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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調整綜合所得稅制度作為鼓勵生育政策之研究 

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調整綜合所得稅制度對於鼓勵生育的影

響。本文首先說明臺灣地區生育率的變化趨勢，指出生育率下跌所帶來的

人口老化問題。其次介紹各國的生育政策，包括提供經濟支持、子女照護

的協助等。瞭解世界主要國家為提高生育率所推行之各項政策，並研析各

國所採所得稅減稅措施之作法及其成效。接著，分析臺灣目前鼓勵生育與

撫育幼兒的相關政策，並且從臺灣綜所稅之稅源結構，探討如何調整綜所

稅以達政府鼓勵生育之宣示政策，提出可行之建議方案。最後，利用財政

部財稅資料中心之民國 95 年納稅義務人所得資料來進行分析，並且假設

在現有生育行為不變的情況下，模擬分析若在政府調整綜所稅以鼓勵生育

之相關方案下，對政府稅收之影響變化。希望能藉由資料的分析來估算，

當政策實施所產生稅式支出對於財政的影響程度為何，以作為政府政策參

考依據。 

本研究發現，減稅鼓勵生育之政策會帶來一定金額的稅收損失，也發

現不在綜合所得稅申報系統當中的國民，將無法享受所得稅制度當中對生

育的優惠項目。此項缺口，應可由福利制度、托育政策、教育政策、產假、

陪產假及親職假與相關津貼、兒童津貼與家庭津貼、幼兒教育及照顧等支

出面之鼓勵生育項目加以補足。最後，建議未來政府可以朝向以社福政策

來提高大眾生育意願，這些措施大致分為三類：（1）減輕女性在工作與家

務間的衝突，如彈性工時、產假與育嬰假等，用以增加家庭負擔子女養育

的功能；（2）針對育有子女的家庭提供工具性協助教育功能，如托兒與育

兒政策；（3）提供經濟支持減輕生育負擔，如生產給付、幼兒津貼與稅式

優惠。



An Analysis of Adjusting Individual Income Tax on 

Encouraging Fertility in Taiwa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adjusting individual 

income tax on encouraging fertility in Taiwan. First of all,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trend of fertility change in Taiwan, and indicates the decline of ferlity will 

cause the aging population problem. Second, this study introuduces the 

population policies, including economical support and childcare policies, to 

understand various policies on encouraging fertility in the main countries of the 

world. Third, by analyzing the eocouraging fertility policies, child care policies 

and individual income tax sources structure in Taiwan, to understand how to 

adjuste individual income tax to encourage fertility, and to propose feasible 

suggestion. Finally, assuming the unchangeable birth behavior, this study use 

the individual income tax data from Financial Data Cente, Ministry of Finance,  

to simulate the change of government tax revenue of adjusting individual 

income tax on encouring fertility. 

The primary finding is that using the tax cut policies to encourage 

fertility will cause a certain amount of tax lose, and won’t affect non duty-payer. 

Thus, this study suggests government can use the social wefare policies to 

encourage fertility: (a) first, maternity leave, paternity leave, childcare leave, 

new infant care leave and parental leave will reduce the pressure of career 

women; (b) second, to reinforce the childcare policies; (c) third, to provide 

maternity allowance, child allowance, parental allowance and tax allowance to 

reduce childcare bu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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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以調整綜合所得稅制度作為鼓勵生育政策之研究 

第一章、前言 

第一節、研究緣起、目的與研究方法 

近年來，「少子化的問題」為現今社會帶來許多的憂慮。隨著臺灣經

濟型態轉型及價值觀的改變，愈來愈多人選擇少生孩子或根本不生孩子。

從臺灣民眾對育兒觀念由以往的「多子、多孫、多福氣」，轉變到現今的

「一個不嫌少，兩個剛剛好」的現象可以看出，目前臺灣對於生兒育女的

觀念逐漸在改變。因此，少子化的結果造成了出生人口逐漸下降的現象，

同時也代表著未來整個社會人口金字塔也會因此而改變。如此一來，對於

社會結構、經濟發展等各方面都有可能會產生重大影響。依社會發展經驗

來說，少子化是高度開發國家容易面臨到的問題，晚婚或不婚率增加、節

育觀念普及、生活壓力導致生育意願低落或不孕、人生規劃以生活品質與

享樂優先等原因，皆成為少子化趨勢的因素。所以，近幾年來臺灣的出生

率快速下滑，除了探究其對於社會人口結構改變的影響外，更值得我們深

入去探討少子化對其他層面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根據聯合國統計，2000 年到 2005 年間，全球 195 個人口超過 10 萬人

的國家中，約有 35%總計 68 個國家的平均總生育率低於人口替代水準的

2.1 人，比起 1970 年到 1975 年時僅 19 個國家大幅增加了 49 個。1此外，

世界各國的總生育率也在不斷下降。根據聯合國的資料顯示，近 30 年來，

全球育齡婦女的總生育率，由 1970 到 1975 年的 4.5 人，降至 2000 年到

2005 年的 2.7 人，減少 40.7%。2而臺灣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受戰後嬰兒

潮及大量人口由中國大陸遷臺的影響，加上醫藥科技發達、衛生環境進

步、國民營養改善與死亡率持續下降，促使人口快速成長。於是在 1968

                                                 
1 人口替代水準表示維持長期人口不增不減之替換水準。 
2 行政院主計處（2007），國情統計通報，網址：www.dgbas.gov.tw/public/Data/76515538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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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及 1969 年相繼訂頒「臺灣地區家庭計畫實施辦法」暨「中華民國人口

政策綱領」，計劃提高人口素質、人口合理成長及均衡人口分布之人口政

策目標，積極推行人口政策及家庭計畫。由於當時人口政策及家庭計畫的

有效推展，使得臺灣人口成長率快速下降。3 

    臺灣婦女總生育率自 1950 年後，便即呈現一路下降的趨勢。由圖 1

可知從 1984 年起，總生育率下跌到不及 2.1 人的替代水準，顯示未來人口

將會衰退的訊息。1986 年到 1997 年之間，總生育率平均維持在 1.75 人左

右。但從 1998 年起，總生育率又繼續明顯下降，到 2003 年總生育率僅為

1.23 人，使得臺灣成為世界上所謂「超低生育率」的國家之一。42007 年

總生育率更進一步下跌到 1.1 人的新低點。5 

    進一步將臺灣與世界主要國家的總生育率一起比較來看，由表 1 可

知，近年來臺灣人口成長率快速下降，由 1998 年每一婦女生育 1.47 名以

上子女，至 2007 年總生育率降至 1.1 人，此一總生育率遠低於美國的 2.1

人、法國 1.98 人；也略低於日本 1.22 人、南韓 1.26 人。在此一人口快速

變遷下，未來人口將呈現負成長。由表一可知，臺灣 2007 年平均每一位 

 

 

 

 

 

 

      

 

圖 1：臺灣婦女總生育率下降趨勢 

資料來源：內政部（2008），「人口政策白皮書」。 

                                                 
3 內政部（2008），「人口政策白皮書」。 
4 婦女總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FR)，即平均每位婦女一生中所生育之子女數。 
5 內政部，內政統計年報，網址：http://www.moi.gov.tw/stat/yea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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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終生只生育 1.1 個小孩，生育率居表列國家最後一名，可見少子化的

問題值得正視。6  

其次，觀察嬰兒出生數的統計，由圖 2 可知，「嬰兒出生數量」也是

下滑的趨勢，出生數量從 1980 年後開始遞減，到 2007 年時，臺灣的出生

嬰兒數量僅剩 20.4 萬人，未及 1960 年出生數的二分之一。 

表 1：主要國家總生育率 
         單位：人 

國   別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臺    灣 1.47 1.56 1.68 1.40 1.34 1.24 1.18 1.12 1.12 1.10 
新 加 坡 1.48 1.47 1.60 1.41 1.37 1.26 1.25 1.25 1.26 1.29 
日  本 1.38 1.34 1.36 1.33 1.32 1.29 1.29 1.26 1.32 1.34 
南  韓 1.47 1.42 1.47 1.30 1.17 1.19 1.16 1.08 1.13 1.26 
美  國 2.06 2.05 2.06 2.03 2.01 2.04 2.05 2.05 2.10 2.10 
法  國 1.78 1.81 1.89 1.90 1.88 1.89 1.92 1.94 2.00 1.98 

  資料來源：內政部，內政國際指標，網址：http://www.moi.gov.tw/stat/。 
   註：1. 總生育率為每一育齡婦女(15~49 歲)在生育期間，所生育嬰兒之平均數。           

2. 美國、法國 2007 年為初估或初步統計資料。 
 
 

圖 2：臺灣人口出生數量下滑趨勢 
資料來源：內政部（2008），「人口政策白皮書」。 

     
                                                 
6 若係依據美國「人口資料局」（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簡稱 PRB）」發布「2008 年世界

人口估計要覽」（2008 World Population Data Sheet）資料，臺灣婦女總生育率在全世界 209 個國

家及區中，為次低水準（最低為香港及澳門，皆為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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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臺灣總生育率 1.1 人與日本、南韓及新加坡等國世界最低水準

相近，已遠低於 2.1 人的自然遞補水準。生育率的持續下降，不僅是一個

人口變化的問題，它更影響人們現在與未來生產及消費的型態與內容，只

要出生率持續降低，高齡人口比例會相對增加，人口「少子女高齡化」必

進一步發展，臺灣若不及早因應，恐危及國家永續發展，拉大與先進國家

的競爭差距。 

依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所作的人口統計推估，2024 年新生兒的出生

數預估會減少至 18.9 萬人左右，此時邁入與死亡數接近的人口減少時代，

如果少子女化現象持續，則從 2027 年起，人口邁入負成長的時代。7此時，

少子女化不僅會影響國家及社會的基礎人口結構，亦將造成高齡社會的提

前到來，對於未來的勞動市場、經濟發展、社會福利體系及公共基礎設施

的影響巨大，面對人口變遷可能引起以下未來臺灣的人口問題：8 

一、勞動力不足及高齡化對國家競爭力的影響 

出生數減少，可能導致就業市場的人力漸趨萎縮、勞動力結構高齡化

及勞動力供應失調等情形，無法達成預期經濟規模的人力結構與數量需

求。若未儘早妥善規劃，不僅無法因應人口高齡化帶來的衝擊，也會導致

全面性勞動力短缺及經濟成長減緩。因此，人口減少也可能影響市場消費

規模，降低工商企業投資意願，減少政府稅收，影響國家競爭力之提升。 

二、人口結構失衡負擔加重對老幼照護的影響 

隨著臺灣生育的轉型，未來的青少年人口將萎縮，而高齡人口將日漸

膨脹，因而衍生扶養負擔過重，當家庭成員數逐年減少，家庭養老功能減

弱，國家需負擔較高成本投注於老人福利、安養措施及醫療照顧等，將依

賴政府建立完善的社會安全體系來維持。目前最需未雨綢繆的應是整體人

口政策及社會福利制度，以及人口結構兩端老與幼的照護問題。 

三、總人口數日益減少對財政收入的影響 

                                                 
7 資撩來源：行政院經建會（2008），「中華民國臺灣 97 年至 145 年人口推計」。 
8 同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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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率降低導致兒童人數減少，未來青壯年人口亦將銳減，勞動力減

少將使綜合所得稅收入減少。同時消費人口減少、產業萎縮、營業額降低，

將使營利事業所得稅收入減少，影響政府稅基。此外，在人口結構失衡以

及總人口數日益減少之外，下一世代扶養負擔加重，將導致經濟負擔增大

問題，如果國家資金都用於支應逐漸增加之退休預算，而無法增加投資或

政府的其他建設，不僅無法因應人口高齡化趨勢，也會導致全面性勞動力

短缺及經濟成長減緩現象。 

四、總人口數日益減少對教育發展的影響 

生育率降低使得幼年人口減少，學生來源逐年遞減，將會對學齡人口

數及國民教育體制造成衝擊。未來國小師資的供應與需求之間，勢必存在

大幅度落差，一旦教師的供給量高於需求量，將導致教育人力失衡，教師

失業與教室閒置等問題。雖然臺灣的師生比仍有下降的空間，但是，和國

外相比，其實並不算太高，即使有機會進一步調降師生比，儘管可以提高

教育品質，卻會造成教育成本上升、加重財務負擔。 

五、人口變遷對生態環境及永續發展方面的影響  

隨著全球化、新技術、新生產及消費模式的出現，人口、生態環境與

永續發展之間的關係，已成為各國政府、國際社會及全體國民高度關切的

課題。人口成長、結構及分布，無疑是環境壓力的重要來源，且已直接或

間接的影響到生態系統及永續發展。但環境生態的破壞不能單單把責任歸

咎於人口成長，更重大的因素還包括：土地利用的方式、能源開發、生產

及交通科技的廢氣物排放、生活及消費型態等。雖然人口是影響環境的重

要因素之一。如果我們僅由人口數量的變遷來觀察環境的負荷問題，那麼

人口的增加將對水污染、空氣污染、水資源的質與量、廢物處理、噪音、

交通、城市環境，乃至對森林環境的維護等，無疑會帶來退化的影響。 

然而，有些問題即使人口停止成長也不一定能解決。對此論點，國際

上雖有傾向以適應而非意圖改變人口動態變遷的作法，但基於臺灣整體人

口變遷趨勢之考量，為避免少子女化趨向加劇，必須在人口、生態環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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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之間求取一個平衡點，並將人口預測納入國家整體環境計畫中的

方式，必能使臺灣在追求永續發展過程中，跨入一個新的階段。 

而面對人口結構變化所產生的問題，除了健全社會安全制度外，以調

整綜合所得稅制度（如未成年子女的免稅額、托育費用與教育費用列舉扣

除額、扣抵額等）的方法鼓勵生育，亦可達政府宣示鼓勵生育之效果。租

稅乃國家財政最重要的一環，對於經濟、社會發展也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因此，為了解如何調整臺灣綜合所得稅稅制，可達政府宣示鼓勵生育之最

佳成效及其可行性，以減緩生育率下降趨勢，並維持租稅公平及合理性，

於是提出本次研究計畫。本研究計畫主要是探討調整綜合所得稅制度，對

於提高生育率的影響。除了針對專家學者與相關部會進行深度訪談，並與

國內學者座談，探究以下研究目的： 

    一、針對世界主要國家為提高生育率所推行之各項政策，進行資料整

理與分析。 

    二、依目前臺灣之家庭結構現況，利用委託單位協助取得之政府相關

資料，在假設現有生育行為不變的情況下，模擬分析若調整綜所稅以鼓勵

生育之相關方案之下，其對政府稅收之影響。 

三、提出具體可行的政策建議，以供委託單位參考。 

本研究共分六章，主要的研究架構如下。除前言外，第二章針對租稅

優惠作為鼓勵生育政策的相關理論文獻，與實證文獻進行回顧與整理；第

三章整理世界各國不同的鼓勵生育政策；第四章則針對目前臺灣鼓勵生育

之措施做介紹；第五章分析綜合所得稅之育兒免稅額、扣除額及扣抵額調

整的模擬分析結果；第六章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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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預期研究效益與研究流程 

一、本計畫預期的研究成果包括： 

1. 瞭解世界主要國家為提高生育率所推行之各項政策，並研析各國所採所

得稅減稅措施之作法及其成效。 

2. 從臺灣綜所稅之稅源結構，探討如何調整綜所稅以達政府鼓勵生育之宣

示政策，提出可行之建議方案，並模擬分析若調整綜所稅以鼓勵生育之

相關方案之下，其對政府稅收之影響，以作為政府政策參考依據。 

3. 藉由座談會的方式，瞭解臺灣學者對此一問題的看法，並且針對臺灣學

者與相關部會進行訪談，讓研究結論更具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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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架構流程： 

 

圖 3：研究架構流程圖 

研究目的：以調整綜合所得稅制度做為鼓勵生育

政策之研究。 

簡要回顧現有文獻與

研究中，世界主要國家

有關鼓勵生育政策的

相關論述 

調整綜合所得稅制度

對提升生育率可能產

生的影響之文獻回顧 

瞭解目前臺灣提高生育率政策的現況與發展 

以與國內學者座談的方

式，瞭解國內學者對此一

問題的看法 

對國內學者與相關部會進

行深度訪談，瞭解調整綜

合所得稅制度對提高生育

率的影響 

評估臺灣以調整所得稅制度做為鼓勵生育政策的稅收

影響與可行性分析 

針對本研究結果提出政策建議，以供政府參考 

假設在現有生育行為不變的情況下，模擬分析若在政府調整

綜所稅以鼓勵生育之相關方案下，對政府稅收之影響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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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以租稅優惠作為鼓勵生育政策之 

理論與實證文獻回顧 

第一節、理論文獻回顧 

目前世界各國對於鼓勵生育的租稅優惠工具，包含了扣除額（Tax 

Deduction）、免稅額（Tax Exemption）、扶養兒童的稅額抵減（Child Tax 

Credit）。因此，在探討調整綜合所得稅制度對生育率影響的文獻中，也都

是以上述幾項租稅工具的實施，以模型推導、數值模擬與實證研究，來分

析對於生育率的提升以及財政收支衝擊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針對理論

與實證文獻進行分析比較。 

關於所得稅調整與鼓勵生育的理論文獻中，Becker（1960）是最早從

經濟學的角度，將生育率與所得之間的關係作了相關的連結。其利用經濟

的架構去分析與決定一個家庭的最適大小。9因為對於大多數的雙親而言，

每位小孩皆可帶來某種心靈的所得與滿足，故他將孩童視為一種財貨；在

有限的家戶所得，與其他財貨之間進行理性的消費者行為選擇之下，可以

得知當家計所得上升時，對於小孩子的支出也會跟著上升。但是，小孩的

支出提高可能來自於孩童的數量與品質（此處的品質定義為額外的養育成

本，如：學習才藝、穿較好的衣物等）。Becker（1960）認為在所得的上升

同時對於「質」與「量」之間皆存在顯著正相關，但是在「量」的所得價

格彈性較「質」的所得彈性相對小了許多；雖然如此，至少同時也明確的

將所得與小孩需求之間的關係做了一個重要的連結。 

文獻中也討論到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 NIT）計畫對於生育

率所產生的影響。10 Keeley（1980）文中提到， NIT 計畫對於生育率會產

                                                 
9 Becker, Gary S. (1960),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 in Demography and Economic Chang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Universities National Bureau Conference Series No.2, Princetion University 
Press. 
10 Friedman（1962）提出負所得稅概念，負所得稅即負值的所得稅，是一項對那些收入低於一定

水平的人們提供自動支付的計劃，亦即根據低收入者的收入狀況來確定生活保障數值的大小。所

得稅意思是由政府規劃一定的收入保障額數，根據個人實際收入，對不足者予以補助，收入越高，

補助越少，直到收入達到所得稅的起徵點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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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三個主要的直接效果：（1）所得效果；（2）直接補貼效果；（3）NIT 的

高稅率對於時間成本產生的效果。11經由模型的推導可以得出小孩子的影

子價格計算公式，若配合上 NIT 計畫時則會產生兩個獨立的效果，其一為

因為所得稅的加重課徵，使得照顧小孩時間的機會成本下降，相對的孩子

的影子價格也會跟隨下降；另外，當政府補助的增加同時也會使得孩子的

影子價格下降。故當政府提高稅率或增加補貼，對整體社會而言皆會提高

對小孩的需求量。 

不同於以往傳統文獻，Cigno（1986）利用模型推導出一個重要結論：

在固定預算限制式之下，小孩子的個數與消費商品之間存在著抵換關係。

同時，由文中推導的數學式也可看出，當所得稅上升時相對於實質工資率

下降，此時的租稅政策會使得生育率上升；特別是妻子的工資率下降所產

生的鼓勵生育效果，會比先生的工資率下降效果來的高。另外，文中也提

到了不管是補貼或是免稅額的提高，皆會對於生育率的提升產生正面的影

響。12 

而稅後工資率對生育率的影響也有可能受到所得與替代效果的之間

的抵換關係產生不同的結果。Georgellis and Wall（1992）利用數學模型得

到，當可支配所得上升時，生育率會上升或下降需視小孩定義為正常財還

是劣等財才能判斷；此推導唯一明確可得到的結果為生育率與免稅額之間

的關係。由文中數學式經由比較靜態分析可以得知其產生的邊際效果。當

免稅額增加會使育嬰的成本大為降低，因此若對家計單位增加其免稅額額

度，即能進一步的鼓勵人們生更多的小孩，但其提升的程度則會隨著免稅

額的增加呈現邊際遞減的狀態。13 

綜上所述，不管是增加補貼或是改變稅率的方式，皆有可能對於生育

率產生影響。劉一龍、陳寬政、楊靜利（2003）提出了一個不一樣的觀點。

                                                 
11 Keeley, Michael C. (1980), “The Effects of Negative Income Tax Programs on Fertility.”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5(4), pp. 675-694. 
12 Cigno, A. (1986), “Fertility and the Tax-benefit System: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Theory of Family 
Taxation,” Economic Journal, 96, pp. 1035–1051. 
13 Georgellis, Yannis, and Howard J. Wall. (1992), ”The fertility effect of dependent tax exemptions: 
Estimate for the United States,” Applied Economics, 24(10), pp. 11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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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目前世界上主要鼓勵生育的方式大致上分成三類：（1）減輕女性在工作

與家務間的衝突；（2）對育有子女的家庭提供協助教育；（3）提供經濟支

持，用以增加家庭負擔子女養育功能。劉一龍、陳寬政、楊靜利（2003）

認為目前臺灣的相關政策主要是利用「補助」的方式來鼓勵生育率的提

高，例如生產給付、幼兒津貼等，但這樣的政策對於「不生育」者卻能完

全地置身事外，所以建議希望改變其配套政策，在稅的課徵上可以降低本

人與配偶的免稅額，但同時提高子女的免稅額以鼓勵生育，這樣即能將提

高生育率的方式從原來的「鼓勵生育」延伸到「提醒不生育」的方式。 

此外，為了能同時影響不生育者，且在不影響總稅收的情況下，希望

藉由降低本人與配偶之免稅額，提高子女的免稅額度，藉此增加臺灣的生

育率。此項政策同時也有公平性的考量存在，在未來的社會人口老化的情

況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之下，所有的社會福利或是健康保險都必須為這個老

齡化社會付出相當大的成本，此時的這些社會成本皆會成為當時生育者的

子女所需共同承擔，故目前對於未生育者課較多的稅以便維護未來的社會

福利品質，亦即相當合理。 

英國於 1999 年提出就業家庭稅務補助政策（Working Families Tax 

Credit, WFTC）。15 Brewer, Ratcliffe and Smith (2006) 針對此政策對生育率

產生的影響做了深入的研究，他發現 WFTC 對於兒童託管的補助使得養

育小孩的成本下降，也增加了已婚夫妻對於孩童的需求；同時，對於低所

得的家計單位 WFTC 的提供對於生育率能產生大幅的提升的效果，特別是

在第一胎有顯著的影響。16 

                                                 
14 劉一龍、陳寬政與楊靜利（2003）。「鼓勵生育與所得免稅額調整」，《臺灣社會福利學刊》，

第4 期，頁53-77。 
15 Working Families Tax Credit 於英國 1999 年取代了當時的 Family Credit 計畫，WFTC 提供了有

小孩的家計單位一週至少十六小時以上的工作，同時也會對於某特定的弱勢單位進行稅務的補

貼，其主要的目的在於改善人們工作的誘因與解決生育率低的問題。 
16 Brewer, M., Ratcliffe, A., & Smith, S. (2006),”The fertility effect of the working families tax credi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Available from web.econ.uic.edu/espe2007/paper/E41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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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實證文獻回顧 

有關免稅額與生育率的實證研究，Whittington, Alm and Peters (1990)

與 Zhang, Quan and van Meerbergen (1994) 分別利用美國與加拿大的時間

序列資料，皆發現免稅額與生育率之間存在著正向且為顯著的關係，但其

影響幅度並不是很大。17另外，Whittington (1992) 利用 1979-1983 年已婚

夫婦長期收入動態調查（Panel Study on Income Dynamics）的資料來估計

美國聯邦所得稅與生育行為的關係，得出免稅額對於家庭來說等同於減少

小孩的價格，代表免稅額在家戶單位決定是否要有小孩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18另外，針對 Whittington, Alm and Peters（1990）在實證中利用線性結

構(linear structure)去探討免稅額與生育率的關係，Georgellis and Wall

（1992）認為這樣會產生不正確的預測，於是增加免稅額的平方項作為新

的變數加入回歸模型中，發現到免稅額與生育率之間存在著正向且為顯著

的關係，而平方項實質免稅額與生育率之間存在著負向且為顯著的關係，

但其影響程度很小，且其增加免稅額對於生育率的影響則為邊際遞減。 

Gohmann and Ohsfeldt (1994) 則將 Whittington、Alm and Peters (1990)

的時間序列資料延伸至 1915 到 1988 之間，並利用可得到的流產資料( the 

availability of abortion )增加新的變數加入迴歸中，發現到免稅額與生育率

之間存在著正向的關係且為顯著。此外，Cristóbal Ridao-Cano, Robert 

McNown.(2005) 利用美國從 1948 到 1997 年間時間序列資料，排除高齡產

婦，並將資料分為 20-24 歲和 25-34 歲之間的兩個群組來探討免稅額與生

育率的關係，發現兩個群組對於免稅額與生育率之間皆存在著正向的關係

且為顯著，但免稅額與生育率的關係對於較年輕的群組有較高的影響力。 

關於臺灣的免稅額與生育率之實證研究，Huang (2002)利用臺灣

1990-1996 年之間各縣市的追蹤資料（panel data），分析各縣市的平均個

人免稅額價值對其生育率的影響。研究的結果顯示出，免稅額真正的價值

                                                 
17 Zhang, Junsen, Jason Quan, and Peter van Meerbergen (1994), “The Effect of Tax-Transfer Policies 
on Fertility in Canada 1921-1988,”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9(1),pp.181-201. 
18 Whittington, Leslie A. (1992), “Taxes and the Family: The Impact of the Tax Exemption for 
Dependents on Marital Fertility,” Demography, 29(2), pp. 2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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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生育率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影響，然而影響的程度卻很小。也就是新臺

幣每增加 1000 元的免稅額，使婦女的生育率僅提高 1.2 至 1.4 個百分點。

這項研究指出，家庭所得稅政策可能是有效改變生育率的手段，但卻會造

成財政上重大的負擔。19此外，Huang, Kao, and Hung (2006)利用臺灣 1990

至 2001 年各縣市的追蹤資料（panel data），分析大學學雜費對生育率的

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大學學雜費對生育率有統計上的顯著影響。這也意

味著，如果政府能夠以所得稅政策減輕父母對子女的大學教育負擔，亦能

有效地影響民眾的生育行為。綜上所述，本研究將調整綜所稅以提升生育

率之相關文獻整理如表 2 所示：  

  

 

 

 

 

 

 

 

 

 

 

 

 

 

                                                 
19 Huang, Jr-Tsung, (2002), “Personal Tax Exemption: The Effect on Fertility in Taiwan,”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40(1), pp. 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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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表 7 依理論與實證文獻之年份排序。 

表 2：理論與實證文獻一覽表 
作者 結論 

Becker（1960） 將孩童視為一種財貨商品，在有限的家戶所得之下，與其他的商品財貨

之間進行理性的消費者行為選擇，可知當家計所得上升時對於小孩子的

支出也會跟著上升。 
Keeley（1980） 分析了負所得稅計畫對於生育率所產生的影響，經模型推導可以得小孩

子的影子價格計算公式，而所得稅的加重課徵與政府補助的增加皆會增

加父母對孩童的需求。 
Cigno（1986） 重點強調於小孩與所得之間的抵換關係，當所得稅上升即相對實質工資

率下降，會使得生育率上升；且補貼或是免稅額的提高，也皆會提高生

育率。 
Georgellis and 
Wall（1992） 

可支配所得上升時，生育率會上升或下降需視當孩子定義為正常財還是

劣等財才能判斷。生育率與免稅額之間為正向關係，但邊際效果下降。

劉一龍、陳寬政、

楊靜利（2003） 
建議不僅是要以「補助」的方式鼓勵生育，同時要降低未生育者的免稅

額，來彌補未生育者於將來對於社會所產生的成本。 
Brewer, Ratcliffe, 
and Smith（2006） 

WETC 對於兒童託管的補助使得在養育小孩的成本下降而對於小孩子

的需求則會上升，特別是在第一胎有顯著的影響。 
Whittington, Alm 
and Peters (1990) 

免稅額與生育率之間存在著正向的關係且為顯著，但其影響幅度並不是

很大。 
Whittington (1992) 免稅額與生育行為存在著正向且顯著的關係，且免稅額對於家庭來說同

於減少小孩的價格，代表免稅額在家戶單位決定是否要有小孩扮演著重

要的角色。 
Georgellis and 
Wall（1992） 

免稅額與生育率之間存在著正向的關係且為顯著，而實質免稅額的平方

項和生育率之間存在著負向的關係且為顯著，但其影響程度很小；而增

加免稅額對於生育率的影響則為邊際遞減。 
Gohmann and 
Ohsfeldt (1994) 

利用可得到的流產資料( the availability of abortion )增加新的變數加入迴

歸中，來探討免稅額與生育率之間的關係，發現到免稅額與生育率之間

存在著正向的關係且為顯著，而文中亦加入實質免稅額的平方項，但出

來的結論並無顯著。 
Zhang, Quan and 
van Meerbergen 
(1994) 

利用加拿大時間序列資料，探討免稅額與生育率的關係，發現到免稅額

與生育率之間存在著正向的關係且為顯著，但其影響幅度並不是很大。

Huang (2002) 免稅額真正的價值對於生育率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影響，然而影響的程度

卻很小。 
Cristóbal 
Ridao-Cano, 
Robert 
McNown.(2005) 

利用美國時間序列資料，排除高齡產婦，並將資料區分為兩種不同群組

來探討免稅額與生育率的關係，發現兩個群組對於免稅額與生育率之間

皆存在著正向的關係且為顯著，但免稅額與生育率的關係對於較年輕的

群組有較高的影響力。 
Huang, Kao, and 
Hung (2006) 

大學學雜費對生育率有統計上的顯著影響。這也意味著，如果政府能夠

以所得稅政策減輕父母對子女的大學教育負擔，亦能有效地影響民眾的

生育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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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世界各國鼓勵生育率之方法 

從上述文獻回顧中可以清楚瞭解，不論是從理論或是實證文獻，都可

發現租稅優惠工具確實會對提升生育率有影響，但成本極大。因此，接下

來本章將特別針對世界各國鼓勵生育率之方法進行分析比較，可供臺灣政

策借鏡。以下，將分析世界各國以產假、陪產假及親職假與相關津貼、兒

童津貼與家庭津貼、幼兒教育及照顧，以及租稅優惠政策的政策比較。 

第一節、產假、陪產假及親職假與相關津貼 

所謂產假（Maternity Leave）與陪產假（Paternity Leave），分別是指懷

孕婦女或其丈夫在生產前後申請的休假，而親職假（Parental or Family 

Leave）則為父母因照顧幼年子女而選擇短暫離職或彈性工時的制度。各國

的政策對於時間長短、是否付薪或給予津貼（Allowance）等有所差異，本

文以美國、法國、英國、加拿大、新加坡、瑞士、德國、義大利、日本及

韓國為例，簡述其實施情況如下： 

一、美國 

美國的社會及租稅結構並不支持付薪產假，而係將產假包含在其他休

假的時間－特休假、病假、帶薪的親職假以及其他不支薪的休假－這些假

期與產假混合而成為短期的殘障假（Short-term Disability Leave，STD）。20

美國的家庭及醫療休假法案（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FMLA）授權

大部分的勞工有 12 週的工作保障醫療假，但勞工可受益的項目則須視其

居住的地區而定，因此，並非所有的州都允許婦女以懷孕、生產、產後康

復為由申請 STD。在典型的州立 STD 制度下，休假係以 1/2 至 2/3 的薪資

支付，而產假一般可申請 4 至 6 週的 STD，但若遇特殊情況或剖腹生產，

某些計畫則允許給予更長時間的產假，最多可延長為 12 週。 

二、法國 

最早自 1928 年開始，法國孕婦的產假依照小孩的胎序有不同的規定，

                                                 
20 STD 制度可以支付員工因為生病、受傷或生產而不能工作期間的全部薪資或是部分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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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生愈多的小孩可獲得愈長的產假。對於一次生育一個嬰兒者，第 1

胎產假 16 週，第 2 胎以上產假 26 週；生育雙胞胎產假 34 週、生育 3 胞

胎產假 46 週。另外，自 2002 年開始，陪產假增加為 3 至 14 天，同樣提

供職務保障與薪資支付。若為生產多胎者，則能再延長至 21 天。 

在親職假方面，其規定始於 1985 年並歷經 1994 與 1996 年兩次變革，

目前每個小孩的父母分別可有最多 3 年的親職假。此期間原工作職務予以

保留，但第 1 胎小孩將不給付薪資，第 2 胎小孩則是全薪，而其餘的則改

為固定比例的薪資。另外，父母還可選擇完全休假或部分休假（每週工作

16 至 32 小時）。21 

三、英國 

英國的懷孕婦女最快能於產前 11 週開始放產假，總計可有 52 週的產

假並保障其工作，但僅支付 39 週的薪資，其中 6 週給予 90％的薪資，而

剩下的部分則每週為 112.75 英鎊。在親職假部分，父母中任一人可擁有每

年最多 4 週之保障工作但不付薪的親職假，而每個小孩在 5 歲前總計可申

請 13 週。另外生育或領養時，每位子女可獲補助約新臺幣一萬元。22 

四、加拿大 

在加拿大，懷孕婦女能夠獲得 17 週停薪但保留職務的產假，同時也

可享有最高 35 週的親職假，而其他因領養而未獲取產假的父母也能夠享

有最多 37 週的親職假。在彈性的休假制度下，父母雙方也可以選擇同時

休假。 

五、新加坡 

自 2008 年 8 月 17 日起，新加坡政府為鼓勵生育，宣佈了「婚姻及家

庭友善的計畫」（2008 Marriage and Parenthood Package，MPP），親職假由

原來的 12 週延長到 16 週。此外，頭兩胎幼兒出生時，父母皆享有付薪的

                                                 
21 此外，法國還有另兩種相關休假：領養假﹙adoption leave﹚與病童假﹙sick child leave﹚。在領

養假方面，養父母任一人可於領養後申請 10 週的休假，若領養超過一個小孩者，則延長為 22
週。在病童假方面，雙薪家庭每年最多可休假 5 天以照顧 16 歲下之病童，且可獲全薪支付並保

留工作，另對於重病兒童的情形則能延長為 4 個月。 
22 參考資料「人口政策白皮書」(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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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假，前 8 週的薪資由公司負擔而後 8 週則由政府補助。僱主及受僱者

可透過協議，使親職假的最後 8 週在產後 12 個月內彈性放假。產前 6 個

月內遭無故辭退及產前 3 個月內遭裁員的孕婦，仍可享有帶薪產假。 

另一方面，MPP 除了加強育兒假（Childcare Leave）的福利，並同時

新增育嬰假（New Infant Care Leave）的優惠。在育兒假方面，若工作中的

父母有 7 歲以下新加坡籍的小孩，每年可享有的給薪育兒假由 2 天延長至

6 天，前 3 天將由僱主支薪，後 3 天則由政府補助；在育嬰假方面，自 2008

年 8 月 17 日之後，若工作中的父母有 2 歲以下新加坡籍的小孩，將可以

申請享有 6 天的無薪育嬰假。23 

除上述之外，另提供第 3 胎的產假薪資補貼，對合法結婚且有工作之

新籍母親，生育第 3 胎(含)以上子女者，除原規定產假及薪資補貼外，政

府透過企業給予額外增加 8 星期原工作產假薪資補貼，而總額不超過約新

臺幣 38 萬元。24 

六、瑞士 

瑞士聯邦政府對於產假與親職假並未有統一的規定，因此主要由各州

政府自行訂定，一般來說產假時間為 16 週，至於是否有付薪或保障工作

則視當地州政府而有所差異。 

七、德國 

在德國，懷孕的職業婦女可申請付薪並保障工作之產假，而期間一般

為產前 6 週至產後 8 週。對於有參加法定健康保險（Statutory Health 

Insurance）者，可獲全薪津貼；而未參加該保險者，除了由僱主支付部分

薪資（原薪資扣除 13 歐元）外，聯邦政府另給予一次 210 歐元的生產津

貼（Maternity Allowance）。25 

在親職假部份，自 2007 年起，德國對於親職假及相關津貼的規定有  

                                                 
23 除此之外，新加坡政府亦給予領養小孩的父母享有政府支薪的領養假。自 2004 年的 8 月開始，

受僱的母親可享有 4 週的帶薪親職假以照顧新生 6 個月以內的領養兒童。若母親係自僱者，政府

則直接補貼給母親。 
24 參考資料「人口政策白皮書」(2008)。 
25 由法定健康保險基金支付最高 13 歐元，其餘部分由僱主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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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各國幼兒教育及照顧政策一覽表 

國別 現行政策 

美國 

美國將某些假期與產假混合而成為短期的殘障假（Short-term Disability 
Leave，STD），並非所有州都允許婦女以懷孕、生產、產後康復為由申請

STD。典型的 STD 制度，休假係以 1/2 至 2/3 的薪資支付，而產假一般可

申請 4 至 6 週的 STD。 

法國 

2002 年開始，陪產為 3 至 14 天。若為生產多胎者，則能再延長至 21 天。

在親職假方面，目前最多可有 3 年的親職假。此期間原工作職務予以保

留，但第 1 胎小孩將不給付薪資，第 2 胎小孩則是全薪，而其餘的則改

為固定比例的薪資。 

英國 
英國的懷孕婦女最快能於產前 11 週開始放產假，總計可有 52 週的產假

並保障其工作。在親職假部分，父母中任一人可擁有每年最多 4 週之保

障工作但不付薪的親職假。生育或領養可獲補助 1 萬元。 

加拿大 懷孕婦女能夠獲得 17 週停薪但保留職務的產假，同時也可享有最高 35
週的親職假。 

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為鼓勵生育，宣佈了「婚姻及家庭友善的計畫」（Marriage and 
Parenthood Package，MPP），親職假由原來的 12 週延長到 16 週。另一方

面，MPP 除了加強育兒假的福利，並同時新增育嬰假的優惠。提供第 3
胎產假薪資補貼，透過企業額外增加 8 星期原工作產假薪資補貼。 

瑞士 瑞士聯邦政府對於產假與親職假並未有統一的規定，因此主要由各州政

府自行訂定，一般來說產假時間為 16 週。 

德國 
在德國，懷孕的職業婦女可申請付薪並保障工作之產假，而期間一般為

產前 6 週至產後 8 週。在親職假部份，自 2007 年起，父母親仍得同時申

請 3 年的親職假，但其津貼支付期間從 2 年減為 12 個月。 

義大利 

義大利的產假係自產前 2 個月到產後 3 個月，且職業婦女可領取全薪在

產後的一年之內，全職工作者每天可擁有 2 小時的休息時間。無工作婦

女可獲生育給付約新臺幣 26,000 元；有工作婦女則約為新臺幣 51,000
元；生育第 3 胎(含)以上另加現金補貼。 

日本 
日本的懷孕婦女在產前 6 週到產後 8 週可申請產假，同時可領取生產津

貼。在親職假部份，申請者原先可領取 40％的薪資，但自 2007 年 10 月

起則改為 50％的薪資。保障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假者」復職之權利。 

韓國 

在產假方面，產後可獲得 3 個月以上由勞工保險所給予的產假。目前，3
天的陪產假亦同時推行實施。在親職假方面，政府將擬定推行一彈性工

時的系統制度，以及給予這些僱用擁有幼兒且希望返回就業的母親之僱

主特別輔助津貼。 

荷蘭 

目前荷蘭女性享有 16 週的產假，而荷蘭產婦配偶可請 2 天的陪產假；荷

蘭父母均可享有 13 週的育嬰假以及長達 6 個月的無薪給、非全日的育兒

假，此外每年可請多達 10 天的照顧假，在短期照顧假期間，雇主應支付

至少 70％薪資予該員工 

資料來源：內政部（2008），「人口政策白皮書」；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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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些許改變。父母親（含養父母）仍得同時申請 3 年的親職假，但其津貼

支付期間從 2 年減為 12 個月，且須於產後 14 個月內申請。26無論其就業

與否，政府每月給予至少 67％的每月平均可支配淨勞務所得（Earned 

Income），此金額介於 300 至 1,800 歐元。值得一提的是，若家中超過一個

小孩時，將會給予「手足紅利」（Sibling Bonus），亦即再增加 10％的每月

平均可支配淨勞務所得。 27另外，領取親職津貼（Parental or Family 

Allowance）者每週可再工作最多 30 小時。28 

八、義大利 

義大利的產假係自產前 2 個月到產後 3 個月，且職業婦女可領取全

薪，其中 80％由社會安全基金支付，而剩下的部分由僱主承擔。在產後的

一年之內，全職工作者每天可擁有 2 小時的休息時間。29無工作婦女可獲生

育給付約新臺幣 26,000 元；有工作婦女則約為新臺幣 51,000 元；生育第 3 胎(含)

以上另加現金補貼。 

九、日本 

日本的懷孕婦女在產前 6 週到產後 8 週可申請產假，同時可領取生產

津貼。此津貼係以基本薪資的 2/3作為給付標準，或可選擇一次領取350,000

日圓，僱主須在產前 42 天至產後 56 天的期間支付。而在親職假部份，申

請者原先可領取 40％的薪資，但自 2007 年 10 月起則改為 50％的薪資。

另外根據 1991 年「勞工育兒休業、介護休業福利法」，保障申請「育嬰留

職停薪假」者復職之權利。30 

十、韓國 

在產假方面，現今韓國在產假權益上已獲得擴展，於中小型廠商工作

之韓國女性勞工者，在產後可獲得 3 個月以上由勞工保險所給予的產假。

                                                 
26 經僱主同意後，可將一年的親職假延後到小孩 3 至 8 歲間。 
27 在計算「手足紅利」的所得水準時，須將領取產假與親職津貼的期間扣除，而每月最少可獲

得 75 歐元。 
28 在親職假期間，除了能待在原公司工作外，當該公司員工人數超過 15 人、僱用時間超過 6 個

月且經僱主同意後，亦可選擇在其他地方兼職工作每週 15 至 30 小時，但須至少工作 2 個月以上。 
29 若每天工作時間少於 2 小時者，則可有 1 小時的休息時間。此外，若母親過世或重傷，則父

親能享有相同的休息權利。 
30 參考資料：內政部（2008），「人口政策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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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 年後，3 天的陪產假亦將會推行實施。 

在親職假方面，自 2008 年後出生的小孩，雙親可獲一年的假期直至

最高 3 歲為止。除此之外，在懷孕 16 週後流產或死胎產的情況下，也能

獲得 30 天至 90 天的產假。在 2008 年，基於職業母親仍擁有照顧幼兒職

責的考量上，政府將擬定推行一彈性工時的系統制度，以及給予這些僱用

擁有幼兒且希望返回就業的母親之僱主特別輔助津貼。 

十一、荷蘭 

目前荷蘭女性享有 16 週的產假，生孩子前休 4 至 6 週，之後休三個月左

右，而荷蘭產婦配偶可請 2 天的陪產假；至於其他福利政策部份，荷蘭男

女員工均可享有 13 週的育嬰假以及長達 6 個月的無薪給、非全日的育兒

假。 

此外，荷蘭父母除了緊急事故外，每年可請多達 10 天的照顧假，以

便照顧家中生病的（養）子女，在短期照顧假期間，雇主並應支付至少 70

％薪資予該員工；為便照顧家中患有致命惡疾的子女、父母或是方便照顧

家中垂死的子女，荷蘭允許可以有條件的在每年請多達 6 週的長期照顧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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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兒童津貼與家庭津貼 

所謂兒童津貼（Child Allowance）或家庭津貼（Family Allowance），

係指政府提供給有孩子的家庭之一種定期性的現金給付，並按兒童的年

齡、排行與數目作為給付依據。本文以美國、法國、英國、加拿大、新加

坡、瑞士、德國、義大利、日本及韓國為例，簡述其實施情況如下。 

一、美國 

美國並不提供兒童或家庭津貼，現金津貼通常係提供給基於現況或視

兒童數目的多寡而給予，通常不是依據所得來支付給家庭。 

二、法國 

在一般情形下，法國的家庭每個新生兒或養子可領取 808.31 歐元補助

金，申請的資格依養育子女數及薪資收入而定；而如果養育未滿 3 歲或收

養未滿 20 歲的孩子，每個月可領取 161.66 歐元，為期三年。31而在家庭津

貼的部分，每一個家庭皆可領取一基本的家庭津貼，此金額隨著小孩年齡

有所不同，並於小孩年滿 20 歲時結束。但若家中小孩超過 3 個月以上，

則該小孩 20 歲時每月可再獲得約 70 歐元的補助。 

三、英國 

針對家中 16 歲以下或 19 歲以下但仍在讀書或職業訓練的小孩，英國

政府每月提供不需課稅的育兒津貼。其中，對於第一個小孩提供較高補助。 

四、加拿大 

加拿大政府在一部份假期期間會支付父母親相當於平日一般花費金

額的 55％作為育兒津貼，最高可支付至每週 413 美元。對一位懷孕婦女而

言，最高能夠獲得 15 週的補助，至於照顧新生兒或新領養小孩的親生父

母及養父母，其最高可享受 35 週的津貼。此外，休假中的父母親仍可在

休假中以最低工時工作，並同時享受優惠。 

五、新加坡 

                                                 
31 參考資料：內政部（2008），「人口政策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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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PP 中，新加坡政府推出小孩照護補助（Childcare Subsidy）、新生

兒照護（Centre-based Infant Care）、孕婦的保健醫療計畫（Medisave 

Maternity Package）、嬰兒紅利（Baby Bonus）分別加強其優惠措施以降低

養育幼兒的成本。 

自 2008 年 8 月 17 日起小孩照護補助由每個月 150 新元（Singapore 

Dollar；SGD）提高至最高 300 新元；新生兒照護將由每月 400 新元增加

至最高 600 新元。此項補貼適用所有新加坡籍兒童。孕婦的保健醫療計畫

提出使用保健醫療戶頭（Medisave）支付前 4 胎兒童在生產及產前的醫藥

費用。若父母的合併 Medisave 帳戶在生產當時達到最低餘額 15,000 新元

32，也可以用來支付第 5 個及其之後的小孩生產及產前的醫療費用。 

嬰兒紅利包含現金禮物及共同儲蓄，並自 2008 年的 8 月 17 日起提高

了其優惠。33依小孩的出生順序，第 1 個及第 2 個出生的小孩將可得到現

金禮物 4,000 新元及 6,000 新元的現金帳戶，第 3 個及第 4 個出生的小孩

將可得到現金禮物 6,000 新元及兒童培育帳戶基金 12,000 新元，第 5 個小

孩及其以後可得$18,000 新元的兒童發展帳戶基金。 

六、瑞士 

由於在聯邦法律中並未對兒童津貼有詳細的規定，各州政府因其宗教

或語言上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基本上，大多的補助對象為 16 歲以下的小

孩，殘障者則延長為 18 或 20 歲，而仍在讀書者再延長為 25 歲。 

七、德國 

若養育三個以下的小孩，則每個小孩可獲 154 歐元的家庭津貼，而超

過三個小孩的部分，則每個小孩的津貼提高為 179 歐元。34此補助期間一

般不得超過 18 歲，但尚未工作或仍在讀書之小孩則分別延長至 21 歲與 25
                                                 
32 最低餘$15,000 新元需要用來預防 Medisave 帳戶的不足，最多可以由 Medisave 帳戶要求 450
新元的支付（生產及產前要求的支付總額必須不能超過提領限制）。 
33 2004 年 8 月 1 日出生的前 4 個小孩。首先在現金禮物方面，第 1 個及第 2 個出生的小孩將可

得到現金補貼 3,000 新元，第 3 個及第 4 個出生的小孩將可得到現金補貼 6,000 新元。另在共同

儲蓄方面，一對夫婦生育第 2 或第 3 個孩子時，政府將為他們的家庭開設一個兒童培育帳戶

（Children Development Account，CDA），如果家長自行在戶頭裡儲蓄，政府將以一元對一元的

模式存入更多的錢，直到孩子 6 歲為止。 
34 換言之，不要求須為親生父母，養父母或祖父母亦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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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另一方面，對於可負擔其個人支出、已領取家庭津貼且與小孩同住的

父母，自 2005 年起每個小孩最高可得 140 歐元的輔助兒童津貼。35 

八、義大利 

在一定所得水準之下的家庭方可領取家庭津貼，補助至小孩年滿 18

歲為止，而金額與其父母的就業情形及家庭大小有關。 

九、日本 

日本係以第三個小孩為分界將津貼加倍，前二個小孩者每個能領取

1.42％的平均年工資，從第三個小孩開始則為 2.84％。以 2008 年為例，日

本家庭頭兩個三歲以下的小孩每月可領 5,000 日圓，第三個以後者每月可

領 10,000 日圓。 

十、韓國 

從 2006 年起，失業勞工保險計畫於 90 天期母親產假津貼所支付之總

金額增加為 4,050,000 韓元（約 4,240 美元），其中包括了中小型企業中之

懷孕婦女。在 2007 年，津貼支付從每月 400,000 韓元（約 420 美元）增加

至 500,000 元。對低收入及中產階級的家庭來說，托兒援助上將逐步延伸

擴展。此外，在 2007 年 1 月 1 日後所生產第二胎開始，每一個子女每月

將獲得 100,000 韓元的零用津貼。36 

十一、荷蘭 

    2008 年，荷蘭政府發放的育兒津貼為每小時 6.10 歐元。大致來說，

荷蘭的育兒津貼針對養育 17 歲以下之子女，依養育子女數及子女年齡，

每人每月可領取 176.62～380.77 歐元之兒童補助金。在生育給付的部份，

荷蘭提供 16 週的有薪給產假，荷蘭男女在育嬰假期間，政府員工可獲 75

％的薪資，私人企業則由雇主與員工協議。 

 

 
                                                 
35 若父母賺取之所得超過其個人所需之費用，則每超過 10 歐元將減少 7 歐元的輔助兒童津貼。 
36 此指月平均收入約為市區勞工月平均收入 130％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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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兒童津貼與家庭津貼政策一覽表 

國別 現行政策 

美國 不提供兒童或家庭津貼。 

法國 

每個新生兒或養子可領取 808.31 歐元補助金，申請的資格依養育子女數

及薪資收入而定；而如果養育未滿 3 歲或收養未滿 20 歲的孩子，每個月

可領取 161.66 歐元，為期三年。一般情形下，皆可領取基本的家庭津貼，

此金額隨著小孩年齡而有所不同，並於小孩年滿 20 歲時結束。但是，若

家中小孩超過 3 個以上，則在該小孩 20 歲時每月可再獲得約 70 歐元的

補助。 

英國 針對家中 16 歲以下或 19 歲以下但仍在讀書或職業訓練的小孩，政府每

月提供不需課稅的育兒津貼。 

加拿大 

對一位懷孕婦女而言，最高能夠獲得 15 週的補助，至於照顧新生兒或新

領養小孩的親生父母及養父母，其最高可享受 35 週的津貼；一部份假期

期間會支付父母親相當於平日一般花費金額的 55％作為育兒津貼，休假

中的父母親仍可在休假中以最低工時工作，並同時享受優惠。 

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推出小孩照護補助（Childcare Subsidy）、新生兒照護

（Centre-Based Infant Care）、孕婦的保健醫療計畫（Medisave Maternity 
Package）、嬰兒紅利（Baby Bonus）分別加強其優惠措施以降低養育幼兒

的成本。 

瑞士 補助對象為 16 歲以下的小孩，殘障者則延長為 18 或 20 歲，而仍在讀書

者再延長為 25 歲。 

德國 

養育三個以下的小孩，則每個小孩可獲 154 歐元的家庭津貼，而超過三

個小孩的部分，則每個小孩的津貼提高為 179 歐元。此補助期間一般不

得超過 18 歲，但尚未工作或仍在讀書之小孩則分別延長至 21 歲與 25 歲。

另一方面，對於可負擔其個人支出、已領取家庭津貼且與小孩同住的父

母，自 2005 年起每個小孩最高可得 140 歐元的輔助兒童津貼。 

義大利 一定所得水準之下的家庭方可領取家庭津貼，補助至小孩年滿 18 歲為

止，而金額與其父母的就業情形及家庭大小有關。 

日本 以第三個小孩為分界將津貼加倍，前二個小孩者每個能領取 1.42％的平

均年工資，從第三個小孩開始則為 2.84％。 

韓國 

失業勞工保險計畫於 90 天期母親產假津貼所支付之總金額增加為

4,050,000 韓元﹙約 4,240 美元﹚，其中包括了中小型企業中之懷孕婦女。

津貼支付從每月 400,000 韓元﹙約 420 美元﹚增加至 500,000 元。此外，

在 2007 年 1 月 1 日後所生產第二胎開始，每一個子女每月將獲得 100,000
韓元的零用津貼。 

荷蘭 

荷蘭針對養育 17 歲以下之子女，依養育子女數及子女年齡，每人每月可

領取 176.62～380.77 歐元之兒童補助金。荷蘭提供 16 週的有薪給產假，

荷蘭男女在育嬰假期間，政府員工可獲 75％的薪資，私人企業由雇主與

員工協議。 

資料來源：內政部（2008），「人口政策白皮書」；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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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幼兒教育及照顧 

所謂幼兒教育及照顧（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ECEC），

是指提供孩子在就讀國小前的教育與照護。本文以法國、英國、加拿大、

新加坡、瑞士、德國、義大利、日本及韓國為例，簡述其實施情況如下。 

一、美國 

大部分的美國兒童在 6 歲時開始上小學，但義務教育開始的年齡在不

同的州有所差異，一般來說多在 5 至 8 歲間。而很多的兒童在 5 歲（即進

入小學就讀的前一年）時都會進入幼稚園就讀，其教育費用主要由政府資

助。美國 ECEC 政策所涵蓋的範圍包含初期的兒童教育、兒童照護的供需

及服務的品質，並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提供給 5 歲以下的小孩。在教育及社

會福利的資助下，包含廣範的全天候或部分時段的照護計畫，同時以官方

及私人的方式（營利及非營利）募資及實行。37 

二、法國 

法國的「幼稚園」（Ecole Maternelle）計畫是 ECEC 的國際模範，此係

由中央政府出資且管理，免費提供 2 至 6 歲的小孩每天 8 小時的托育。另

外，對於另有需求的父母，可自行付費來獲得課前、課後、或假日期間的

額外服務。 

三、英國 

政府目標在 2010 年時讓所有 3 至 4 歲的孩童擁有每週 20 小時的免費

教育，共計 38 週。此外，政府也計畫增加 20 小時的課後照顧（Out-of-school 

Care）。 

四、加拿大 

為了幫助加拿大人民降低其托兒照護及工作負擔，政府宣佈將藉由省

及地區間的資源移轉來設立新的托兒場所，而這起源於托兒計畫及服務間

的交流傳遞所致。資金在 2008 至 2009 年開始透過加拿大社會移轉機構

                                                 
37 例如學齡前學校（幼稚園前、補償的教育計畫及幼兒學校）、兒童照顧及日間托兒所、家庭式

的日間托兒所（符合規定及不符規定的）、放學後的計畫及家庭式支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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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a Social Transfer）流動，並在省與地區間討論如何有效利用這些資

金，同時對人民作出詳細說明。在 2007 年 6 月底時，此轉型的花費總額

為每一省或地區共 250 萬美元。 

五、新加坡 

在 2008 年的 MPP 計畫下，每名上托兒所的新加坡籍兒童可獲得最高

300 新元的托兒津貼，托嬰津貼提高到最高 600 新元。而未來的五年內將

會有更多的托育中心成立，此舉將對在工作中的父母親提供更多有品質且

令人負擔得起的幼兒照顧方案。在未來的 5 年內，政府將會成立 200 個新

的托育中心來照顧額外的 20,000 名兒童。 

六、瑞士 

相較於其他歐洲國家，瑞士的托育系統較不完善，目前大多仍由各州

政府自行辦理。 

七、德國 

原先大多的德國幼稚園僅提供早上的服務，父母必須接小孩回家吃中

餐。因此，政府部門於 2005 年提出了「擴展白日照顧計畫」（Day-care 

Expansion Act），希望在 2010 年前創造更多的地方以提供 3 歲至 6 歲小孩

的白日照顧。 

八、義大利 

義大利的 ECEC 計畫大約可分為兩類，其一是「幼稚園」（Scuola 

Materna），免費提供 3 至 6 歲的小孩每天 8 至 9.5 小時的托育服務，每年

總計 10 個月；其二是「托兒所」（Asilo Nido），服務範圍是 3 個月至 3 歲

的小孩，每年共 11 個月，父母須負擔相關費用。 

九、日本 

日本政府在 2004 年 12 月由厚生勞動省提出為期 5 年的「新新天使計

畫」，其內容主要是充實社區家庭支援中心，促進學童課後托育之設置，

促成多樣化之托育需求社區家庭支援中心。除協助照護孩子外，亦可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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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送幼兒上下托兒所，以進行課後照護，促使全國 3/4 的小學實施學童課

後托育，預計實施學校數從 2004 年的 15,133 間增加至 2009 年的 17,500

間。另外，為提供多樣化的托育需求並增加托育的規模及時間，在延長托

育方面，希望讓全國 70％的托兒所實施超過 11 小時以上之基本托育時間，

預計實施園所數從 2004 年的 12,783 所增加至 2009 年的 16,200 所。而在

假日托育方面，將在全國約 10％的托兒所實施假日托育，讓假日需要工作

的家長得以有安心托育孩子的地方，預計實施園所數從 600 所增加至 2,200

所。至於夜間托育方面，要求人口 30 萬以上的都市中必須有 50％的托兒

所實施夜間托育，使得從事醫院等夜間勤務之家長得以安心工作，預計實

施園所數從 66 所增加至 140 所。 

十、韓國 

    關於校外時間的照顧提供上，政府計畫在中長期增加相當數量的公立

托育中心，容納所有使用一般托育中心約 30％的孩童。除此之外，政府也

將衡量計畫設置公立托育中心於較弱勢的區域，像是低收入家庭高度集中

之區域，以提供必要的托育服務如育嬰照顧。在不久的將來，彈性的托育

服務將獲得擴展，將會有更多的夜間托育服務以及定時托育服務可供利

用。政府也計畫在國有租賃住宅中逐步增加相當數量的公立托育設施。 

十一、荷蘭 

荷蘭目前的托兒服務機構分為 3 種機制，由市政當局資助和家長繳費

的托兒服務，佔 30％；由雇主資助、減稅、家長繳費的托兒服務，佔 60

％；由減稅及家長繳費而有的托兒服務，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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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各國幼兒教育及照顧（ECEC）政策一覽表 

國別 現行政策 

美國 

美國 ECEC 政策所涵蓋的範圍包含初期的兒童教育、兒童照護的供需及服

務的品質，並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提供給 5 歲以下的小孩。在教育及社會福

利的資助下，包含廣範的全天候或部分時段的照護計畫，同時以官方及私

人的方式（營利及非營利）募資及實行。 

法國 
法國的「幼稚園」（Ecole Maternelle）計畫是 ECEC 的國際模範，由中央政

府出資且管理，免費提供 2 至 6 歲的小孩每天 8 小時的托育。另外，對於

另有需求的父母，可自行付費來獲得課前、課後、或假日期間的額外服務。

英國 目標在 2010 年時讓所有 3 至 4 歲的孩童擁有每週 20 小時的免費教育，共

計 38 週。此外，政府也計畫增加 20 小時的課後照顧（Out-of-school care）。

加拿大 

為了幫助人民降低其托兒照護及工作負擔，政府宣佈將藉由省及地區間的

資源移轉來設立新的托兒場所，而這起源於托兒計畫及服務間的交流傳遞

所致。資金在 2008 至 2009 年開始透過加拿大社會移轉機構（Canada Social 
Transfer）流動，並在省與地區間討論如何有效利用這些資金，同時對人民

作出詳細說明。在 2007 年 6 月底時，此轉型的花費總額為每一省或地區共

250 萬美元。 

新加坡 
在 2008 年的 MPP 計畫下，每名上托兒所的新加坡籍兒童可獲得最高 300
新元的托兒津貼，托嬰津貼提高到最高 600 新元。在未來的 5 年內，政府

將會成立 200 個新的托育中心來照顧額外的 20,000 名兒童。 

瑞士 相較於其他歐洲國家，瑞士的托育系統較不完善，目前大多仍由各州政府

自行辦理。 

德國 政府部門於 2005 年提出了「擴展白日照顧計畫」（Day-care Expansion Act），
希望在 2010 年前創造更多的地方以提供 3 歲至 6 歲小孩的白日照顧。 

義大利 

義大利的 ECEC 計畫大約可分為兩類，其一是「幼稚園」（Scuola Materna），
免費提供 3 至 6 歲的小孩每天 8 至 9.5 小時的托育服務，每年總計 10 個月；

其二是「托兒所」（Asilo Nido），服務範圍是 3 個月至 3 歲的小孩，每年共

11 個月，父母須負擔相關費用。 

日本 

日本政府在 2004 年 12 月由厚生勞動省提出為期 5 年的「新新天使計畫」，

其內容主要是充實社區家庭支援中心，促進學童課後托育之設置，促成多

樣化之托育需求社區家庭支援中心。除協助照護孩子外，亦可支援接送幼

兒上下托兒所，以進行課後照護。 

韓國 

政府計畫在中長期增加相當數量的公立托育中心，容納所有使用一般托育

中心約 30％的孩童。除此之外，政府也將衡量計畫設置公立托育中心於較

弱勢的區域，像是低收入家庭高度集中之區域，以提供必要的托育服務如

育嬰照顧。 

荷蘭 荷蘭目前的托兒服務機構分為 3 種機制，由市政當局資助和家長繳費的托

兒服務，佔 30％；由雇主資助、減稅、家長繳費的托兒服務，佔 60％；由

減稅及家長繳費而有的托兒服務，佔 10％。 

資料來源：內政部（2008），「人口政策白皮書」；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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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租稅優惠 

所謂租稅優惠（Tax Benefit），是指以免稅額（Exemption）、扣除額

（Deduction）或扣抵額（Tax Credit or Rebate）等方式來減輕扶養小孩的

經濟成本。本文以美國、法國、英國、加拿大、新加坡、瑞士、德國、義

大利、日本及韓國為例，簡述其實施情況如下： 

一、美國 

一般來說，美國對於養育子女的相關優惠可分為兩種：子女租稅扣抵

（Child Tax Credit，CTC）及薪資所得租稅扣抵（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EITC）。在 CTC 方面，夫妻調整後毛所得（Adjusted Gross Income，AGI）

不高於 110,000 美元或單親家戶的 AGI 不高於 75,000 美元者，每名子女即

享有 500 美元的扣除額，而納稅人的 AGI 每增加 1000 美元，其享有的扣

除額將遞減 50 美元。在 EITC 方面，主要是藉此刺激低所得者工作意願，

補助標準則必須視家庭的收入與子女的數目而定，這個政策對低所得家庭

影響最大。 

二、法國 

法國租稅體系以家庭作為其課稅單位，對於兒童照顧給予相關的租稅

扣抵。自 2004 年開始，附有托兒所的企業可退稅，且 7 歲以下兒童的托

育費用予以減稅，由社會共同協助負擔大家庭及單親家庭之部分稅捐。 

三、英國 

在 2003 至 2004 年的期間，年所得低於 13,230 英鎊的家庭可獲 545 英

鎊之租稅優惠，且於小孩出生之年度將再增加一倍至 1,090 英鎊。此外，

每個受扶養的小孩每年可獲 1,445 英鎊的租稅優惠。若家庭年所得高於

13,230 英鎊時，則其優惠金額將隨之減少。 

四、加拿大 

加拿大實施兒童租稅優惠（Canada Child Tax Benefit，CCTB）來降低

扶養子女成本，其中包括了國家兒童優惠輔助（National Child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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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NCBS）及殘障兒童優惠（Child Disability Benefit，CDB）。

NCBS 用以防止及減少兒童加深其貧困程度，藉著保障家庭能夠因工作而

不斷改善其生活來增進其工作誘因，並減少政府計畫及服務的重複及重

疊。在 1998 年 7 月，加拿大政府藉由引進 NCBS 來強化 CCTB，這項優

惠是聯邦政府對國民兒童福利的主動提供。CDB 為每年最高可享受 2,395

美元（每月 199.58 美元）的免稅優惠，對象為照顧擁有生理或心理損傷之

18 歲以下子女之家庭。 

五、新加坡 

新加坡實施的租稅優惠包含下列四項： 

1. 扶養小孩負擔減輕措施/扶養殘障小孩負擔減輕措施（Qualifying 

Child Relief /Handicapped Child Relief，QCR/HCR）：有合於規定小孩的父

母，每個小孩的 QCR 將由 2,000 新元增加至 4,000 新元，而 HCR 將由 3,500

新元增加至 5,500 新元。 

2. 職場母親的小孩負擔減輕措施（Working Mother’s Child Relief，

WMCR）：有合於規定新加坡籍小孩的職場母親將可享有較高的 WMCR。

目前 WMCR 依第 1 至第 4 個小孩的順序，分別享有母親薪資 5％、15％、

20％及 25％的津貼。日後 WMCR 將提高為，頭兩個小孩分別享有母親薪

資 15％及 20％的津貼，第 3 個及其之後的小孩則提高為 25％。 

3. QCR/HCR 及 WMCR 總額可合併成每個小孩 50,000 新元，為現行

的二倍。 

4. 父母的租稅扣抵（Parenthood Tax Rebate）﹕目前，租稅扣抵只供

第 2 至第 4 個合於規定的新加坡籍小孩使用，2008 年開始擴增至第 1 個小

孩至第 4 個小孩使用。頭胎小孩可享有 5,000 新元的租稅優惠，第 2 胎小

孩則提高為 10,000 新元，而生育第 5 胎或以上的夫婦可獲 2 萬元的租稅扣

抵。此外，父母親均可使用這項租稅扣抵。 

六、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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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州政府間對照顧兒童所提供的租稅優惠有所不同，例如：提供租稅

補貼，或是給予每個兒童一固定扣除額，或可將育兒費用列入課稅所得的

減項等。 

七、德國 

首先，家庭津貼不計入課稅所得之中。若父母皆在工作或單親工作

者，則其小孩自出生到 14 歲之育兒費用的三分之二可獲租稅減免（Tax 

Abatement），但此金額每年不得超過 4000 歐元。至於其他類型的家庭，減

免期間改為 3 歲至 6 歲。另外，對於已申請家庭津貼者，若小孩因就學或

參與職業訓練而住在外地時，則每年每個小孩可獲 924 歐元的租稅減免。

而單親未工作者，每年再補助 1,308 歐元。38 

八、義大利 

義大利租稅制度中的稅率與扣除額受家庭所得、工作人數及孩童數目

之影響。生育給付及每月生活津貼不需繳稅；產假期間薪資貼補須繳稅。 

九、日本 

在 1999 年時部分租稅系統的改革已提高了兒童的扣除額，16 歲以下

受撫養者所得稅扣除額由 380,000 日圓增加至 480,000 日圓；16 歲以上 23

歲以下特定受撫養者的所得稅扣除額由 580,000 日圓增加至 630,000 日圓。 

十、韓國 

    降低擁有需照料之幼兒或較大型之家庭之稅負，且基於此種家庭考量

上，稅制將重新審視其降低健康保險上的成本。此外，政府計畫納入一「生

育扣抵」制度，家庭所支付之金額視所擁有子女的數量來等量給予輔助

額。且生育扣抵制度亦將被引進國家輔助金計畫（National Pension 

Service，NPS）的考量內，如若有了第 2 個小孩後將有相當於一年的輔助

額資助，有了第 3 個小孩將有相當於 18 個月的輔助額資助，最高可達 50

個月。此種扣抵優惠在雙親家庭只有其中一位成年人適用，但若雙方願

意，也可平均分割給配偶雙方。 
                                                 
38 在 2007 年，每個小孩可獲 3,648 歐元的家庭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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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各國租稅優惠鼓勵生育政策一覽表 

國別 現行政策 

美國 
包括子女租稅扣抵（Child Tax Credit，CTC）及薪資所得租稅扣抵（Earned 
Income Tax Credit，EITC）。 

法國 
法國租稅體系以家庭作為其課稅單位，對於兒童照顧給予相關的租稅扣抵。自

2004 年開始，附有托兒所的企業可退稅且 7 歲以下兒童的托育費用予以減稅，

由社會共同協助負擔大家庭及單親家庭之部分稅捐。 

英國 

在 2003 至 2004 年的期間，年所得低於 13,230 英鎊的家庭可獲 545 英鎊之租

稅優惠，且於小孩出生之年度將再增加一倍至 1,090 英鎊。此外，每個受扶養

的小孩每年可獲 1,445 英鎊的租稅優惠。若家庭年所得高於 13,230 英鎊時，則

其優惠金額將隨之減少。 

加拿大 
加拿大實施兒童租稅優惠（Canada Child Tax Benefit，CCTB）來降低扶養子女

成本，其中包括了國家兒童優惠輔助（National Child Benefit Supplement，
NCBS）及殘障兒童優惠（Child Disability Benefit，CDB）。 

新加坡 

1. 扶養小孩負擔減輕措施/扶養殘障小孩負擔減輕措施（Qualifying Child Relief 
/Handicapped Child Relief，QCR/HCR）。  

2. 職場母親的小孩負擔減輕措施（Working Mother's Child Relief，WMCR）。

3. QCR/HCR 及 WMCR 總額可合併成每個小孩 50,000 新元，為現行的二倍。

4. 父母的租稅扣抵（Parenthood Tax Rebate）。 

瑞士 
各州政府間對照顧兒童所提供的租稅優惠有所不同，例如：提供租稅補貼，或

是給予每個兒童一固定扣除額，或可將育兒費用列入課稅所得的減項等。 

德國 
家庭津貼不計入課稅所得之中。若父母皆在工作或單親工作者，則其小孩自出

生到 14 歲之育兒費用的三分之二可獲租稅減免（tax abatement），但此金額每

年不得超過 4000 歐元。至於其他類型的家庭，減免期間改為 3 歲至 6 歲。 

義大利 
義大利租稅制度中的稅率與扣除額受家庭所得、工作人數及孩童數目之影響。

生育給付及每月生活津貼不需繳稅；產假期間薪資貼補須繳稅。 

日本 
在 1999 年時部分租稅系統的改革已提高了兒童的扣除額，16 歲以下受撫養者

所得稅扣除額由 380,000 日圓增加至 480,000 日圓；16 歲以上 23 歲以下特定

受撫養者的所得稅扣除額由 580,000 日圓增加至 630,000 日圓。 

韓國 
政府計畫納入一「生育扣抵」制度，家庭所支付之金額視所擁有子女的數量來

等量給予輔助額。且生育扣抵制度亦將被引進國家輔助金計畫（National 
Pension Service，NPS）的考量內。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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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目前臺灣鼓勵生育之措施 

第一節、當前臺灣的人口政策 

一國之人口是否維持「合理人口成長」之目標，社會上存有兩極化的

爭議。有些專家學者認為永續經營是擬訂人口政策不可忽視的價值目標。

臺灣目前已呈現污染負荷超越環境涵容，不宜有鼓勵生育的聲音，人口素

質才是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應把握「少子女化」的趨勢，創造優質的生

活環境，提升人口素質，提高國家競爭力。但也有部分學者專家認為臺灣

人口出現負成長的局面，已經是無可避免的，只是人口負成長的幅度與速

度，將會因為生育率的變化而影響改變之幅度，若不維持穩定生育水準之

理想鐘型人口金字塔，未來人口將快速衰退，衍生人口結構失衡、老人安

養照顧服務不足、勞動力缺乏及扶養負擔沉重等問題，且世界各先進國家

依其完成人口轉型年代之早晚，已先後提出各項提高生育率之對策，除投

入大量政府經費提供生育誘因與創造托育之支持性環境外，也檢討其現行

政策是否足以促使生育率回升，殊值借鏡。 

臺灣的人口政策，主要是依據「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由於過去

之人口政策已難因應現實，亟需廓然一新，及著眼於當今人口結構、性別

角色、家庭型態、社會資源、經濟發展、族群和諧及生態環保之需，內政

部及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嗣經研擬完成「人口政策綱領(草案)」初稿報

院，行政院於 2006 年 1 月 18 日及 3 月 13 日邀請人口學者、社會學者及

各機關代表召開「研商人口政策綱領相關事宜」會議，獲致共識，擬具修

正草案於 2006 年 3 月 30 日提「行政院人口政策綱領及人口政策白皮書研

修小組」第 2 次會議，研議完竣「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修正草案，並

由本部於 2006 年 4 月 21 日將該綱領修正草案陳報行政院，嗣經行政院於

2006 年 6 月 7 日第 2992 次會議通過，於 2006 年 6 月 14 日修正核定，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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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行政院各部會行處局署暨省市政府依照院會決議辦理。 

這次內政部研修「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之重點，主要在宣示現階

段及未來對總體人口結構、人口素質、社會福利、永續發展及移民等政策

的定位方向，尤其希望針對鼓勵生育、人口老化及外來移民提出因應之

道，期望能達成落實性別平等觀念，加重嬰幼兒社會照顧責任，重視婦幼

健康服務，尊重父母有選擇家庭形態自由，保障人民獲得基本生活福祉，

促進工作與家庭生活協調，提升全體國民生活品質，推動環境保護及永續

發展，以及開創多元文化社會之理想。而在研議的過程中，已有許多項改

善措施，落實於各部會及縣市政積極推動，例如行政院衛生署辦理「『鼓

勵生育』衛生教育宣導計畫」、教育部與內政部兒童局協調地方政府發放

幼兒教育券、內政部兒童局辦理 3 歲以下兒童醫療補助及部分縣市政府發

放生育津貼、補助。 

此外，為凝聚共識，依據行政院於 2007 年 4 月 17 日召開人口政策綱

領及人口政策白皮書研修小組第 3 次會議之決議，邀請專家學者及民間團

體於 2007 年 6 月間參加北、中、南區 3 場人口政策白皮書公聽會，展開

政府與民間對話，讓政策透明化。計有 21 項政策建議及 182 項措施，爰

以其為基礎資料，成立「人口政策白皮書撰寫小組」，以宏觀角度切入少

子女化、高齡化及移民當前問題及未來人口結構趨勢，研擬因應對策。而

內政部「人口政策白皮書—少子女化、高齡化及移民」一書，也終於在 2008

年 2 月 27 日行政院第 3081 次院會通過，並於同年 3 月 10 日函頒，針對

少子女化、高齡化及移民分別擬定 21 項對策及 125 項具體措施。39 

 

                                                 
39 同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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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2008），「人口政策資料彙集」。 

表 7：臺灣人口政策與相關措施之演變 
時間 政策與實施內容 

1941 行政院社會部組設人口政策研究委員會，擬定「人口政策綱領草案」，提經第六次

全國代表大會討論修正通過，定名為「民族保育政策綱領」。對於人口數量的合理

增加，人口素質的普遍提高，人口分佈的適當調整均有概括性的規定。 
1964 開始全面推行家庭計畫，宣導口號「實施家庭計畫，促進家庭幸福」、「實施家庭計

畫，保持青春健康」。 
1966 行政院社會部成立一個臨時人口政策委員會，研擬「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臺

灣地區家庭計畫實施辦法」、及「臺灣地區人口調節方案」等三種草案呈報行政院。

1968 發佈實施「臺灣地區家庭計畫實施辦法」。 
1969 發佈實施「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揭櫫提高人口素質、人口合理成長及均衡人

口分佈之人口政策目標。 
1971 訂定每年 11 月為家庭計畫擴大宣導月，提出「兩個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樣好」

及「三三二一」等口號。「三三二一」係指婚後三年才生第一個孩子，過了三年再

生一個，兩個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樣好。理想結婚年齡：男 28 歲，女 25 歲。

1983 修正核定實施「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訂定「加強推行人口政策方案」。 
1984 制訂「優生保健法」，以提高人口素質，保護母子健康及增進家庭幸福。 
1987 修正所得稅法，刪除「扶養子女寬減額以二人為限」之規定。 
1988 「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暨「加強推行人口政策方案」修正案核定實施。以配合

經濟建設長期展望，及適應未來人口成長及結構之演變與社會經濟之發展。 
1990 推行臺灣地區新家庭計畫，宣導口號「適齡結婚，適量生育」。 
1992 「綱領」暨「方案」二修正案核定實施(1)將人口成長目標由「緩和人口成長」改為

「維持人口合理成長」(2)將移民政策內容納入人口政策中(3)增列辦理老人福利措施

及增進高齡化社會人力資源運用之規定(4) 依據國家建設六年計畫、區域計畫及都

市計畫，有效規劃土地使用，促進人口與產業活動的合理分布。 
1993 修正「中央公教人員生活津貼支給要點」，刪除「軍公教人員對生育第三個以上子

女者，不得申請生育補助及子女教育補助」之規定。 
1998 修正「中央公教人員生活津貼支給要點」為「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刪

除軍公教人員男未滿 25 歲、女子未滿 22 歲者不得申請結婚補助及生育補助之限制。

2001 修正「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附表九「子女教育補助標準表」之註五，刪

除子女以「20 歲以下」之規定。 
2006 「綱領」修正案核定實施(1)實施人口教育，營造有利生育、養育之環境。(2)強化生

育保健，提升國民體能，推動身心健康，提升國民就業能力。(3)建立完整社會安全

網。(4)推動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促進人口合理分布。(5)訂定適宜之移民政策。 
2007 行政院成立「人口政策白皮書撰寫小組」，針對少子化、高齡化、移民問題與未來

人口結構趨勢，擬定 21 項對策與 125 項具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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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臺灣各縣市鼓勵生育政策之比較 

    各縣市如何回應修改後之人口政策綱領的指示，以何種政策獎勵生

育，在北、高直轄市部分，從表 8 之整理可看出，高雄市除旗津區有污水

處理回饋基金生育補助之外，對於一般民眾是沒有生育補助的。臺北市的

生育補助部分，傾向於對於中低收入戶的部分，一般民眾則難以達到請領

補助之標準：40 

在不含一般民眾之生育補助方面，綜合各縣市政府提出之生育補助政

策包含：低收入戶婦女生育補助、婦女緊急生活扶助、未婚媽媽新生兒營

養補助、提高邵族人口數之實施計畫、性侵害被害人未婚媽媽新生兒營養

補助補助，從表 9 可看出，並非全臺所有縣市都有針對低收入戶婦女之生

育補助，況且補助金額也依各縣市財力不同高低不一。面對高居全亞洲之

冠的未婚生子生育率佔同齡期人口 17‰，針對未婚媽媽以及因性侵害而強

迫成為未婚媽媽補助的縣市也僅限於基隆市、雲林縣與澎湖縣，顯見各縣

市政府對於邊緣弱勢家庭的生育補助，仍舊欠缺全面之配套措施。 

在針對一般民眾之生育補助方面，綜合各縣市政府提出之生育獎勵政

策表 10 發現，並非各縣市都有財源發放婦女生育津貼，而且依各縣市稅

收財力狀況每胎發放之津貼也不一。41例如以科學園區聞名的新竹市，生

育津貼補助堪稱全臺最高從第一胎的 15,000 元到第三胎可補助 25,000

元；財源較不足的鄉鎮生育津貼則僅能象徵意義的給予每胎兩千元的補

助。 

 

                                                 
40  97 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發放生育津貼一覽表下載自內政部戶政司網站：

http://www.ris.gov.tw/ch5/0960504-1.doc，以及內政部所出版之《人口政策彙集》2007 年版。 
41 至 2008 年 4 月底為止，沒有發放婦女生育津貼以及任何相關鼓勵生育措施的縣市為臺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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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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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育
津
貼

暨
鼓

勵
生
育

措
施

表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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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補
助
要
點

 
補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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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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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兒
補
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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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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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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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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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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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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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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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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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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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

 
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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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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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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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容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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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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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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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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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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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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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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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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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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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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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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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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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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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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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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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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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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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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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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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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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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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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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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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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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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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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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元
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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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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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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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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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
庭
暴
力
受

害
(以

依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規
定
，
取

得
對
未

成
年

子
女

之
權
利
義
務
行
使
之
民

事
保
護
令
或

有
具
體

事
實
證
明

獨
自

扶
養

子
女
者

為
限

) 
4.

 
獨
自
扶
養

18
歲

以
下
非

婚
生

子
女

或
因

離
婚
、

喪
偶
獨
自

扶
養

18
歲
以
下
子
女
，
其
無
工

作
能
力

，
或

雖
有
工

作
能
力
，

因
遭

遇
重

大
傷
病

或
為
照
顧

6
歲

以
下
子
女
致
不
能
工
作
。

5.
 
夫
處

1
年
以

上
之
徒

刑
或
受
拘

束
人

身
自

由
之
保

安
處
分

1
年

以
上
，
且
在
執
行
中
。

 

每
人
每
月

1,
72

8
元
。

 

臺
北

市
市
民
第

3
胎
以

上
子

女
就

讀
國

民
小

學
教

育
補

助
金

發
給

要
點

 

1.
 
本
要
點
所
稱

之
第

3
胎
以
上

子
女

，
係

依
戶
口

名
簿
之
出

生
年

月
日
順
序
且
為
同
一
母
親
所

生
之
子
女
計

算
。

 
2.

 
需
設
籍

本
市

，
領
有

本
府
民
政

局
核

發
之

第
3
胎

以
上
子

女
證

明
卡
，
並
就
讀
本
市
公
、
私

立
國
民
小
學

，
如
遇

特
殊
情
形

者
，

得
由

本
府
教

育
局
或
授

權
學

校
專
案
核
定
。

 
3.

 
本
補
助
金

依
學

年
度

發
給

，
申

請
者

應
填

具
申

請
書

，
並

檢
附

戶
口
名
簿
影
本
向

學
校

提
出

。
 

4.
 
本
補
助

金
數

額
，
由

本
府
教
育

局
依

年
度

歲
出
預

算
編
列
支

應
，

並
得
視
預
算
情
形
調
整
。

每
學
年

1,
00

0
元
。

 

臺
北

市
 

臺
北

市
市

民
第

3
胎

（
含

）
以
上
年
滿

5
足

歲
幼

兒
可

優
先

就
讀

公
立

幼
稚
園

 

1.
 
需
設
籍
本
市

，
領
有

本
市
各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核
發

第
3
胎

（
含

）
以
上
子
女
證
明
卡
，
並
年

滿
5
足
歲
者

。
 

2.
 
於
優
先
入

園
登

記
時

間
內

，
攜

帶
證

明
卡

及
戶

口
名

簿
正

本
向

學
區

內
的
公
立
幼

稚
園

優
先

登
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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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臺
北
市
、

高
雄

市
婦
女
生

育
津
貼

暨
鼓

勵
生
育
措

施
表

（
續

二
）

 

縣
市

別
 

補
助
要
點

 
補

助
對

象
 

補
助
金
額

 
臺
北

市
 

臺
北

市
第

3
胎
以
上

6
歲

以
下

兒
童

醫
療

補

助
計

畫
 

設
籍
本
市

0
歲

至
6
歲

之
第

3
胎
（

含
）
以

上
兒

童
且
持

有
「
臺

北
市
第

3
胎
（
含
）
以
上
兒
童

證
明
卡

」
者

。
 

1.
 
門
診
：
掛
號
費
（

50
元
）
及
健
保

部
分
負
擔
。

 
2.

 
急
診
：
掛
號
費
（

80
元
）
及
健
保

部
分
負
擔
。

 
3.

 
住
院
：
健
保
部
分
負
擔
。

 
高

雄
市

政
府

辦
理

兒

童
托

育
津

貼
實

施
要

點
 

  

設
籍
本
市

2
年

以
上

之
弱
勢
家

庭
，
其

子
女

就
托
（
讀

）
於

本
市

立
案

私
立
托
嬰
中
心
、
托
兒
所
、

課
後
托
育
中

心
或
幼

稚
園
，
具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1.

 
本
市
列
冊
低

收
入
戶

子
女
。

 
2.

 
本
市
中
低
收

入
單
親

家
庭
子
女

。
 

3.
 
身
心
障

礙
者

子
女
或

身
心
障
礙

兒
童

。
 

4.
 
原
住
民
子
女

具
原
住

民
身
分
之

兒
童

。
 

5.
 
受
保
護
安
置

個
案
之

兒
童
。

 
 

每
人
每
月
補
助

3,
00

0
元
。

 

高
雄

市
旗

津
區

辦
理

污
水

處
理

廠
回

饋
地

方
基

金
生

育
補

助
作

業
要

點
 

1.
 
當
事
人

(夫
妻

一
方

)有
生

育
事

實
，
其
夫

妻
一
方

設
籍
本
區

滿
1
年
者
，
設
籍
基
準
日
自
嬰
兒

出
生
之

日
起

，
往
前

推
算

1
年

為
符

合
資

格
。

 
2.

 
出
生
嬰
兒
事

後
經
生

父
認
領
者

，
其

生
父

設
籍
本

區
滿

1
年

者
，

設
籍
基
準
日
自
認
領
之
日

起
，
往
前
推

算
1
年

為
符
合
資

格
。

 
 

每
胎

10
,0

00
元

（
雙

胞
胎

以
上

加

倍
）
。

 

高
雄

市
 

高
雄

市
中

低
收

入
單

親
家

庭
子

女
生

活
教

育
補

助
 

設
籍
本
市
具

備
下
列

條
件
之
一

而
獨

力
扶

養
未
滿

18
歲
未

婚
之

子
女

：
 

1.
 
離
婚
、
配
偶

死
亡
者

。
離
婚
者

，
應

以
父

或
母
之

一
方
單
獨

對
於

子
女
行
使
監
護
權
為
限
。

2.
 
非
婚
生
子
女

未
經
生

父
認
領
。

 
3.

 
非
婚
生

子
女

雖
經
生

父
認
領
，

但
以

父
或

母
之
一

方
單
獨
對

於
子

女
行
使
監
護
權
為
限
。

 
4.

 
夫
妻
之
一
方

失
蹤
，

經
向
警
察

機
關

報
案

協
尋
未

獲
達
六
個

月
以

上
。

 
5.

 
夫
妻
之
一
方

被
處
有

期
徒
刑
或

受
拘

束
人

身
自
由

之
保
安
處

分
一

年
以
上
，
且
在
執
行
中
。

6.
 
夫
妻
之
一
方

以
惡
意

遺
棄
他
方

在
繼

續
狀

態
中
。

 
7.

 
單
身
收
養
子

女
。

 

每
月

1,
80

0
元
。

 



  

40

以調整綜合所得稅制度做為鼓勵生育政策之研究

表
8：

臺
北
市
、

高
雄

市
婦
女
生

育
津
貼

暨
鼓

勵
生
育
措

施
表

（
續

三
）

 

縣
市

別
 

補
助
要
點

 
補

助
對

象
 

補
助
金
額

 
特

殊
境

遇
婦

女
緊

急

生
活

扶
助

 
按

當
年

度
低

收
入

戶
每

人
每

月
最

低

生
活
費
用
標
準

1
倍
核
發

 
，
每
人
每
次
最
高
以
補
助

3
個
月
為
原

則
。

 

特
殊

境
遇

婦
女

托
育

津
貼

 
補
助

6
歲
以
下
子
女
就
讀

私
立
托
育

機
構
每
人
每
月

1,
50

0
元
。

 

高
雄

市
 

特
殊

境
遇

婦
女

子
女

生
活

津
貼

 

設
籍
本
市

65
歲

以
下

婦
女
，

具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1.

 
夫
死
亡

，
或

失
蹤
經

向
警
察
機

關
報

案
協

尋
未
獲

達
6
個
月

以
上

。
 

2.
 
因
夫
惡
意
遺

棄
或
受

夫
不
堪
同

居
之

虐
待

，
經
判

決
離
婚
確

定
或

已
完
成
協
議
離
婚
登
記
。

3.
 
家
庭
暴
力
受

害
。

 
4.

 
未
婚
懷

孕
婦

女
，
懷

胎
3
個
月

以
上

至
分

娩
2
個

月
內
。

 
5.

 
獨
自
扶
養

18
歲

以
下

非
婚
生

子
女

或
因

離
婚
、
喪

偶
獨
自

扶
養

十
八

歲
以
下
子
女
，
其
無
工

作
能
力

，
或

雖
有
工

作
能
力
，

因
遭

遇
重

大
傷
病

或
照
顧

6
歲

以
下
子
女
致
不
能
工
作
。

 
6.

 
夫
處

1
年
以

上
之
徒

刑
或
受
拘

束
人

身
自

由
之
保

安
處
分

1
年

以
上
，
且
在
執
行
中
。

 
7.

 
其
他
經
評
估

，
因

3
個
月
內

生
活

發
生

重
大
變

故
導
致
生

活
、

經
濟
困
難
者
，
且
其
重
大
變

故
非
因
個
人

責
任
、

債
務
、
非

因
自

願
性

失
業
等

事
由
。

 

15
歲
以
下
子
女
每
月
按
當

年
度
最
低

工
資
之
十
分
之
一
核
發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自
97

年
各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發
放
生

育
津
貼

暨
鼓
勵

生
育
措

施
一
覽

表
，
網

站
：

ht
tp

://
w

w
w.

ris
.g

ov
.tw

/c
h5

/0
96

05
04

-1
.d

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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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各
縣
市
婦

女
生

育
津
貼
暨

鼓
勵
生

育
措

施
表
（
不

含
一

般
民

眾
）

 

縣
市

名
稱

 
補
助
要
點

 
補

助
對

象
與
金
額

 

基
隆

市
 

每
人

每
次
補

助
10

,2
00

元
整

。
 

臺
北

縣
 

每
次

每
胎

20
,4

00
元

整
 。

 

桃
園

縣
 

前
3
胎

每
胎

6,
00

0
元

。
 

臺
中

市
 

每
人

每
胎
補

助
10

,2
00

元
整

，
不

論
單

包
胎
或

多
包
胎
。

 

臺
中

縣
 

每
人

每
胎
補

助
10

,0
00

元
整

，
不

論
單

包
胎
或

多
包
胎
。

 

嘉
義

縣
 

每
人

每
次
補

助
10

,2
00

元
整

。
 

高
雄

縣
 

每
人

每
次
補

助
10

,2
00

元
整

。
 

屏
東

縣
 

每
人

每
次
補

助
10

,2
00

元
整

。
 

花
蓮

縣
 

每
人

每
次
補

助
10

,2
00

元
整

。
 

澎
湖

縣
 

低
收

入
戶

婦
女

生
育

補
助

 

每
人

每
胎
補

助
10

,0
00

元
整

。
 

基
隆
市

、
雲

林
縣

婦
女
緊
急
生
活
扶
助

 
補

助
對

象
：

年
齡
未

滿
20

歲
未

婚
懷
孕

至
分

娩
2
個

月
內

者
，
未
獲
政
府
單
位
其
他
項
目
之
生
活
扶
助
、
給
付
或
公
費

收
容

安
置
，

且
其
家

庭
總
生
入

按
全

家
人

口
平
均

分
配
，
每

人
每
月
未
超
過
政
府
當
年
公
布
最
低
生
活
費
用

2.
5
倍
者

。
 

補
助

金
額
：
按
當

年
度

低
收
入

戶
每

人
每

月
最
低

生
活
費
用

標
準
一
倍
核
發
，
每
人
每
次
最
高
補
助

3
個
月
，
同
一
個

案

以
補

助
1
次

為
限
。

 

基
隆

市
、
雲

林

縣
、
臺

南
縣

、
屏

東
縣

、
臺
東

縣
 

未
婚

媽
媽

新
生

兒
營

養

補
助

 
補

助
對

象
：

凡
設
籍

基
隆
市
、

雲
林

縣
或

臺
南
縣

年
齡
未
滿

20
歲
未
婚
懷
孕
至
分
娩

2
個
月
內
者
之
未
婚
媽
媽
之
新
生

兒
，
未

獲
政

府
單
位

其
他
項
目

之
生

活
扶

助
、
給

付
或
公
費

收
容
安
置
，
且
其
家
庭
總
生
入
按
全
家
人
口
平
均
分
配
，
每

人
每

月
未
超

過
政
府

當
年
公
布

最
低

生
活

費
用

2.
5
倍
者
。

 
補

助
金

額
：

每
一
新

生
兒
每
月

以
上

一
年

度
最
低

生
活
費
標

準
核
發
，
以
補
助

3
個
月
為
限
。

 

桃
園

縣
、
臺

中

市
、
屏

東
縣

、
澎

湖
縣

、
連
江

縣
 

 

特
殊

境
遇

婦
女

子
女

生

活
津
貼

 
15

歲
以

下
子

女
每
人

每
月

1,
72

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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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各
縣
市

婦
女

生
育
津
貼

暨
鼓
勵

生
育

措
施
表
（

不
含
一

般
民

眾
）（

續
一

）
 

縣
市

名
稱

 
補
助
要
點

 
補

助
對

象
與
金
額

 

臺
中

縣
、
雲

林

縣
、
臺

南
縣

、
臺

東
縣

、
花
蓮

縣
 

特
殊

境
遇

婦
女

子
女

生

活
津
貼

 
每

1
名

15
歲

以
下
子

女
每
月

按
當

年
度

最
低
工

資
之
十
分

之
一
核
發
。

 

桃
園

縣
、
臺

中

縣
、
臺

中
市

、
彰

化
縣
、

雲
林

縣
、

高
雄

縣
、
花

蓮
縣

特
殊

境
遇

婦
女

兒
童

托

育
津
貼

 
未

滿
6
歲
子

女
每
人

每
月

1,
50

0
元

計
/每

學
期

9,
00

0
元
以

下
 

新
竹

市
 

低
收

入
戶

產
婦

及
嬰

兒

營
養
補
助

 
每

胎
次

補
助

3
個
月

之
當
年
度

最
低

生
活

費
用
。

 

桃
園

縣
、

新
竹

市
、

臺
中

市
、

臺

中
縣

、
高

雄
縣

、

屏
東

縣
、

彰
化

縣
、
澎

湖
縣

 

中
低

收
入

家
庭

兒
童

托

教
補
助

 

 

每
人

每
學
期

最
高
補

助
6,

00
0
元

；
但
就

讀
（
托

）
之
幼
稚

園
、
托
兒
所
實
際
收
費
較
低
者
。

 

桃
園

縣
、

新
竹

市
、

新
竹

縣
、

臺

中
市

、
臺

中
縣

、

苗
栗

縣
、

彰
化

縣
、

屏
東

縣
、

澎

湖
縣

 

低
收

入
戶

兒
童

托
育

津

貼
 

每
位

兒
童
每

月
最
高

補
助

1,
50

0
元

，
每

月
實
際

繳
費
低
於

1,
50

0
元
者
，
依
實
際
繳
費
情
形
補
助
。

 

臺
中

縣
 

低
收

入
戶

產
婦

及
嬰

兒

營
養
補
助

 
孕

、
產

婦
：

4,
00

0
元

/月
。

 
嬰

兒
：

1,
80

0
元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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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各
縣
市

婦
女

生
育
津
貼

暨
鼓
勵

生
育

措
施
表
（

不
含
一

般
民

眾
）（

續
二

）
 

縣
市

名
稱

 
補
助
要
點

 
補

助
對

象
與
金
額

 

弱
勢

家
庭

兒
童

及
少

年

緊
急
生
活
扶
助

 

1.
 
扶

助
金

額
：

符
合
本

計
畫
補
助

之
兒

童
少

年
，
每

人
每
月
發
給
生
活
扶
助
費
新
臺
幣

3,
00

0
元
整
。

 
2.

 
扶

助
期

間
：

以
6
個

月
為
原
則

。
 

3.
 扶

助
延

長
：

扶
助

6
個
月
期

滿
前

由
本

府
或
受

本
府
委
託

之
民
間
單
位
指
派
社
工
員
調
查
訪
視
，
如
認
有
延
長
之
必

要
，

最
多
得

延
長
補

助
12

個
月

。
(期

滿
後
不

得
再
以
同
一
事
由
申
辦
本
計
畫

) 
 

臺
中

縣
 

未
婚

懷
孕

少
女

托
育

補

助
實
施
計
畫

 

1.
 
每

人
每

月
最

高
補
助

3,
00

0
元

整
，

補
助

至
少
女

滿
20

歲
或
幼
童
滿

3
歲
為
止
。

 
2.

 補
助

金
額
不

得
超
過

實
際
收
托

金
額

。
 

特
殊

家
庭

兒
童

少
年

生

活
扶
助
實
施
計
畫

 

每
人

每
月
發

給
生
活

扶
助
費
新

臺
幣

1,
40

0
元
整

。
 

多
元

化
兒

童
臨

時
托

育

服
務
實
施
計
畫

 

1.
 
保

母
在

宅
(居

家
)臨

托
：

補
助

臨
托

費
每

名
兒
童

每
小
時

12
0
元

(若
屬
持
有
身
心
障
礙
手
冊
或
醫
院
發
展
遲
緩
證
明

兒
童

，
每
名

兒
童
每

小
時

15
0
元

)，
每

人
每

月
最

高
補
助

50
小
時
，
每
人
每
年
最
高
補
助

20
0
小
時
。

 
2.

 
保

母
到

府
臨

托
：
補

助
臨
托
費

每
名

兒
童

每
小
時

15
0
元

(若
屬
持
有
身
心
障
礙
手
冊
或
醫
院
發
展
遲
緩
證
明
兒
童
，

每
名

兒
童
每

小
時

18
0
元

)，
每

人
每
月

最
高
補

助
50

小
時
，
每
人
每
年
最
高
補
助

20
0
小
時
，
惟
同
一
日
補
助
時

數
至

多
12

小
時

。
 

 

臺
中
縣

、
彰

化
縣

弱
勢

家
庭

脫
困

托
嬰

托

教
服
務
補
助

 

1.
 
協

助
優

先
至

鄰
近

公
立

托
兒

所
或

幼
稚

園
臨

托
，

無
法

進
入
公
立
托
兒
所
或
幼
稚
園
者

，
協
調
至
私
立
托
兒
所
或
幼

稚
園

，
並
由

政
府
補

助
每
人
每

月
1,

50
0
元

，
最

長
不
得
超
過

6
個
月

。
 

2.
 
受

協
助

幼
兒

如
未
滿

2
歲
，
優

先
提

供
轉

介
服
務

。
 

 
彰

化
縣

低
收

入
戶

婦
幼

營
養
補
助
實
施
計
畫

 

 

申
請

本
項
補

助
經
核

准
者
，
以

戶
內

符
合

資
格
之

嬰
幼
兒
口

數
計
算
，
每
口
每
月
補
助

2,
00

0
元
整
。

 
彰

化
縣

 

特
殊

境
遇

婦
女

子
女

生

活
津
貼

 

 

每
1
名

子
女

每
月

1,
20

0
元
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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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各
縣
市

婦
女

生
育
津
貼

暨
鼓
勵

生
育

措
施
表
（

不
含
一

般
民

眾
）（

續
三

）
 

縣
市

名
稱

 
補
助
要
點

 
補

助
對

象
與
金
額

 

雲
林

縣
 

未
婚
懷
孕
少
女
補
助

 
托

育
補

助
: 

1.
 
就

托
於

保
母

者
，
每

人
每
月
最

高
補

助
8,

00
0
元

整
。

 
2.

 
就

托
於

本
縣

立
案
之

扥
嬰
中
心

者
，

每
人

每
月
最

高
補
助

6,
00

0
元
。

 
3.

 
補

助
金

額
不

得
超
過

實
際
收
托

金
額

。
 

4.
 
安

置
費

用
補

助
:未

婚
懷
孕
少

女
及

其
未

滿
1
歲

新
生
兒
安
置
於
相
關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或
醫
療
機
構
，
每
人
每
日
最
高

補
助

66
8
元

，
每
人

最
高
補
助

3
個

月
，

補
助
金

額
不
得
超
過
實
際
安
置
金
額
。

 
5.

 
醫

療
(生

產
補

助
):未

婚
懷
孕
少

女
因

分
娩

或
流
產

手
術
所
需
醫
療
費
用
核
實
補

助
，
最
高
每
人
每
次
補
助

15
,0

00
元

 
低

收
入

戶
暨

特
殊

境
遇

婦
女

孕
產

婦
及

嬰
兒

營

養
補
助
計
畫

 

每
胎

次
補
助

金
額
為

10
,0

00
元

。
 

單
親

暨
中

低
收

入
戶

兒

童
少
年
生
活
扶
助

 
每

人
每

月
最

高
補
助

1,
73

0
元

 

特
殊

境
遇

婦
女

子
女

生

活
津
貼

 
每

人
每

月
最

高
補
助

1,
73

0
元

。
 

高
雄

縣
 

弱
勢

家
庭

兒
童

及
少

年

緊
急
生
活
扶
助

 
每

人
每

月
最

高
補
助

3,
00

0
元

，
以

6
個

月
為
限

。
 

屏
東

縣
 

辦
理

低
收

入
戶

產
婦

及

嬰
兒

營
養

補
助

實
施

計

畫
 

每
人

補
助

5,
00

0
元

 

南
投

縣
 

提
高

邵
族

人
口

數
之

實

施
計
畫

 
補

助
對

象
：

戶
籍
族

別
登
記
具

有
邵

族
原

住
民
身

分
所
生
之

子
女
，
且
該
子
女
需
具
有
邵
族
原
住
民
之
身
分
。

 
補

助
金

額
：

每
胎
生

育
補
助

50
00

元
。

 

澎
湖

縣
 

性
侵

害
被

害
人

未
婚

媽

媽
新
生
兒
營
養
補
助

 
補

助
對

象
：

設
籍
澎

湖
縣
並
為

刑
法

第
22

1
條
至

22
9
條
及

23
3
條
之
犯
罪
被
害
人
。

 
補

助
金

額
：
按
當

年
度

低
收
入

戶
每

人
每

月
最
低

生
活
費
用

標
準

1
倍
核
發
，
每
人
每
次
以
補
助

3
個
月
為
原
則
，
同
一

個
案

以
補
助

1
次
為

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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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各
縣
市

婦
女

生
育
津
貼

暨
鼓
勵

生
育

措
施
表
（

不
含
一

般
民

眾
）（

續
四

）
 

縣
市

名
稱

 
補
助
要
點

 
補

助
對

象
與

金
額

 

臨
時
托
育
補
助

 
每

案
每

月
最

高
補
助

3,
00

0
元

整
，
半
日

托
每
次

最
高
補
助

新
臺
幣

20
0
元
，
實
際
繳
交
金
額
未
滿

20
0
元
者
，
以
實

際

繳
交

金
額
補

助
之
，
全
日

托
每

次
最

高
補

助
新
臺

幣
40

0
元
，
實
際
繳
交
金
額
未
滿

40
0
元
者
，
以
實
際
繳
交
金
額
補
助

之
，

每
月
補

助
以
不

超
過

15
日

為
原
則

。
 

 

困
苦

失
依

兒
少

生
活

扶

助
 

 

每
人

每
月
最

高
扶
助

新
臺
幣

1,
40

0
元

整
。

 

澎
湖

縣
 

發
展

遲
緩

兒
童

早
期

療

育
托
育
補
助
要
點

 

 

每
人

每
月
最

高
補
助

托
育
費
用

3,
00

0
元

 

連
江

縣
 

托
兒

機
構

及
幼

兒
托

育

津
貼
補
助
實
施
要
點

 

 

每
人

每
月
補

助
營
養

費
3,

00
0
元

。
 

金
門

縣
 

金
門

縣
政

府
辦

理
兒

童

及
少

年
生

活
扶

助
實

施

計
畫

 

 

每
人

每
月
最

高
以

1,
20

0
元
為

發
放

上
限

，
視
財

源
狀
況
酌

減
補
助
金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自
97

年
各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發
放
生

育
津
貼

暨
鼓
勵

生
育
措

施
一
覽

表
，
網

站
：

ht
tp

://
w

w
w.

ris
.g

ov
.tw

/c
h5

/0
96

05
04

-1
.d

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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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調整綜合所得稅制度做為鼓勵生育政策之研究

表
10
：
各

縣
市
婦

女
生

育
津
貼
暨

鼓
勵
生

育
措

施
表

 

縣
市

名
稱

 
補

助
對

象
 

補
助
金
額

 

新
竹

市
 

1.
 
具
合
法
婚
姻
關
係
者
。

 
2.

 
新
生
兒
於
父
母
之
雙
方
或
一
方

設
籍

並
實

際
居
住

本
市

1
年

以
後

出
生

且
入
籍

新
竹
市
者

。
 

3.
 
婦
女
生
育
或
妊
娠
滿

20
週
以

上
之

死
產

或
自
然

流
產
者
。

 

生
育

1
胎

15
,0

00
元
；
第

2
胎

20
,0

00
元
；

第
3
胎
以

上
25

,0
00

元
；
雙
胞
胎

50
,0

00
元
；

3
胞
胎
以

上
補
助

10
0,

00
0
元
。

 

臺
北

縣
 

設
籍
在
臺
北
縣
各
鄉
居
民

 
每
胎
補
助

1,
00

0
元
～

20
,0

00
元
不

等
。
多
胞
胎
者
依
各
鄉
規
定
補
助
加

倍
。

 

宜
蘭

縣
 

設
籍
在
礁
溪
鄉
、
南
澳
鄉
、
五
結
鄉

居
民

 
每
胎
補
助

50
00

元
，
雙
胞
胎
以
上

者
，
補
助
費
依
比
例
增
給
，
每
胎
以

申
請

1
次
為
限
。

 

桃
園

縣
 

設
籍
在
桃
園
縣
各
鄉
鎮
市
居
民

 
每
胎
補
助

2,
00

0
元
～

8,
00

0
元
不

等
。

 

新
竹

縣
 

1.
 
夫
妻
之
一
方
於

90
年

7
月

31
日

前
設

籍
並
繼

續
居
住
新

竹
縣

，
且

新
生
兒

在
新
竹
縣

辦
妥

出
生
登
記
者
（
含
國

外
出
生
在
新
竹
縣
初
設
戶
籍
者
）
。

 
2.

 
婦
女
生
育
或
妊
娠
滿

20
週
以

上
之

分
娩

（
包
括

死
產

）。
 

3.
 
前
項
第

1
款
設
籍
並
繼
續
居
住
新

竹
縣

，
係
指

居
住
期
間

未
中

途
遷

出
者
，

若
中
途
遷

出
又

遷
入
者
不
符
領
取
資

格
。

 

每
生
育
一
胎
補
助

10
,0

00
元
。

 

苗
栗

縣
 

1.
 
具
合
法
婚
姻
關
係
者
。

 
2.

 
夫
或
妻
之
一
方
設
籍
苗
栗
縣
並

繼
續

居
住

達
1
年

以
上
者
。

 
3.

 
完
成
新
生
兒
戶
籍
登
記
為
苗
栗

縣
民

者
。

 

每
一
胎
兒
補
助

3,
00

0
元
。

 

臺
中

縣
 

凡
設
籍
並
實
際
居
住
和
平
鄉
與
清
水

鎮
滿

4
個
月

以
上
之
產

婦
。

 
和
平
鄉
每
名
新
生
兒

2,
00

0
元
。

 
清
水
鎮
每
名
新
生
兒

1,
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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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
各

縣
市
婦

女
生

育
津
貼
暨

鼓
勵
生

育
措

施
表

（
續

一
）

 

縣
市

名
稱

 
補

助
對

象
 

補
助
金
額

 

彰
化

市
 

已
婚
夫
婦
其
中
一
人
設
籍
並
居
住
彰

化
市

達
一
年

以
上
者
。

 
每

胎
5,

00
0

元
，

雙
胞

胎
10

,0
00

元
，

3
胞
胎

30
,0

00
元
。

 

彰
化

縣
 

設
籍
在
彰
化
縣
各
鄉
鎮
居
民

 
每
胎
補
助

3,
00

0
元
～

5,
00

0
元
不

等
。
多
胞
胎
者
補
助
加
倍
。

 

雲
林

縣
 

設
籍
並
居
住
麥
寮
鄉
達

1
年
以
上

。
 

每
生
育
一
胎
補
助

10
,0

00
元
。

 

嘉
義

縣
 

1.
 
產
婦
設
籍
嘉
義
縣

6
個
月
以
上

。
 

2.
 
產
婦
設
籍
嘉
義
縣
未
滿

6
個
月
或

產
婦
為

外
籍
（

含
大
陸
）
，

但
其

配
偶

已
設
籍

嘉
義
縣

6
個
月
以
上
。

 
 

每
胎
補
助

3,
00

0
元
。

 

嘉
義

市
 

1.
 
產
婦
設
籍
嘉
義
市

6
個
月
以
上

。
 

2.
 
新
生
兒
在
嘉
義
市
完
成
出
生
登
記

。
 

每
生
育

1
胎
補
助

3,
60

0
元
，
雙
胞

胎
10

,0
00

元
，

3
胞

胎
以
上
（

含
3

胞
胎
）

 2
0,

00
0
元
。

 

臺
南

縣
 

1.
 
產
婦
設
籍
臺
南
縣

6
個
月
以
上

，
且

新
生

兒
在
臺

南
縣
辦
理

出
生

登
記

者
。

 
2.

 
產
婦
籍
在
臺
南
縣
未
滿

6
個
月

或
產

婦
為

外
籍
〈

含
大
陸
〉，

但
其
配

偶
已
設

籍
臺
南
縣

6
個
月
以
上
，
且
新
生
兒

在
臺
南
縣
辦
理
出
生
登
記
者
。

 

每
胎
補
助

3,
00

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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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由表 11 可知，整體而言，在此 9 年期間，各縣市的總生育率

均逐年遞減，而在此趨勢之下，新竹縣一直維持最高生育率的縣市。而

在直轄市與其他都市程度較高的省轄市方面，其生育率均敬陪末座，印

證都市化程度較高的地區，由於養育孩童的機會成本相對於其他地方來

的高，所以皆呈現生育率偏低的情況。比較特別的是，新竹縣與新竹市

在 2000 年之後，其生育率都在十名之內，甚至於 2004 年後至今皆高居

於第一、二位，顯示新竹縣市有獨特的地區效果，此地區效果可能包含

了此地方政府對地區內的婦女之生育補貼高於其他縣市之政策。42目前，

由新竹市對於孩童的生育補助政策從補貼第一胎的 15,000 元到第三胎的

25,000 元可以看出，伴隨著胎數的增加生育意願會逐漸下降，所以需要

補助越高的金額才能提供生育的誘因。故未來若想要找尋提升生育率的

方式時，新竹縣與新竹市政府的補貼政策可以做為一個重要的參考依據。 

                                                 
42 參考新竹市婦女生育津貼發放作業要點之第三點：生育一胎補助新臺幣 15,000 元、第二胎

20,000 元、第三胎以上 25,000 元，該胎次為雙胞胎補助新臺幣 50,000 元、三胞胎以上補助新

臺幣 100,000 元。此要點於 2001 年 12 月 20 日實施，為各縣市中生育津貼最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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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綜合所得稅之育兒免稅額、 

扣除額及扣抵額調整之模擬分析 

本研究計畫的主要目的，在探討是否可利用調整綜合所得稅制度，以

做為鼓勵國人生育的政策。從上述理論與實證文獻回顧，以及比較世界各

國相關鼓勵生育之措施後可以清楚瞭解，不論是從理論或是實證文獻，都

可發現租稅優惠工具確實對提升生育率有影響。43其中，美國、英國與加

拿大等歐美國家的實證研究證實，免稅額對於生育率的影響最顯著，但影

響幅度比較小。為何世界各國大部分採取免稅額租稅工具來鼓勵生育率，

歸咎原因，乃是這項工具在行政上執行起來相對簡單，可以減少稅務成

本，然而對於低所得家庭或免繳稅的家庭，幫助則有限。另外，特別值得

注意的是，在英國的實證中關於幼兒託管補貼的政策，對於第一胎有顯著

的影響，可供國內建立良好托嬰育兒環境政策的參考。 

此外，世界各國對於鼓勵或獎勵生育的政策，主要包括產假、陪產假

及親職假與相關津貼，兒童津貼與家庭津貼，幼兒教育及照顧，以及租稅

優惠政策等四大類。而臺灣主要縣市政府也有提供獎勵生育津貼與育兒津

貼，目的無非是為了減緩目前生育率下降的事實。 

綜上所述，本研究計畫將特別針對所得稅制度調整的租稅工具，是否

能鼓勵國人生育，並試圖透過模擬分析來解釋此一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提

供政策建議給政府相關單位做為參考。 

                                                 
43 Huang, Kao, and Hung (2006)、Zhang、Quan and van Meerbergen (1994)、Cristóbal Ridao-Cano, 
Robert McNown.(2005)、Brewer, Ratcliffe, and Smith（2006）、Whittington, Alm and Peters (1990)、
Whittington (1992)、Georgellis and Wall（1992）等文獻皆證實了所得稅減免對於生育率的提升有
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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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估計程序與方法 

本研究為了瞭解調整綜合所得稅制度對提高生育率的影響，透過國內

學者以座談的方式，瞭解國內學者對此一問題的看法。座談會中邀請中央

健康保險局總經理朱澤民、臺北大學財政系教授蘇建榮、臺北商業技術學

院財政稅務系教授羅時萬，以及臺北大學會計系教授郭振雄發表看法（座

談會的詳細內容請見附錄）。44上述學者皆建議本研究應從免稅額、扣除額

與扣抵額三項鼓勵生育的租稅工具的實施，進行模擬分析，並且估算對於

目前臺灣財政收支的衝擊為何，提供政府單位對於採行租稅工作以鼓勵生

育的政策參考。以下將分別介紹目前臺灣對於免稅額、扣除額與扣抵額的

相關規定，並初步設定三種模型，分別探討採行三項工具對於臺灣財政收

支的影響。 

一、目前稅法對於免稅額的規定 

一般來說，與子女有關的租稅優惠有扣除額、稅額抵減以及扶養兒童

的免稅額。在臺灣所得稅中有與子女有關之免稅額，不過是按照家庭規模

如子女數給予免稅，所以對大家庭可能較為有利。臺灣地區在所得稅給予

育有子女者稅式上的優惠，如所得稅法中第17條中有規定免稅額適用對象

為納稅義務人60歲以上無謀生能力的尊親屬、義務人未滿20歲之子女與納

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同胞兄弟、姊妹，或滿20歲以上但因在校就學、身心

殘障或因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撫養者等。依現行規定 96 年度綜合所

得稅結算申報，年滿 70 歲〔1937年以前（含 1937 年）出生〕之納稅義

                                                 
44 朱澤民認為若採行扣抵額以鼓勵生育，第一，可以用不影響邊際稅率的方式來做，例如：給

予每個小孩扣抵額，扣抵有餘還可退稅，但此種方式行政成本較高。英美二國均係採用此法。第

二，可仿照現行綜所稅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免稅額可多 50%，給予一定歲數小孩的免稅額提高一

定百分比。而蘇建榮認為亦認為，若政府仍欲藉由租稅減免以提高生育率，則可併入薪資所得租

稅扣抵（Earned Income Tax Credit，EITC）制度之中，如此一來，低所得的家庭才能享受到這項

租稅優惠，但稅制則會變的相對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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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本人、配偶暨受扶養直系尊親屬，每人得扣除 115,500 元、其餘納稅

義務人本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每人得扣 77,000 元，及每多增加一名子

女，全年的所得之計算便可多減少77,000元。45 

若想利用免稅額的方式來促進生育率的提升，可以考慮如同提高70歲

以上人口的免稅額50％比例的政策，藉由增加尚須扶養親屬的免稅額加以

鼓勵家庭提高生育的意願，同時也能更進一步的分析在不同年齡級距中，

若提高某一比例的免稅額政策，是否會對於現階段的家庭生育情況產生不

同的結果。而在實行此政策對於政府財政的收入帶來的影響效果為何，也

可以一併納入之後的研究討論之中。 

而若將來子女的免稅額提高，勢必影響到國家的稅收來源，則稅收不

足的部分以能考慮降低申報者的免稅額來因應。雖然結婚並不保證生育，

但在現有的社會規範下，生育往往須透過婚姻才能達成，為了在稅收制度

上給予已婚者與未婚者不同的意涵，僅改變申報者與被撫養子女的免稅

額，配偶的部分則無更動，用來降低單身或者不生育小孩的實質所得，以

達到提醒或者是懲罰之意。 

二、目前稅法對於扣除額的規定 

而目前臺灣的扣除額主要分為「標準扣除額」、「列舉扣除額」與「特

別扣除額」。在剔除掉「標準扣除額」後，目前稅法對於養育子女所能利

用到的扣除額項目並不多，比較相關的項目僅為「列舉扣除額」中的「醫

藥及生育費」與「特別扣除額」中的「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 」。46 

                                                 
45 「所得稅法」中，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對於免稅額有定義如下：納稅義務人按規定減除其

本人、配偶及合於下列規定扶養親屬之免稅額；納稅義務人本人及其配偶年滿七十歲者，免稅額

增加百分之五十。但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分開計算稅額者，納稅義務人不得再減除薪資所得分

開計算者之免稅額。 
46 「所得稅法」中，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之三為「列舉扣除額」對別針對「醫藥生育

費」的相關法案；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之五則為「特別列舉扣除額」中「教育學費扣除

額」之相關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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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藥及生育費」項目的適用對象為本人、配偶及申報受扶養親屬

的醫藥和生育費用；只要是公立醫院、公務人員或勞工保險特約醫療院、

所、全民健保特約醫院、診所和經財政部認定之會計記錄完備醫院，皆可

核實認列且無金額的限制，有保險給付部分則不得扣除。「教育學費特別

扣除額 」項目則是適用於，納稅義務人申報扶養之子女就讀學歷經教育

部認可大專以上院校之子女教育學費，但已接受政府補助或領有獎學金

者，應以扣除該補助或獎學金之餘額在規定限額內列報；而依目前 96 年

所得稅扣除額的法規規定，每年每一申報戶得在 25,000 元額度內申報減

除，不足 25,000 元者，則以實際發生數額申報。 

目前現有的稅制政策對於鼓勵生育的效果其實並不大，所以若想鼓勵

民眾增加生育的誘因，可能尚須額外增加更多的租稅抵扣誘因，例如藉由

增加「幼兒撫育扣除額」項目來提升誘因，因為在目前的社會型態之中，

婦女的就業問題也逐漸成了是否要生育與生育數量的考量因素，故若能特

別針對三歲或是六歲就學前的幼童為施行對象，將養育幼兒所需要花費的

成本提列為列舉扣除額部分，對於增加生育率的政策或許能產生部分的成

效。而對於「教育學費扣除額」的部分，則可考慮由原先的大專以上院校

擴大為從國小、國中、高中職皆納入「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的部分，以

降低養育子女的成本問題；另外，也可考慮以擴大「薪資特別扣除額」項

目的方式，對於生育當年及次年的家庭納稅義務人他薪資特別扣除額增加

某一比例的增加。上述的方式的優點在於政策的實行方便，但在租稅公平

的考量上則是一大嚴重的問題，因為不管是免稅額或是扣抵額的政策增加

或是修改，對於有錢人所產生的稅盾效果會相較於窮人來得大，故若利用

此類似的政策則需謹慎的考量到這些對於整體社會公平性的疑慮，以及稅

式支出對於政府財政所可能帶來的影響。 

三、目前稅法對於扣抵額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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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抵額相較於上述的免稅額與扣除額上最主要的不同在於，扣抵額是

直接的從納稅人應繳的金額中直接扣除，他可以直接解決掉租稅不公平的

問題，但目前臺灣的扣抵額並沒有針對能提升生育率的政策。47美國已實

行 30 年之久的勞動所得稅額扣抵制度（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EITC）

裡，已有將子女個數列為扣抵額的項目，但是它的主要精神並非是在鼓勵

生育，而是在於刺激失業者投入就業市場，使得原本接受補助的人可以離

開福利的系統。故在考慮提升生育率的政策之中，臺灣也可以仿效其租稅

扣抵制度，對於子女個數給與一定的扣抵額，對於不管是任何所得階層的

人得到其政策利益。不過，這樣的策略雖然可以解決公平面的疑問，但是

它卻會帶來的另外一個問題為，對於富有人來說，生兒育女的成本相對會

比其他階層的人高，在接受政府同等的扣抵額下，降低了富有人的生育誘

因；而對貧窮階層的人來說，可能會有為了得到補助而「重量不重質」的

現象產生，所以衡量此政策是否可行的情況之下，必也將其他的重要因素

同時考量進去。 

綜合上述的建議方式，本計畫利用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之民國 95 年納

稅義務人所得資料來進行分析，並且假設在現有生育行為不變的情況下，

模擬分析若在政府調整綜所稅以鼓勵生育之相關方案下，對政府稅收之影

響變化。希望能藉由資料的分析來估算，當政策實施所產生稅式支出對於

財政的影響程度為何。因此，本計畫中預計以模擬分析方式加以分析與評

估之項目如表 12 所示。相關的估計程序與方式如下：48 

1. 計算實施方案之調整前與實施方案之調整後的應納稅額，以兩者的

差額作為實施方案產生的稅收損失。 

2. 由於本計畫擬議之方案在免稅額（方案一）與扣除額（方案二）為 
                                                 
47 臺灣目前稅法規定的抵扣稅額項目有「投資抵減稅額」、「重購自用住宅扣抵稅額」、「大
陸地區已繳納所得稅可抵稅額」。 
48 本研究非常感謝經建會協調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取得納稅義務人所得資料進行數值模擬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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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預計模擬分析之項目 

調整項目 適用對象 調整程度 計算公式 

模型一： 
免稅額調整 

A、受撫養親屬 0-3 歲 
B、受撫養親屬 0-6 歲 
C、受撫養親屬 0-12 歲 
D、受撫養親屬 0-18 歲 

個人免稅額 
加計 50％ 

3,8500 
 

核定綜合所得淨額-38,500*(受撫養 0-3 歲親屬人數) 
=新核定綜合所得淨額 
依所得稅稅率級距分組計算新核定應納稅額： 
1. 若新核定綜合所得淨額≦370,000              
→新核定綜合所得淨額*0.06=新核定應納稅額 
2. 若 370,000<新核定綜合所得淨額≦990,000      
→(新核定綜合所得淨額-370,000)*0.13+22,200=    
新核定應納稅額 
3. 若 990,000<新核定綜合所得淨額≦1,980,000  
→(新核定綜合所得淨額-990,000)*0.21+102,800=   
新核定應納稅額 
4. 若 1,980,000<新核定綜合所得淨額≦3,720,000  
→(新核定綜合所得淨額-1,980,000)*0.30+310,700=  
新核定應納稅額 
5. 若 3,720,000<新核定綜合所得淨額           
→(新核定綜合所得淨額-3,720,000)*0.40+832,700=  
新核定應納稅額 
(原核定應納稅額-新核定應納稅額) =稅式支出 
 

模型二： 
扣除額調整 
 
1. 教育特

別扣除

額 
 

A、受撫養親屬就讀幼

稚園期間給予教育特別

扣除額 
B、A+受撫養親屬就讀

國小期間給予教育特別

扣除額 
C、A+B＋受撫養親屬

就讀國中期間給予教育

特別扣除額 
D、A+B＋C＋受撫養親

屬就讀高中期間給予教

育特別扣除額 

公立學校平均學費 幼稚園：每學年 42,560 元 
(依臺北市 96 學年度公私立幼稚園收．退費標準) 
國小國中：每年約 6,000 元。 

依國民教育法第五條規定國民中小學學

生免納學費 
依據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之規定計算。

高中：公立高中學生平均每年約 12,480 元 
(臺北市公私立各級學校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

雜費暨各項代收代辦費收費標準表) 
 

2. 新增幼

兒撫育

特別扣

除額 

A、受撫養親屬 0-3 歲 
B、受撫養親屬 0-6 歲 

扣除額 77,000 元 
同 95 年度殘障扣除

額 

核定綜合所得淨額 -77,000*(受撫養親屬 0-3 歲人

數)＝新核定綜合所得淨額 

3. 薪資特

別扣除

額 

對於生育當年及次年之

家庭納稅義務人增加其

薪資特別扣除額 

薪資特別扣除額 
增加 50％ (39,000)
或 100％ (78,000) 

 

核定綜合所得淨額 -39,000＝新核定綜合所得淨額 
核定綜合所得淨額 -78,000＝新核定綜合所得淨額 
(納稅義務人薪資所得總額-78,000*1.5)不可小於 0 
(納稅義務人薪資所得總額-78,000*2)不可小於 0 
 

模型三： 
扣抵額調整 

A、受撫養親屬 0-3 歲 
B、受撫養親屬 0-6 歲 
C、受撫養親屬 0-12 歲 
D、受撫養親屬 0-15 歲 
E、受撫養親屬 0-18 歲 

所得稅申報戶每戶

之抵扣上限 5,000
元或 10,000 元 
（不退稅） 

核定應納稅額-5,000*(受撫養親屬 0-3 歲人數)＝新

核定應納稅額  不可小於 0 
核定應納稅額-10,000*(受撫養親屬 0-3 歲人數)＝新

核定應納稅額  不可小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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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所得總額計算核定所得淨額間的調整，故以核定綜合所得淨額作為計算起

點。 

3. 至於本計畫擬議之扣抵額(方案三)為核定應納稅額的調整，故將調

整前之應納稅額減去扣抵額，計算出調整後的應納稅額。 

4. 調整前之應納稅額的計算，以核定綜合所的淨額分為兩種計算方

式：第一種計算方式，將夫妻的薪資所得合併計算應納稅額：當配偶薪資

所得為零，以及配偶薪資所得扣除免稅額與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後得到

零；第二種計算方式，將夫妻薪資所得分離計算：當配偶薪資所得扣除免

稅額與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後得到大於零。 

（一）模型一：免稅額調整 

A. 受撫養親屬 1-3 歲之間者，個人免稅額加計 50％，成為 115,500 元。 

B. 受撫養親屬 1-6 歲之間者，個人免稅額加計 50％，成為 115,500 元。 

C. 受撫養親屬 1-12 歲之間者，個人免稅額加計 50％，成為 115,500

元。 

D. 受撫養親屬 1-18 歲之間者，個人免稅額加計 50％，成為 115,500

元。 

（二）模型二：扣除額調整 

1. 教育特別扣除額 

A. 受撫養親屬就讀幼稚園期間給予教育特別扣除額，依現行臺北市

公立學校平均學費計算，幼稚園每學年為 42,560 元。49 

B. 受撫養親屬就讀國小期間給予教育特別扣除額，依現行臺北市公立學校

平均學費計算，每年約 6,000 元。50  

                                                 
49 依臺北市 96 學年度公私立幼稚園收、退費標準。 
50 依國民教育法第五條規定國民中小學學生免納學費，依據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之規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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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受撫養親屬就讀國中期間給予教育特別扣除額，依現行臺北市公立

學校平均學費計算，每年約 6,000 元。 

D. 受撫養親屬就讀高中期間給予教育特別扣除額，依現行臺北市公

立學校平均學費計算，公立高中學生平均每年約 12,480 元。51 

2. 新增幼兒撫育特別扣除額  

A. 受撫養親屬 1-3 歲之間者，扣除幼兒撫育特別扣除額 77,000 元。52 

B. 受撫養親屬 1-6 歲之間者，扣除幼兒撫育特別扣除額 77,000 元。 

3. 薪資特別扣除額  

A. 對於生育當年及次年之家庭納稅義務人增加其薪資特別扣除額，

薪資特別扣除額增加 50％，39,000。 

B. 對於生育當年及次年之家庭納稅義務人增加其薪資特別扣除額，薪

資特別扣除額增加 100％，78,000。 

（三）模型 3：稅額扣抵額 

1、稅額扣抵每名子女 5,000 元 

A. 受撫養親屬1-3歲之間者，每名給予所得稅申報戶每戶之抵扣5,000

元，扣抵不足數，不退稅。 

B. 受撫養親屬 1-6歲之間者，每名給予所得稅申報戶每戶之抵扣 5,000

元，扣抵不足數，不退稅。 

C. 受撫養親屬 1-12 歲之間者，每名給予所得稅申報戶每戶之抵扣

5,000 元，扣抵不足數，不退稅。 

                                                 
51 依臺北市公私立各級學校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雜費暨各項代收代辦費收費標準表 
52 同 95 年度殘障扣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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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受撫養親屬 1-15 歲之間者，每名給予所得稅申報戶每戶之抵扣

5,000 元，扣抵不足數，不退稅。 

E. 受撫養親屬 1-18 歲之間者，每名給予所得稅申報戶每戶之抵扣

5,000 元，扣抵不足數，不退稅。 

2、稅額扣抵每名子女 10,000 元 

A. 受撫養親屬 1-3 歲之間者，每名給予所得稅申報戶每戶之抵扣

10,000 元，扣抵不足數，不退稅。 

B. 受撫養親屬 1-6 歲之間者，每名給予所得稅申報戶每戶之抵扣

10,000 元，扣抵不足數，不退稅。 

C. 受撫養親屬 1-12 歲之間者，每名給予所得稅申報戶每戶之抵扣

10,000 元，扣抵不足數，不退稅。 

D. 受撫養親屬 1-15 歲之間者，每名給予所得稅申報戶每戶之抵扣

10,000 元，扣抵不足數，不退稅。 

E. 受撫養親屬 1-18 歲之間者，每名給予所得稅申報戶每戶之抵扣

10,000 元，扣抵不足數，不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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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估計結果 

表 13 列示 95 年度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之綜合所得稅核定資料中，受

撫養親屬由 1 歲至 18 歲之統計資料。並與內政部之人口統計資料加以比

較。發現所得稅申報之家戶約 5,461,760戶佔內政部之家戶統計數 7,394,758

戶 73.86％。而在綜合所得稅之撫養親屬由一歲至十八歲也約佔內政部之

人口統計資料約 75％以下，顯示所得稅之申報家戶及申報人口佔全國家戶

及人口數都在七成三到七成五之間。 

根據應用 95 年度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之綜合所得稅核定資料，估算

所得稅制度中可能影響生育率的各項調整方案及稅式支出，結果彙總列於

表 14。其中各項調整方案的應納稅額及稅式支出，以稅率各級距之明細

表，以及各項調整方案的應納稅額及稅式支出以所得十分位之明細表，則

列示於明細表當中 

其中方案一採取免稅額調整方案，若給予受撫養親屬 1-3 歲之間者，

個人免稅額加計 50％，成為 115,500 元時稅收損失為 28.6 億。若給予受撫

養親屬 1-6 歲之間者，個人免稅額加計 50％時稅收損失為 39.6 億。若給予

受撫養親屬 1-12 歲之間者，個人免稅額加計 50％時稅收損失為 67.4 億。

若給予受撫養親屬 1-18 歲之間者，個人免稅額加計 50％時稅收損失為 95.6

億。 

方案二採取扣除額調整，是預計在所得稅制當中特別扣除額項目增加

若干鼓勵生育或幼兒撫育的扣除項目。其中第一項為教育特別扣除額。若

受撫養親屬就讀幼稚園期間給予教育特別扣除額，依現行臺北市公立學校

平均學費計算，幼稚園每學年為 42,560 元，則稅收損失為 31.3 億。若前

項制度再加上受撫養親屬就讀國小期間給予教育特別扣除額，依現行臺北

市公立學校平均學費計算，每年約 6,000 元，則稅收損失為 35.9 億。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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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項制度再加上受撫養親屬就讀國中期間給予教育特別扣除額，依現行

臺北市公立學校平均學費計算，每年約 6,000 元，則稅收損失為 38.3 億。

若是前三項制度再加上受撫養親屬就讀高中期間給予教育特別扣除額，依

現行臺北市公立學校平均學費計算，公立高中學生平均每年約 12,480 元，

則稅收損失為 43.2 億。 

方案二第二項是新增幼兒撫育特別扣除額。若每名受撫養親屬 1-3 歲

之間者，扣除幼兒撫育特別扣除額 77,000 元，則稅收損失為 37.2 億。若

每一個受撫養親屬 1-6 歲之間者，扣除幼兒撫育特別扣除額 77,000 元，則

稅收損失為 57.6 億。 

方案二第三項為薪資特別扣除額調整。對於生育當年及次年之家庭納

稅義務人增加其薪資特別扣除額，薪資特別扣除額增加 50％，增加 39,000

薪資特別扣除額，稅收損失為 25.3 億。對於生育當年及次年之家庭納稅義

務人增加其薪資特別扣除額，薪資特別扣除額增加 100％，78,000 薪資特

別扣除額，稅收損失為 31.1 億。 

方案三為稅額扣抵，若受撫養親屬 1-3 歲之間者，每名給予所得稅申

報戶每戶之抵扣 5,000 元，扣抵不足數，不退稅，則稅收損失為 31.2 億。

若受撫養親屬 1-6 歲之間者，每名給予所得稅申報戶每戶之抵扣 5,000 元，

扣抵不足數，不退稅，則稅收損失為 44.4 億。若受撫養親屬 1-12 歲之間

者，每名給予所得稅申報戶每戶之抵扣 5,000 元，扣抵不足數，不退稅，

則稅收損失為 75.8 億。若受撫養親屬 1-15 歲之間者，每名給予所得稅申

報戶每戶之抵扣 5,000 元，扣抵不足數，不退稅，則稅收損失為 91.2 億。

若受撫養親屬 1-18 歲之間者，每名給予所得稅申報戶每戶之抵扣 5,000

元，扣抵不足數，不退稅，則稅收損失為 106 億。 

若受撫養親屬1-3歲之間者，每名給予所得稅申報戶每戶之抵扣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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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扣抵不足數，不退稅，則稅收損失，為 40.7 億。若受撫養親屬 1-6 歲

之間者，每名給予所得稅申報戶每戶之抵扣 10,000 元，扣抵不足數，不退

稅，則稅收損失為 63.2 億。若受撫養親屬 1-12 歲之間者，每名給予所得

稅申報戶每戶之抵扣 10,000 元，扣抵不足數，不退稅，則稅收損失，為 115.6

億。若受撫養親屬1-15歲之間者，每名給予所得稅申報戶每戶之抵扣10,000

元，扣抵不足數，不退稅，則稅收損失為 141.1 億。若受撫養親屬 1-18 歲

之間者，每名給予所得稅申報戶每戶之抵扣 10,000 元，扣抵不足數，不退

稅，則稅收損失為 165.7 億。相關數據如表 14 與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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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結論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調整綜合所得稅制度對於鼓勵生育的影

響。首先說明臺灣地區生育率的變化趨勢，指出生育率下跌所帶來的人口

老化問題。其次介紹各國的生育政策，包括提供經濟支持、子女照護的協

助等。瞭解世界主要國家為提高生育率所推行之各項政策，並研析各國所

採所得稅減稅措施之作法及其成效。接著，分析臺灣目前鼓勵生育與撫育

幼兒的相關政策，並且從臺灣綜所稅之稅源結構，探討如何調整綜所稅以

達政府鼓勵生育之宣示政策，提出可行之建議方案。最後，利用財政部財

稅資料中心之民國 95 年納稅義務人所得資料來進行分析，並且假設在現

有生育行為不變的情況下，模擬分析若在政府調整綜所稅以鼓勵生育之相

關方案下，對政府稅收之影響變化。希望能藉由資料的分析來估算，當政

策實施所產生稅式支出對於財政的影響程度為何，以作為政府政策參考依

據。此外，本研究也藉由座談會的方式，瞭解臺灣學者對此一問題的看法，

並且針對臺灣學者與相關部會進行訪談，讓研究結論更加完備。 

    對照本研究的主要目的，首先，本研究針對世界主要國家為提高生育

率所推行之各項政策，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研究結果發現，目前世界各

國對於鼓勵生育之政策，大致包括：（一）產假、陪產假及親職假與相關

津貼；（二）兒童津貼與家庭津貼；（三）幼兒教育及照顧；（四）租稅優

惠四大類。本研究認為值得參考的是鄰國新加坡的經驗。由於婦女生育率

走低，新加坡政府更努力吸引國際專業人士及白領技術人才移民。依該國

制定的人口政策，新加坡未來總人口成長率，要維持過去廿年的平均水

準，其重點仍在積極營造好的環境，吸引高品質移民。 

此外，新加坡還有一些措施值得效法。新加坡年輕夫婦如生育二個以

上小孩，且繼續上班、繳稅，即可雇用外勞一名，直到小孩成年為止。此

舉可減輕育兒負擔，提升婦女勞參率，也可促進婦女生育意願。由於新加

坡外勞並無最低工資這類規定，因此婦女雇用外勞成本每月僅約新台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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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此舉可根本解決家庭托育問題，比內政部及經建會提出的「托育措

施」吸引力更高，而政府不必花一毛錢。53新加坡政府另設立兒童養育及

教育特別帳戶，嬰兒出生後，父母與政府雙方定期提撥經費至該帳戶，以

支應兒童未來教育經費，此舉把育兒經濟責任「公共化」，政府與年輕夫

婦共同出錢、存錢養小孩。54另家有二個以上兒童者，可優先選擇公立托

兒所及中小學入學。凡此都可提升婦女婚育意願。55 

    其次，依目前臺灣之家庭結構現況，本研究透過經建會協調財政部財

稅資料中心，協助取得之政府相關資料，在假設現有生育行為不變的情況

下，模擬分析若調整綜所稅以鼓勵生育之相關方案之下，其對政府稅收之

影響。研究結果發現，若採取免稅額調整方案，則按照不同年齡之受扶養

親屬別來看，稅收損失介於 28.6 億至 95.6 億。從扣除額調整方面來看，

若是採用教育特別扣除額，按照不同年齡之受扶養親屬別來看，則稅收損

失介於 31.3 億至 43.2 億；若是採用新增幼兒撫育特別扣除額，則按照不

同年齡之受扶養親屬別來看，稅收損失介於 37.2 億至 57.6 億；若是採用

薪資特別扣除額調整。對於生育當年及次年之家庭納稅義務人增加其薪資

特別扣除額，按照不同等級之薪資特別扣除額來看，則稅收損失介於 25.3

億至 31.1 億。從稅額扣抵來看，若按照不同年齡之受扶養親屬別，每名給

予所得稅申報戶每戶之抵扣 5,000 元，扣抵不足數，不退稅，則稅收損失

介於 31.2 億至 106 億。若按照不同年齡之受扶養親屬別，每名給予所得稅

申報戶每戶之抵扣 10,000 元，扣抵不足數，不退稅，則稅收損失介於 40.7

億至 165.7 億。 

將上述三項政策模擬分析之優缺點與稅收損失，整理如表 15 所示， 

                                                 
53 目前勞委會規範外籍幫傭之申請規定，除非是家中有 2 歲以下的三胞胎，或以「巴氏量表」

（Barthel’s score）為基準的評分點數累計超過 16 點才擁有資格。但是由於臺灣有最低工資之規

定，對雇主而言仍有相當之負擔。因此，雇用外籍幫傭以鼓勵生育之建議，如何在臺灣實行仍需

政府相關單位有細部或針對鼓勵生育特別立法之考量。 
54 新加坡政府為鼓勵生育，當合法結婚的父母生育新加坡籍子女後，政府將為他們的家庭開設

一個兒童培育帳戶（Children Development Account，CDA），如果家長自行在戶頭裡儲蓄，政府

將以一元對一元的模式存入更多的錢，直到孩子 6 歲為止。 
55 「由美國及新加坡經驗談如何因應超少子化現象」，工商時報社論，2008 年 7 月 27 日。 



以調整綜合所得稅制度做為鼓勵生育政策之研究 

68 

表 15：免稅額、扣除額與扣抵額政策之優缺點與稅收損失 

調整項目 優點 缺點 稅收損失 

模型一： 
免稅額調整 1. 按子女數給予免稅，對

大家庭較有利。 

2. 鼓勵結婚者多生育。 

1. 對於有錢人所產生的
稅盾效果大於窮人。 

2. 有影響整體社會公平
的疑慮。 

3. 降低單身或不生育小
孩者之實質所得，有懲罰
單身或結婚不生小孩者的
意味。 

4. 對於不用繳稅的低收
入戶，以免稅額調整鼓勵
生育的政策無效。 

1. 受扶養親屬 1-3 歲：28.6 億。 

2. 受扶養親屬 1-6 歲：39.6 億。 

3. 受扶養親屬 1-12 歲：67.4 億。 

4. 受扶養親屬 1-18 歲：95.6 億。 

 

模型二： 
扣除額調整 

 
4. 教育特別

扣除額 
 

1. 受扶養親屬（幼稚園）：31.3 億 

2. 受扶養親屬（幼稚園—國小）：35.9 億

3. 受扶養親屬（幼稚園—國中）：38.3 億

4. 受扶養親屬（幼稚園—高中）：43.2 億

5. 新增幼兒
撫育特別
扣除額 

1. 受扶養親屬 1-3 歲：37.2 億。 

2. 受扶養親屬 1-6 歲：57.6 億。 

6. 薪資特別
扣除額 

1. 政策實行方便 1. 對於有錢人所產生的
稅盾效果大於窮人。高所
得者受益較高。 

2. 有影響整體社會公平
的疑慮。 

3. 需考慮以稅式支出對
政府財政所帶來的影響。

4. 對於不用繳稅的收入
戶，以扣除額調整鼓勵生
育的政策無效。 

1. 薪資特別扣除額增加 50%：25.3 億。 

2. 薪資特別扣除額增加 100%：31.1 億。

模型三： 
扣抵額調整 

 
1. 扣抵額上
限 5,000 
 

1. 受扶養親屬 1-3 歲：31.2 億。 

2. 受扶養親屬 1-6 歲：44.4 億。 

3. 受扶養親屬 1-12 歲：75.8 億。 

4. 受扶養親屬 1-15 歲：91.2 億。 

5. 受扶養親屬 1-18 歲：106 億。 

2. 扣抵額上
限 10,000 

1. 直接從納稅人的應繳
稅額扣除。 

2. 可解決租稅不公平的
情形。 

1. 對於有錢人來說，生育
子女的成本相對高於其他
階層，在接受政府同等扣
抵額下，會降低有錢人生
育誘因。 

2. 對於窮人可能會有為
了得到補助而「重質不重
量」現象產生。 

3. 稅務行政成本較高。 
1. 受扶養親屬 1-3 歲：40.7 億。 

2. 受扶養親屬 1-6 歲：63.2 億。 

3. 受扶養親屬 1-12 歲：115.6 億。 

4. 受扶養親屬 1-15 歲：141.1 億。 

5. 受扶養親屬 1-18 歲：165.7 億。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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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上述三項減稅鼓勵生育之政策會帶來一定金額的稅收損失，而

本研究也發現，由於所得稅申報人口佔全體人口之七成三到七成五之間。

不在所得稅申報系統當中的人將無法因此制度受惠。但不在臺灣綜合所得

稅申報系統當中的人有可能是因為所得過低，也可能是所得逃漏。相對而

言可能社會弱勢族群的人口，比較有可能是不在綜合所得稅申報系統當中

的人。此範圍的國民，將無法享受所得稅制度當中對生育的優惠項目。此

項缺口，應可由福利制度、托育政策、教育政策、產假、陪產假及親職假

與相關津貼、兒童津貼與家庭津貼、幼兒教育及照顧等支出面之鼓勵生育

項目加以補足。因為直接補貼對於提高生育仍有一定影響，從各國目前的

生育水準來看，直接補貼對於生育率其實仍有「止跌」的作用。例如兒童

津貼金額較高的國家，其總生育率也較高（例如 2007 年法國為 1.98；德

國為 1.30；日本為 1.22），相當巧合地與兒童津貼金額成正比。 

最後，建議未來政府可以朝向以社會政策來提高大眾生育意願，這些

措施大致分為三類：（1）減輕女性在工作與家務間的衝突，如彈性工時、

產假與育嬰假等，用以增加家庭負擔子女養育的功能；（2）針對育有子女

的家庭提供工具性協助教育功能，如托兒與育兒政策；（3）提供經濟支持

減輕生育負擔，如生產給付、幼兒津貼與稅式優惠。56上述大部分的措施

乃是透過社會保險或一般財政支出，提供某種形式的給付，而稅式優惠則

是以扣抵的方式，直接透過稅賦課徵的機制來移轉，形式雖然不同，但均

以協助「生育者」為重點。雖然 Thomson and Hoem（1998）結合 1992 年

與 1994 年瑞典家庭與已婚婦女工作調查資料，發現鼓勵生育政策無法提

高生育率。但本研究也發現縱然北歐婦女的教育程度與勞動參與率一直維

持相當水準，近年生育率下跌速度卻趨於和緩，很難說其完善的生育與托

育政策沒有效果。所以，如果能夠降低幼兒照顧的經濟與時間成本，仍可

減緩生育率下跌的趨勢。 

                                                 
56 劉一龍、陳寬政與楊靜利（2003）。「鼓勵生育與所得免稅額調整」，《臺灣社會福利學刊》，第

4 期，頁 53-77。 



以調整綜合所得稅制度做為鼓勵生育政策之研究 

70 

參考文獻 

一、中文： 

「由美國及新加坡經驗談如何因應超少子化現象」，工商時報社論，2008

年 7 月 27 日。 

九十七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發放生育津貼，內政部戶政司網站：

http://www.ris.gov.tw/ch5/0960504-1.doc 

內政部（2007），「人口政策資料彙集」。 

內政部（2007），「中華民國人口統計年刊」。 

內政部（2008），「人口政策白皮書」。 

內政部（2008），「中華民國人口統計年刊」。 

內政部，內政國際指標，網址：http://www.moi.gov.tw/stat/。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 2007 ）， 國 情 統 計 通 報 ， 網 址 ：

www.dgbas.gov.tw/public/Data/7651553871.pdf。 

陳淼，2004，「人口老化對臺灣總體經濟的影響與因應之道」，《臺灣經濟

研究月刊》，27 卷 11 期，頁 21-29。 

劉一龍、陳寬政與楊靜利（2003）。「鼓勵生育與所得免稅額調整」，《臺灣

社會福利學刊》，第 4 期，頁 53-77。 

二、英文 

Becker, Gary S. (1960),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 in Demography and 

Economic Chang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Universities National 

Bureau Conference Series No.2, Princetion University Press. 

Brewer, M., Ratcliffe, A., & Smith, S. (2006), “The fertility effect of the 

working families tax credi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Available 

from web.econ.uic.edu/espe2007/paper/E41a.pdf). 



以調整綜合所得稅制度做為鼓勵生育政策之研究 

71 

Cigno, A. (1986), “Fertility and the Tax-benefit System: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Theory of Family Taxation,” Economic Journal, 96, pp. 

1035–1051. 

Georgellis, Yannis, and Howard J. Wall. (1992), ”The fertility effect of 

dependent tax exemptions: Estimate for the United States,” Applied 

Economics, 24(10), pp. 1139-45. 

Huang, Jr-Tsung, (2002), “Personal Tax Exemption: The Effect on Fertility in 

Taiwan,”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40(1), pp. 32-48. 

Huang, Jr-Tsung, An-Pang Kao, and Wen-Chuan Hung (2006), "The Influence 

of College Tuition and Fees on the Fertility Rate in Taiwan."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27(4), pp. 626-642. 

Keeley, Michael C. (1980), “The Effects of Negative Income Tax Programs on 

Fertility.”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5(4), pp. 675-694.  

Thomson E. and Hoem M. (1998) “Couple childbearing plans and Births in 

Sweden,” Demography, 35 (3), pp. 315-322. 

Whittington, L. A., Alm, J., and Peters, H. E. (1990), “Fertility and the Personal 

Exemption: Implicit Pronatalist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3), pp. 545-56. 

Whittington, Leslie A. (1992), “Taxes and the Family: The Impact of the Tax 

Exemption for Dependents on Marital Fertility,” Demography, 29(2), 

pp. 215-26. 

Zhang, Junsen, Jason Quan, and Peter van Meerbergen (1994), “The Effect of 

Tax-Transfer Policies on Fertility in Canada 1921-1988,”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9(1), pp.181-201. 

 



 

 

72

以調整綜合所得稅制度做為鼓勵生育政策之研究

附
錄
一

：
 

表
16

：
調

整
免

稅
額

後
之
應
納
稅

額
與
稅

式
支

出
－
依
核

定
課
稅

所
得

額
十

分
位

組
與

依
所

得
稅

稅
率

級
距

分
組

 

單
位
：
元

 

核
定
課
稅

所
得
額

十
分
位

組
 

扣
除
額
調

整
後
之

應
納
稅

額
 

稅
式

支
出

 
組

別
 

家
戶
數

調
整

前
應

納
稅

額
 A

、
受

撫
養

親
屬

1-
3
歲

 
B
、
受

撫
養
親

屬

1-
6
歲

 
C
、

受
撫
養
親

屬

1-
12

歲
 

D
、

受
撫

養
親
屬

1-
18

歲
 

A
、

受
撫

養
親
屬

1-
3
歲

 
B
、

受
撫

養
親

屬

1-
6
歲

 
C
、

受
撫

養
親

屬

1-
12

歲
 

D
、

受
撫

養
親

屬
 

1-
18

歲
 

第
1
組

 
54

9,
94

6 
65

,0
16

,1
01

 
45

,2
23

,8
74

 
45

,2
04

,7
03

 
45

,1
71

,0
52

 
45

,1
04

,9
32

 
19

,7
92

,2
43

 
19

,8
11

,4
14

 
19

,8
45

,0
65

 
19

,9
11

,1
85

 
第

2
組

 
54

9,
93

6 
91

9,
52

5,
43

8 
88

8,
07

2,
94

9 
88

7,
10

8,
36

1 
88

4,
74

2,
53

6 
88

2,
25

9,
02

5 
31

,4
52

,5
83

 
32

,4
17

,0
72

 
34

,7
82

,8
64

 
37

,2
66

,5
73

 
第

3
組

 
54

9,
94

1 
2,

08
3,

61
5,

91
1 

2,
03

9,
85

1,
05

6 
2,

03
3,

76
2,

10
9 

2,
02

1,
26

0,
30

1 
2,

00
7,

01
5,

72
9 

43
,7

65
,1

74
 

49
,8

53
,9

28
 

62
,3

55
,7

75
 

76
,6

00
,1

27
 

第
4
組

 
54

9,
94

0 
3,

16
0,

91
3,

78
5 

3,
10

0,
04

0,
92

7 
3,

08
8,

14
1,

87
5 

3,
06

4,
09

4,
64

9 
3,

03
8,

56
5,

33
4 

60
,8

72
,8

59
 

72
,7

71
,4

70
 

96
,8

18
,6

97
 

12
2,

34
8,

28
6 

第
5
組

 
54

9,
94

2 
4,

41
8,

77
3,

52
1 

4,
32

5,
20

3,
09

0 
4,

30
0,

86
1,

55
7 

4,
25

3,
44

0,
05

8 
4,

20
8,

67
3,

67
9 

93
,5

70
,7

61
 

11
7,

91
1,

90
9 

16
5,

33
3,

46
3

21
0,

10
0,

00
7 

第
6
組

 
54

9,
94

1 
6,

16
4,

95
9,

59
7 

6,
03

0,
57

0,
51

5 
5,

98
4,

12
2,

49
8 

5,
89

2,
32

6,
34

6 
5,

80
7,

89
9,

40
4 

13
4,

39
0,

23
7 

18
0,

84
0,

01
4 

27
2,

63
8,

47
5 

35
7,

06
4,

04
3 

第
7
組

 
54

9,
93

9 
9,

49
8,

71
1,

39
0 

9,
29

6,
72

9,
79

4 
9,

21
1,

70
9,

22
4 

9,
03

0,
53

1,
82

1 
8,

86
7,

84
8,

86
6 

20
1,

98
0,

71
6

28
7,

00
1,

72
5 

46
8,

17
7,

80
9 

63
0,

86
1,

42
4 

第
8
組

 
54

9,
94

1 
15

,3
89

,8
01

,9
17

 
15

,0
84

,8
98

,1
28

 
14

,9
33

,9
33

,8
24

 
14

,5
77

,1
76

,0
99

 
14

,2
44

,3
73

,8
03

 
30

4,
90

1,
42

4 
45

5,
86

8,
20

3 
81

2,
62

1,
96

8 
1,

14
5,

42
4,

81
4 

第
9
組

 
54

9,
94

1 
28

,8
93

,7
95

,6
51

 
28

,4
01

,0
26

,5
18

 
28

,1
53

,1
13

,1
15

 
27

,5
35

,1
16

,9
16

 
26

,9
07

,0
40

,2
99

 
49

2,
76

9,
02

4 
74

0,
68

3,
08

6 
1,

35
8,

67
5,

43
6 

1,
98

6,
75

4,
25

3 
第

10
組

 
54

9,
94

0 
20

8,
26

7,
72

2,
40

6 
20

6,
79

0,
80

3,
54

2 
20

6,
26

4,
84

0,
92

6 
20

4,
82

3,
28

3,
20

4 
20

3,
29

1,
86

5,
28

6 
1,

47
6,

96
5,

60
9 

2,
00

2,
89

9,
07

8 
3,

44
4,

45
9,

00
0 

4,
97

5,
87

1,
41

8 

總
計

 
5,

49
9,

40
7

27
8,

86
2,

83
5,

71
7 

27
6,

00
2,

42
0,

39
2 

27
4,

90
2,

79
8,

19
3 

27
2,

12
7,

14
2,

98
2 

26
9,

30
0,

64
6,

35
7 

2,
86

0,
46

0,
62

9 
3,

96
0,

05
7,

90
0 

6,
73

5,
70

8,
55

2 
9,

56
2,

20
2,

13
0 

所
得
稅
稅

率
級
距

分
組

 

扣
除
額
調

整
後
之

應
納
稅

額
 

稅
式

支
出

 
稅

率
級
距

：
 

萬
元

 
家

戶
數

調
整

前
應

納
稅

額
 A

、
受

撫
養

親
屬

1-
3
歲

 
B
、
受

撫
養
親

屬

1-
6
歲

 
C
、

受
撫
養
親

屬

1-
12

歲
 

D
、

受
撫

養
親
屬

1-
18

歲
 

A
、

受
撫

養
親
屬

1-
3
歲

 
B
、

受
撫

養
親

屬

1-
6
歲

 
C
、

受
撫

養
親

屬

1-
12

歲
 

D
、

受
撫

養
親

屬
 

1-
18

歲
 

0 
1,

53
9,

69
9 

0 
0 

0 
0 

0 
0 

0 
0 

0 

1-
37

 
2,

50
5,

73
2 

24
,9

72
,2

10
,3

07
 

24
,5

31
,6

95
,1

04
 

24
,2

39
,8

60
,0

15
 

23
,5

82
,9

67
,3

37
 

22
,9

61
,1

69
,9

41
 

44
0,

51
4,

20
1 

73
2,

35
0,

79
3 

1,
38

9,
24

3,
97

2 
2,

01
1,

03
9,

61
4 

37
-9

9 
98

7,
21

6 
47

,9
84

,5
61

,6
63

 
47

,2
08

,4
02

,5
72

 
46

,8
31

,8
58

,6
45

 
45

,9
06

,8
86

,6
14

 
44

,9
79

,5
65

,0
08

 
77

6,
16

6,
39

7 
1,

15
2,

71
0,

91
6 

2,
07

7,
67

5,
04

9 
3,

00
4,

99
9,

61
6 

99
-1

98
 

32
2,

65
8 

49
,8

27
,9

78
,1

43
 

49
,1

95
,6

65
,2

60
 

48
,9

39
,7

65
,2

00
 

48
,2

75
,5

41
,4

41
 

47
,5

93
,7

97
,3

53
 

63
2,

32
3,

53
0 

88
8,

21
5,

84
6 

1,
55

2,
43

4,
44

3 
2,

23
4,

18
1,

11
2 

19
8-

37
2 

10
3,

65
7 

42
,7

21
,3

30
,7

34
 

42
,3

29
,6

62
,7

60
 

42
,2

11
,6

49
,2

65
 

41
,8

65
,3

72
,6

91
 

41
,4

92
,6

32
,4

85
 

39
1,

66
4,

76
1 

50
9,

67
4,

62
8 

85
5,

95
6,

07
4 

1,
22

8,
69

5,
14

0 
37

2
以

上
 

40
,4

45
 1

13
,3

56
,7

78
,8

55
 1

12
,7

36
,9

59
,2

30
 1

12
,6

79
,6

48
,6

65
 1

12
,4

96
,3

51
,9

25
 1

12
,2

73
,4

59
,5

30
 

61
9,

79
1,

31
4 

67
7,

10
5,

51
9 

86
0,

39
9,

42
7 

1,
08

3,
28

6,
56

5 

總
計

 
5,

49
9,

40
7 

27
8,

86
2,

85
9,

70
2 

27
6,

00
2,

38
4,

92
5 

27
4,

90
2,

78
1,

79
1 

27
2,

12
7,

12
0,

00
8 

26
9,

30
0,

62
4,

31
8 

2,
86

0,
46

0,
20

2 
3,

96
0,

05
7,

70
1 

6,
73

5,
70

8,
96

5 
9,

56
2,

20
2,

04
7 



 

 

73

以調整綜合所得稅制度做為鼓勵生育政策之研究

表
17

：
調

整
教

育
特

別
扣

除
額
後

之
應
納

稅
額

與
稅
式
支

出
－
依

核
定

課
稅
所
得

額
十

分
位

組
與

依
所

得
稅

稅
率

級
距

分
組

 

  
  

  
  

  
  

  
  

  
  

  
  

  
  

  
  

  
  

  
  

  
  

  
  

  
  

  
  

  
  

  
  

  
  

  
  

  
  

  
  

  
  

  
  

  
  

  
  

  
  

  
  

  
  

  
  
單
位
：
元

 

扣
除
額
調

整
後
之

應
納
稅

額
 

稅
式

支
出

 

組
別
 

 
家

戶
數

調
整

前
應

納
稅

額
 A
、

受
撫

養
親

屬
 

於
幼

稚
園

至
就
讀

 
小

學
前

 

B
、
受

撫
養
親

屬

於
幼
稚
園

至
就
讀

國
中

前
 

C
、

受
撫
養
親

屬
 

於
幼
稚
園

至
就
讀

高
中

前
 

D
、

受
撫

養
親
屬

於
幼
稚
園

至
就
讀

大
學
前

 

A
、

受
撫

養
親
屬

於
幼

稚
園

至
就

讀

小
學

前
 

B
、

受
撫

養
親

屬

於
幼

稚
園

至
就

讀
國

中
前

 

C、
受

撫
養

親
屬

於
幼

稚
園

至
就

讀
高

中
前

 

D
、

受
撫

養
親

屬

於
幼

稚
園

至
就

讀
大

學
前

 
第

1
組

 
54

9,
94

6 
65

,0
16

,1
01

 
45

,2
24

,1
11

 
45

,2
13

,7
55

 
45

,2
06

,0
45

 
45

,1
91

,0
92

 
19

,7
92

,0
07

 
19

,8
02

,3
62

 
19

,8
10

,0
72

 
19

,8
25

,0
25

 
第

2
組

 
54

9,
93

6 
91

9,
52

5,
43

8 
88

7,
72

9,
78

9 
88

7,
15

4,
00

6 
88

6,
85

8,
14

0 
88

6,
25

0,
46

1 
31

,7
95

,5
84

 
32

,3
71

,5
92

 
32

,6
67

,0
51

 
33

,2
75

,1
04

 
第

3
組

 
54

9,
94

1 
2,

08
3,

61
5,

91
1 

2,
03

8,
74

8,
97

4 
2,

03
6,

32
8,

13
4 

2,
03

5,
08

6,
36

7 
2,

03
1,

98
2,

50
0 

44
,8

67
,2

00
 

47
,2

87
,7

71
 

48
,5

29
,8

52
 

51
,6

33
,4

16
 

第
4
組

 
54

9,
94

0 
3,

16
0,

91
3,

78
5 

3,
09

8,
44

7,
75

1 
3,

09
3,

52
5,

23
8 

3,
09

1,
00

7,
61

2 
3,

08
5,

39
4,

37
5 

62
,4

65
,7

05
 

67
,3

88
,0

53
 

69
,9

05
,8

43
 

75
,5

19
,3

56
 

第
5
組

 
54

9,
94

2 
4,

41
8,

77
3,

52
1 

4,
32

4,
49

3,
11

4 
4,

31
5,

11
4,

40
4 

4,
31

0,
65

9,
32

3 
4,

30
1,

03
6,

98
8 

94
,2

80
,3

52
 

10
3,

65
8,

95
3 

10
8,

11
4,

52
8 

11
7,

73
6,

69
8 

第
6
組

 
54

9,
94

1 
6,

16
4,

95
9,

59
7 

6,
02

6,
37

9,
96

4 
6,

00
8,

94
6,

83
5 

6,
00

0,
52

1,
73

9 
5,

98
3,

34
1,

58
2 

13
8,

58
2,

98
7 

15
6,

01
4,

19
2 

16
4,

44
2,

58
8 

18
1,

62
2,

19
5 

第
7
組

 
54

9,
93

9 
9,

49
8,

71
1,

39
0 

9,
28

2,
71

1,
84

9 
9,

25
0,

23
7,

95
1 

9,
23

4,
59

7,
68

6 
9,

20
3,

43
2,

64
2 

21
5,

99
6,

62
6 

24
8,

47
0,

46
9 

26
4,

11
1,

99
9 

29
5,

27
3,

96
3 

第
8
組

 
54

9,
94

1 
15

,3
89

,8
01

,9
17

 
15

,0
54

,4
80

,8
92

14
,9

93
,2

39
,4

62
 

14
,9

62
,6

90
,2

39
 

14
,9

03
,1

70
,1

25
 

33
5,

31
6,

68
1 

39
6,

56
1,

13
5 

42
7,

11
1,

67
8 

48
6,

63
2,

56
2 

第
9
組

 
54

9,
94

1 
28

,8
93

,7
95

,6
51

 
28

,3
52

,9
78

,1
72

28
,2

50
,5

68
,1

59
 

28
,1

96
,9

92
,9

07
 

28
,0

87
,8

84
,6

13
 

54
0,

81
3,

95
9 

64
3,

22
7,

49
2 

69
6,

79
8,

34
5 

80
5,

90
7,

18
9 

第
10

組
 

54
9,

94
0 

20
8,

26
7,

72
2,

40
6 

20
6,

62
5,

93
1,

53
0

20
6,

39
5,

56
1,

66
4 

20
6,

27
0,

45
0,

31
4 

20
6,

01
7,

91
7,

86
6

1,
64

1,
80

2,
97

5 
1,

87
2,

19
4,

28
8 

1,
99

7,
29

9,
58

9 
2,

24
9,

83
9,

73
6 

總
計

 
5,

49
9,

40
7 

27
8,

86
2,

83
5,

71
7 

27
5,

73
7,

12
6,

14
6 

27
5,

27
5,

88
9,

60
7 

27
5,

03
4,

07
0,

37
3 

27
4,

54
5,

60
2,

24
4

3,
12

5,
71

4,
07

6 
3,

58
6,

97
6,

30
8 

3,
82

8,
79

1,
54

4 
4,

31
7,

26
5,

24
4 

所
得
稅
稅

率
級
距

分
組

 

扣
除
額
調

整
後
之

應
納
稅

額
 

稅
式

支
出

 
稅

率
級
距

：
 

萬
元

 
家

戶
數

調
整

前
應

納
稅

額
 A
、

受
撫

養
親

屬
 

於
幼

稚
園

至
就
讀

 
小

學
前

 

B
、
受

撫
養
親

屬

於
幼
稚
園

至
就

 
讀

國
中
前

 

C
、

受
撫
養
親

屬
 

於
幼
稚
園

至
就
讀

高
中

前
 

D
、

受
撫

養
親
屬

於
幼
稚
園

至
就
讀

大
學
前

 

A
、

受
撫

養
親
屬

於
幼

稚
園

至
就

讀

小
學

前
 

B
、

受
撫

養
親

屬

於
幼

稚
園

至
就

讀
國

中
前

 

C、
受

撫
養

親
屬

於
幼

稚
園

至
就

讀
高

中
前

 

D
、

受
撫

養
親

屬
 

於
幼

稚
園

至
就

讀
大

學
前

 
0 

 
1,

53
9,

69
9 

0 
0 

0 
0 

0 
0 

0 
0 

0 

1-
37

 
2,

50
5,

73
2 

24
,9

72
,2

10
,3

07
 

24
,4

71
,4

22
,2

27
24

,3
52

,8
91

,0
80

 
24

,2
93

,5
95

,4
38

 
24

,1
74

,3
22

,5
95

 
50

0,
78

6,
57

7 
61

9,
31

8,
72

6 
67

8,
61

5,
62

1 
79

7,
88

7,
46

2 

37
-9

9 
98

7,
21

6 
47

,9
84

,5
61

,6
63

 
47

,1
37

,8
56

,1
16

46
,9

84
,9

95
,5

91
 

46
,9

06
,0

38
,0

55
 

46
,7

46
,5

23
,6

94
 

84
6,

71
3,

83
9 

99
9,

57
1,

99
5 

1,
07

8,
52

8,
54

4 
1,

23
8,

03
8,

95
6 

99
-1

98
 

32
2,

65
8 

49
,8

27
,9

78
,1

43
 

49
,1

22
,1

96
,0

33
49

,0
15

,7
51

,1
59

 
48

,9
59

,6
73

,1
99

 
48

,8
47

,1
94

,6
20

 
70

5,
79

9,
21

0 
81

2,
22

6,
98

3 
86

8,
32

6,
23

9 
98

0,
78

7,
07

2 

19
8-

37
2 

10
3,

65
7 

42
,7

21
,3

30
,7

34
 

42
,2

90
,6

35
,8

99
42

,2
35

,8
84

,2
72

 
42

,2
05

,9
06

,6
67

 
42

,1
45

,0
28

,9
11

 
43

0,
69

4,
73

1 
48

5,
44

1,
90

1 
51

5,
42

1,
68

3 
57

6,
29

3,
42

7 
37

2
以

上
 

40
,4

45
 1

13
,3

56
,7

78
,8

55
 

11
2,

68
6,

36
2,

53
5

11
2,

68
6,

36
2,

53
5 

11
2,

66
8,

84
9,

85
0 

11
2,

63
2,

48
9,

79
5

64
1,

71
9,

78
4 

67
0,

41
7,

53
3 

68
7,

90
0,

28
9 

72
4,

25
8,

32
2 

總
計

 
5,

49
9,

40
7 

27
8,

86
2,

85
9,

70
2 

27
5,

70
8,

47
2,

81
0

27
5,

27
5,

88
4,

63
7 

27
5,

03
4,

06
3,

20
9 

27
4,

54
5,

55
9,

61
5

3,
12

5,
71

4,
14

1 
3,

58
6,

97
7,

13
9 

3,
82

8,
79

2,
37

6 
4,

31
7,

26
5,

2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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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調整綜合所得稅制度做為鼓勵生育政策之研究

 
表

18
：

新
增

幼
兒

撫
育

特
別

扣
除

額
後
之

應
納

稅
額
與
稅

式
支
出

－
依

核
定
課
稅

所
得

額
十

分
位

組
與

依
所

得
稅

稅
率

級
距

分
組

 

 單
位
：
元

 

扣
除
額
調

整
後
之

應
納
稅

額
 

稅
式

支
出

 
組

別
 

家
戶
數

 
調

整
前

應
納
稅
額

 
A
、

受
撫

養
親
屬

1-
3
歲

 
B
、
受

撫
養
親
屬

1-
6
歲

 
A
、

受
撫

養
親
屬

1-
3
歲

 
B
、

受
撫

養
親

屬
1-

6
歲

 

第
1
組

 
54

9,
94

6 
65

,0
16

,1
01

 
45

,2
11

,7
37

 
45

,1
88

,7
16

 
19

,8
04

,3
80

 
19

,8
27

,4
01

 
第

2
組

 
54

9,
93

6 
91

9,
52

5,
43

8 
88

7,
75

3,
43

6 
88

6,
38

8,
49

5 
31

,7
72

,2
61

 
33

,1
37

,0
81

 
第

3
組

 
54

9,
94

1 
2,

08
3,

61
5,

91
1 

2,
03

7,
21

0,
23

9 
2,

02
8,

06
8,

02
0 

46
,4

05
,8

09
 

55
,5

47
,7

26
 

第
4
組

 
54

9,
94

0 
3,

16
0,

91
3,

78
5 

3,
09

3,
59

4,
53

0 
3,

07
5,

40
0,

31
5 

67
,3

19
,1

45
 

85
,5

13
,2

50
 

第
5
組

 
54

9,
94

2 
4,

41
8,

77
3,

52
1 

4,
30

7,
52

4,
10

4 
4,

26
8,

71
2,

49
7 

11
1,

24
9,

36
2 

15
0,

06
0,

91
4 

第
6
組

 
54

9,
94

1 
6,

16
4,

95
9,

59
7 

5,
99

4,
82

9,
84

9 
5,

92
1,

02
7,

76
7 

17
0,

13
2,

66
2 

24
3,

93
5,

24
0 

第
7
組

 
54

9,
93

9 
9,

49
8,

71
1,

39
0 

9,
23

0,
23

1,
17

0 
9,

08
5,

25
6,

25
1 

26
8,

47
6,

97
5 

41
3,

45
1,

17
9 

第
8
組

 
54

9,
94

1 
15

,3
89

,8
01

,9
17

 
14

,9
64

,5
93

,0
35

14
,6

94
,7

03
,9

90
 

42
5,

20
5,

08
7 

69
5,

09
8,

47
7 

第
9
組

 
54

9,
94

1 
28

,8
93

,7
95

,6
51

 
28

,1
91

,5
15

,4
95

 
27

,7
30

,9
78

,4
03

 
70

2,
27

9,
60

6 
1,

16
2,

81
7,

79
8 

第
10

組
 

54
9,

94
0 

20
8,

26
7,

72
2,

40
6 

20
6,

38
6,

32
2,

67
2 

20
5,

36
6,

78
8,

90
6 

1,
88

1,
40

6,
33

3 
2,

90
0,

96
1,

54
7 

總
計

 
5,

49
9,

40
7 

27
8,

86
2,

83
5,

71
7 

27
5,

13
8,

78
6,

26
8 

27
3,

10
2,

51
3,

36
1 

3,
72

4,
05

1,
62

2 
5,

76
0,

35
0,

61
3 

所
得
稅
稅

率
級
距

分
組

 

扣
除
額
調

整
後
之

應
納
稅

額
 

稅
式

支
出

 
稅

率
級
距

：
萬
元

家
戶
數

 
調

整
前

應
納
稅
額

 
A
、

受
撫

養
親
屬

1-
3
歲

 
A
、

受
撫

養
親

屬
1-

3
歲

 
A
、

受
撫

養
親
屬

1-
3
歲

 
B
、

受
撫

養
親

屬
1-

6
歲

 

0 
 

1,
53

9,
69

9 
0 

0 
0 

0 
0 

1-
37

 
2,

50
5,

73
2 

24
,9

72
,2

10
,3

07
 

24
,3

22
,3

61
,2

41
 

23
,8

30
,7

66
,6

92
 

64
9,

84
9,

81
7 

1,
14

1,
44

3,
61

5 

37
-9

9 
98

7,
21

6 
47

,9
84

,5
61

,6
63

 
46

,8
88

,3
66

,8
89

 
46

,1
85

,6
36

,9
24

 
1,

09
6,

19
6,

74
9 

1,
79

8,
92

6,
71

4 

99
-1

98
 

32
2,

65
8 

49
,8

27
,9

78
,1

43
 

48
,9

92
,9

06
,9

73
 

48
,4

97
,3

36
,5

51
 

83
5,

09
1,

49
7 

1,
33

0,
63

8,
36

5 

19
8-

37
2 

10
3,

65
7 

42
,7

21
,3

30
,7

34
 

42
,2

39
,5

53
,7

30
 

42
,0

07
,1

54
,7

36
 

48
1,

77
6,

48
6 

71
4,

17
4,

13
3 

37
2
以

上
 

40
,4

45
 

11
3,

35
6,

77
8,

85
5 

11
2,

69
5,

62
4,

44
0 

11
2,

58
1,

60
9,

98
5 

66
1,

13
6,

61
9 

77
5,

16
6,

84
8 

總
計

 
5,

49
9,

40
7 

27
8,

86
2,

85
9,

70
2 

27
5,

13
8,

81
3,

27
2 

27
3,

10
2,

50
4,

88
6 

3,
72

4,
05

1,
16

9 
5,

76
0,

34
9,

6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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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

調
整

薪
資

特
別

扣
除
額
後

之
應
納

稅
額

與
稅
式
支

出
－
依

核
定

課
稅
所
得

額
十

分
位

組
與

依
所

得
稅

稅
率

級
距

分
組

 

單
位
：
元

 

扣
除
額
調

整
後
之

應
納
稅

額
 

稅
式

支
出

 
組

別
 

家
戶
數

 
調

整
前
應

納
稅
額

 
扣

除
額
增

加
50

%
 

扣
除
額
增

加
10

0%
 

扣
除

額
增

加
50

%
 

扣
除

額
增

加
10

0%
 

第
1
組

 
54

9,
94

6 
65

,0
16

,1
01

 
45

,2
34

,5
43

 
45

,2
27

,9
71

 
19

,7
81

,5
74

 
19

,7
88

,1
46

 
第

2
組

 
54

9,
93

6 
91

9,
52

5,
43

8 
88

8,
35

0,
66

6 
88

8,
15

9,
28

9 
31

,1
74

,8
43

 
31

,3
66

,3
04

 
第

3
組

 
54

9,
94

1 
2,

08
3,

61
5,

91
1 

2,
04

1,
57

7,
87

1 
2,

03
9,

79
6,

61
2 

42
,0

38
,1

88
 

43
,8

19
,5

85
 

第
4
組

 
54

9,
94

0 
3,

16
0,

91
3,

78
5 

3,
10

3,
94

6,
60

1 
3,

09
9,

59
4,

37
6 

56
,9

66
,9

10
 

61
,3

19
,0

25
 

第
5
組

 
54

9,
94

2 
4,

41
8,

77
3,

52
1 

4,
33

3,
86

4,
12

6 
4,

32
1,

62
3,

51
7 

84
,9

09
,2

85
97

,1
49

,8
39

 
第

6
組

 
54

9,
94

1 
6,

16
4,

95
9,

59
7 

6,
04

6,
32

6,
32

5 
6,

02
1,

24
9,

01
5 

11
8,

63
7,

28
7 

14
3,

71
3,

33
2 

第
7
組

 
54

9,
93

9 
9,

49
8,

71
1,

39
0 

9,
32

3,
88

0,
28

2 
9,

27
8,

37
2,

83
0 

17
4,

82
6,

10
3 

22
0,

33
3,

88
5 

第
8
組

 
54

9,
94

1 
15

,3
89

,8
01

,9
17

 
15

,1
31

,2
30

,6
57

 
15

,0
49

,1
57

,4
63

 
25

8,
57

0,
87

4 
34

0,
64

1,
04

5 
第

9
組

 
54

9,
94

1 
28

,8
93

,7
95

,6
51

 
28

,4
78

,0
34

,7
56

 
28

,3
36

,7
87

,9
09

 
41

5,
75

9,
13

6 
55

7,
00

4,
99

2 
第

10
組

 
54

9,
94

0 
20

8,
26

7,
72

2,
40

6 
20

6,
93

7,
41

7,
54

6 
20

6,
67

2,
67

6,
43

0 
1,

33
0,

30
9,

26
0 

1,
59

5,
06

6,
87

4 

總
計

 
5,

49
9,

40
7 

27
8,

86
2,

83
5,

71
7 

27
6,

32
9,

86
3,

37
3 

27
5,

75
2,

64
5,

41
1 

2,
53

2,
97

3,
46

0 
3,

11
0,

20
3,

02
6 

所
得
稅
稅

率
級
距

分
組

 

扣
除
額
調

整
後
之

應
納
稅

額
 

稅
式

支
出

 
稅

率
級
距

：
萬
元

家
戶
數

 
調

整
前

應
納
稅
額

 
扣

除
額
增

加
50

%
 

扣
除
額
增

加
50

%
 

扣
除

額
增

加
50

%
 

扣
除

額
增

加
10

0%
 

0 
 

1,
53

9,
69

9 
0 

0 
0 

0 
0 

1-
37

 
2,

50
5,

73
2 

24
,9

72
,2

10
,3

07
 

24
,6

22
,2

84
,8

33
 

24
,4

79
,6

31
,0

05
 

34
9,

92
5,

72
4 

49
2,

57
7,

79
9 

37
-9

9 
98

7,
21

6 
47

,9
84

,5
61

,6
63

 
47

,3
25

,1
60

,6
08

 
47

,1
09

,1
77

,4
92

 
65

9,
40

2,
53

6 
87

5,
39

2,
36

5 

99
-1

98
 

32
2,

65
8 

49
,8

27
,9

78
,1

43
 

49
,2

68
,0

69
,7

15
 

49
,1

34
,1

02
,1

14
 

55
9,

92
0,

36
6 

69
3,

89
4,

42
1 

19
8-

37
2 

10
3,

65
7 

42
,7

21
,3

30
,7

34
 

42
,3

62
,7

81
,1

71
 

42
,3

05
,0

02
,7

59
 

35
8,

54
6,

35
0 

41
6,

32
0,

20
1 

37
2
以

上
 

40
,4

45
 

11
3,

35
6,

77
8,

85
5 

11
2,

75
1,

60
0,

32
0 

11
2,

72
4,

74
4,

84
0 

60
5,

17
8,

93
9 

63
2,

01
8,

24
1 

總
計

 
5,

49
9,

40
7 

27
8,

86
2,

85
9,

70
2 

27
6,

32
9,

89
6,

64
7 

27
5,

75
2,

65
8,

20
9 

2,
53

2,
97

3,
91

5 
3,

11
0,

20
3,

0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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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
扣

抵
額

上
限

5,
00

0
之
應

納
稅
額

與
稅

式
支
出
－

依
核
定

課
稅

所
得
額

十
分

位
組

與
依

所
得

稅
稅

率
級

距
分

組
 

單
位
：
元

 
稅

額
扣

抵
後

之
應
納

稅
額

 
稅
式
支
出

 
 

組
別

 
家
戶
數

調
整
前
應
納
稅
額

 A
、
受
撫
養
親
屬

1-
3
歲

 
B
、

受
撫

養
親

屬

1-
6
歲

 
C
、

受
撫

養
親

屬

1-
12

歲
 

D
、

受
撫

養
親
屬

1-
15

歲
 

E、
受

撫
養

親
屬

1-
18

歲
 

A
、

受
撫
養
親
屬

1-
3
歲

 
B
、
受
撫
養
親
屬

1-
6
歲

 
C
、
受
撫
養
親
屬

1-
12

歲
 

D
、
受
撫
養
親
屬

1-
15

歲
 

E、
受
撫
養
親
屬

 
1-

18
歲

 

第
1
組

 
54

9,
94

6 
65

,0
16

,1
01

 
45

,2
10

,4
72

 
45

,1
87

,3
25

 
45

,1
43

,7
03

 
45

,0
96

,0
01

 
45

,0
56

,9
00

 
19

,8
05

,6
45

 
19

,8
28

,7
92

 
19

,8
72

,4
14

 
19

,9
20

,1
17

 
19

,9
59

,2
18

 

第
2
組

 
54

9,
93

6 
91

9,
52

5,
43

8 
88

7,
73

4,
18

8 
88

6,
34

6,
15

0 
88

3,
11

9,
67

5 
88

1,
59

2,
50

3 
87

9,
77

5,
51

4 
31

,7
91

,2
28

 
33

,1
79

,0
36

 
36

,4
05

,7
63

 
37

,9
32

,7
32

 
39

,7
49

,9
79

 

第
3
組

 
54

9,
94

1 
2,

08
3,

61
5,

91
1 

2,
03

7,
02

0,
51

0 
2,

02
7,

66
6,

56
3 

2,
00

9,
09

6,
15

6 
1,

99
9,

79
6,

65
3 

1,
98

8,
26

7,
69

0 
46

,5
95

,2
31

 
55

,9
49

,4
58

 
74

,5
19

,9
20

 
83

,8
19

,1
48

 
95

,3
48

,1
11

 

第
4
組

 
54

9,
94

0 
3,

16
0,

91
3,

78
5 

3,
09

2,
74

5,
42

3 
3,

07
3,

70
5,

40
0 

3,
03

5,
86

7,
87

8 
3,

01
7,

21
5,

01
3 

2,
99

5,
19

2,
66

6 
68

,1
68

,4
18

 
87

,2
08

,0
00

 
12

5,
04

5,
68

7 
14

3,
69

8,
77

2 
16

5,
72

1,
06

4 

第
5
組

 
54

9,
94

2 
4,

41
8,

77
3,

52
1 

4,
30

5,
38

9,
22

9 
4,

26
4,

91
7,

89
8 

4,
18

7,
90

5,
12

0 
4,

15
4,

00
7,

24
5 

4,
11

5,
19

0,
13

9 
11

3,
38

4,
29

2 
15

3,
85

5,
56

9 
23

0,
86

8,
51

1 
26

4,
76

6,
49

6 
30

3,
58

3,
27

2 

第
6
組

 
54

9,
94

1 
6,

16
4,

95
9,

59
7 

5,
99

0,
38

6,
32

6 
5,

91
3,

56
5,

06
8 

5,
76

6,
10

9,
38

7 
5,

70
0,

41
3,

43
6 

5,
63

2,
50

6,
72

1 
17

4,
57

6,
18

6 
25

1,
39

7,
93

9 
39

8,
85

3,
34

4 
46

4,
54

6,
93

1 
53

2,
45

2,
98

6 

第
7
組

 
54

9,
93

9 
9,

49
8,

71
1,

39
0 

9,
22

6,
96

4,
53

2 
9,

08
0,

29
5,

80
1 

8,
78

2,
07

4,
88

0 
8,

65
0,

57
8,

96
6 

8,
52

4,
43

9,
45

7 
27

1,
74

4,
71

3 
41

8,
41

4,
15

9 
71

6,
63

5,
41

0 
84

8,
12

7,
47

5 
97

4,
27

0,
28

3 

第
8
組

 
54

9,
94

1 
15

,3
89

,8
01

,9
17

 
14

,9
90

,3
08

,2
76

 
14

,7
43

,5
22

,2
52

 
14

,1
77

,7
20

,9
54

 
13

,9
13

,4
79

,8
03

 
13

,6
68

,1
45

,6
23

 
39

9,
48

9,
68

1 
64

6,
27

6,
36

5 
1,

21
2,

07
6,

56
3 

1,
47

6,
31

7,
71

4 
1,

72
1,

65
3,

54
4 

第
9
組

 
54

9,
94

1 
28

,8
93

,7
95

,6
51

 
28

,3
05

,9
30

,7
20

27
,9

61
,5

46
,6

67
 

27
,1

28
,9

08
,4

96
 

26
,7

14
,4

89
,4

56
 

26
,3

13
,5

27
,4

73
 

58
7,

86
3,

83
1 

93
2,

24
4,

58
5 

1,
76

4,
88

3,
85

6 
2,

17
9,

30
5,

64
5 

2,
58

0,
26

7,
62

8 

第
10

組
 

54
9,

94
0 

20
8,

26
7,

72
2,

40
6 

20
6,

85
7,

45
6,

27
0 

20
6,

42
1,

51
8,

83
2 

20
5,

26
9,

55
9,

51
4 

20
4,

66
9,

84
9,

94
4 

20
4,

09
5,

76
7,

57
8 

1,
41

0,
30

8,
48

1 
1,

84
6,

25
4,

16
8 

2,
99

8,
21

0,
18

7 
3,

59
7,

87
9,

61
1 

4,
17

1,
96

6,
92

7 

總
計

 
5,

49
9,

40
7 

27
8,

86
2,

83
5,

71
7 

27
5,

73
9,

14
5,

94
6 

27
4,

41
8,

27
1,

95
5 

27
1,

28
5,

50
5,

76
3 

26
9,

74
6,

51
9,

02
0 

26
8,

25
7,

86
9,

76
2 

3,
12

3,
72

7,
70

6 
4,

44
4,

60
8,

07
1 

7,
57

7,
37

1,
65

6 
9,

11
6,

31
4,

64
1 

10
,6

04
,9

73
,0

11
 

所
得

稅
稅
率

級
距
分

組
 

稅
額

扣
抵
後

之
應
納

稅
額

 
稅
式
支
出

 
稅

率
級

距
：

萬
元

 
家
戶
數

稅
率
級
距
：
萬
元

 A
、
受
撫
養
親

屬

1-
3
歲

 
B
、

受
撫

養
親

屬

1-
6
歲

 
C
、

受
撫

養
親

屬

1-
12

歲
 

D
、

受
撫

養
親
屬

1-
15

歲
 

E、
受

撫
養

親
屬

1-
18

歲
 

A
、

受
撫
養
親
屬

1-
3
歲

 
B
、
受
撫
養
親
屬

1-
6
歲

 
C
、
受
撫
養
親
屬

1-
12

歲
 

D
、
受
撫
養
親
屬

1-
15

歲
 

E、
受
撫
養
親
屬

 
1-

18
歲

 

0 
 

1,
53

9,
69

9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37

 
2,

50
5,

73
2 

24
,9

72
,2

10
,3

07
 

24
,2

93
,2

67
,1

87
 

23
,7

75
,6

80
,6

79
 

22
,6

49
,7

04
,9

48
 

22
,1

28
,7

83
,3

11
 

21
,6

20
,3

50
,2

42
 

67
8,

94
3,

62
1 

1,
19

6,
53

0,
12

9 
2,

32
2,

50
6,

11
1 

2,
84

3,
42

4,
49

0 
3,

35
1,

86
0,

06
5 

37
-9

9 
98

7,
21

6 
47

,9
84

,5
61

,6
63

 
47

,0
86

,8
96

,0
26

 
46

,5
91

,5
50

,5
26

 
45

,4
14

,2
36

,2
13

 
44

,8
34

,5
62

,7
22

 
44

,2
76

,5
98

,1
11

 
89

7,
66

9,
48

7 
1,

39
3,

01
4,

09
8 

2,
57

0,
32

6,
43

7 
3,

15
0,

00
4,

86
4 

3,
70

7,
96

8,
48

8 

99
-1

98
 

32
2,

65
8 

49
,8

27
,9

78
,1

43
 

49
,2

26
,8

34
,0

23
 

49
,0

08
,1

04
,1

65
 

48
,4

45
,9

69
,3

97
 

48
,1

57
,3

84
,0

82
 

47
,8

82
,4

47
,2

00
 

60
1,

15
1,

86
4 

81
9,

89
2,

37
0 

1,
38

2,
02

6,
49

2 
1,

67
0,

58
9,

54
4 

1,
94

5,
53

0,
29

7 

19
8-

37
2 

10
3,

65
7 

42
,7

21
,3

30
,7

34
 

42
,3

69
,6

01
,8

02
 

42
,3

02
,7

22
,3

05
 

42
,1

06
,8

31
,3

07
 

42
,0

00
,0

54
,2

31
 

41
,8

95
,6

81
,9

98
 

35
1,

72
6,

34
1 

41
8,

60
1,

48
4 

61
4,

48
9,

99
5 

72
1,

26
8,

21
1 

82
5,

64
2,

10
2 

37
2
以

上
 

40
,4

45
 

11
3,

35
6,

77
8,

85
5 

11
2,

76
2,

52
0,

47
0 

11
2,

74
0,

19
4,

83
0 

11
2,

66
8,

72
8,

51
5 

11
2,

62
5,

73
5,

48
0 

11
2,

58
2,

78
2,

89
0 

59
4,

23
6,

14
0 

61
6,

57
0,

27
4 

68
8,

02
2,

43
3 

73
1,

02
6,

38
8 

77
3,

97
1,

29
4 

總
計

 
5,

49
9,

40
7 

27
8,

86
2,

85
9,

70
2 

27
5,

73
9,

11
9,

50
8 

27
4,

41
8,

25
2,

50
6 

27
1,

28
5,

47
0,

38
0 

26
9,

74
6,

51
9,

82
6 

26
8,

25
7,

86
0,

44
1 

3,
12

3,
72

7,
45

3 
4,

44
4,

60
8,

35
4 

7,
57

7,
37

1,
46

7 
9,

11
6,

31
3,

49
6 

10
,6

04
,9

72
,2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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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
扣

抵
額

上
限

10
,0

00
之

應
納
稅

額
與

稅
式
支
出

－
依
核

定
課

稅
所
得
額

十
分

位
組

與
依

所
得

稅
稅

率
級

距
分

組
 

單
位
：
元

 
稅

額
扣

抵
後

之
應
納

稅
額

 
稅
式
支
出

 
組

別
 

家
戶

數
 

調
整
前
應
納
稅
額

 
A
、
受
撫
養
親
屬

1-
3
歲

 
B
、

受
撫

養
親

屬

1-
6
歲

 
C
、

受
撫

養
親

屬

1-
12

歲
 

D
、

受
撫

養
親
屬

1-
15

歲
 

E、
受

撫
養

親
屬

 
1-

18
歲

 
A
、

受
撫
養
親
屬

1-
3
歲

 
B
、
受
撫
養
親
屬

1-
6
歲

 
C
、
受
撫
養
親
屬

1-
12

歲
 

D
、
受
撫
養
親
屬

1-
15

歲
 

E、
受
撫
養
親
屬

 
1-

18
歲

 

第
1
組

 
54

9,
94

6 
65

,0
16

,1
01

 
45

,2
10

,2
69

 
45

,1
87

,1
22

 
45

,1
43

,3
84

 
45

,0
89

,4
68

 
45

,0
56

,5
92

 
19

,8
05

,8
49

 
19

,8
28

,9
96

 
19

,8
72

,7
33

 
19

,9
26

,6
50

 
19

,9
59

,5
26

 

第
2
組

 
54

9,
93

6 
91

9,
52

5,
43

8 
88

7,
70

2,
29

2 
88

6,
28

1,
25

7 
88

2,
97

5,
59

2 
88

1,
41

7,
62

3 
87

9,
57

9,
73

7 
31

,8
23

,3
17

 
33

,2
44

,4
18

 
36

,5
50

,0
44

 
38

,1
07

,5
73

 
39

,9
45

,8
44

 

第
3
組

 
54

9,
94

1 
2,

08
3,

61
5,

91
1 

2,
03

6,
38

7,
52

8 
2,

02
6,

24
6,

06
6 

2,
00

6,
29

6,
40

6 
1,

99
6,

41
1,

21
7 

1,
98

4,
11

1,
23

6 
47

,2
28

,6
20

 
57

,3
69

,8
45

 
77

,3
19

,8
35

 
87

,2
04

,6
39

 
99

,5
04

,5
65

 

第
4
組

 
54

9,
94

0 
3,

16
0,

91
3,

78
5 

3,
08

7,
27

9,
01

9 
3,

06
2,

59
4,

96
2 

3,
01

3,
68

1,
09

9 
2,

98
9,

82
8,

00
1 

2,
96

1,
71

2,
31

9 
73

,6
34

,3
26

 
98

,3
18

,8
23

 
14

7,
23

2,
30

2 
17

1,
08

5,
67

4 
19

9,
20

1,
46

7 

第
5
組

 
54

9,
94

2 
4,

41
8,

77
3,

52
1 

4,
28

9,
94

7,
40

8 
4,

23
6,

75
2,

06
8 

4,
13

5,
88

0,
05

7 
4,

09
1,

57
7,

27
9 

4,
03

9,
34

2,
13

8 
12

8,
82

5,
94

8 
18

2,
02

1,
61

8 
28

2,
89

3,
57

4 
32

7,
19

6,
07

7 
37

9,
43

1,
60

3 

第
6
組

 
54

9,
94

1 
6,

16
4,

95
9,

59
7 

5,
94

8,
12

3,
36

0 
5,

84
2,

66
6,

67
4 

5,
64

6,
26

6,
24

5 
5,

56
0,

84
3,

90
9 

5,
46

9,
82

4,
27

4 
21

6,
83

7,
61

2 
32

2,
29

7,
54

3 
51

8,
69

4,
06

7 
60

4,
11

6,
23

8 
69

5,
13

8,
07

3 

第
7
組

 
54

9,
93

9 
9,

49
8,

71
1,

39
0 

9,
13

4,
44

2,
79

5 
8,

92
0,

94
5,

47
6 

8,
50

9,
83

3,
07

7 
13

,1
72

,1
26

,3
38

 
8,

16
5,

81
3,

23
7 

36
4,

26
3,

97
5 

57
7,

76
3,

71
4 

98
8,

87
5,

56
3 

1,
16

3,
54

4,
43

8 
1,

33
2,

89
3,

75
4 

第
8
組

 
54

9,
94

1 
15

,3
89

,8
01

,9
17

 
14

,8
16

,3
06

,9
44

 
14

,4
19

,2
99

,0
37

 
13

,5
57

,3
05

,0
15

 
8,

33
5,

16
1,

45
2 

12
,8

17
,1

17
,4

25
 

57
3,

49
0,

57
4 

97
0,

50
0,

68
1 

1,
83

2,
49

5,
80

2 
2,

21
7,

67
4,

47
8 

2,
57

2,
68

0,
64

2 

第
9
組

 
54

9,
94

1 
28

,8
93

,7
95

,6
51

 
28

,0
28

,5
07

,4
83

 
27

,4
27

,2
84

,4
85

 
26

,0
14

,9
81

,0
03

 
25

,3
25

,2
39

,5
01

 
24

,6
62

,3
73

,6
16

 
86

5,
28

5,
41

9 
1,

46
6,

51
0,

06
7 

2,
87

8,
81

1,
34

9 
3,

56
8,

55
1,

75
1

4,
23

1,
41

9,
28

5 

第
10

組
 

54
9,

94
0 

20
8,

26
7,

72
2,

40
6 

20
6,

51
6,

54
8,

46
4 

20
5,

67
7,

77
9,

97
6 

20
3,

48
5,

77
4,

13
0 

20
2,

35
2,

29
2,

79
6 

20
1,

26
6,

93
1,

21
2 

1,
75

1,
19

5,
39

0 
2,

58
9,

97
1,

57
7 

4,
78

1,
98

7,
32

2 
5,

91
5,

44
0,

60
9 

7,
00

0,
80

2,
19

3 

總
計

 
5,

49
9,

40
7 

27
8,

86
2,

83
5,

71
7 

27
4,

79
0,

45
5,

56
1

27
2,

54
5,

03
7,

12
2 

26
7,

29
8,

13
6,

00
7 

26
4,

74
9,

98
7,

58
5 

26
2,

29
1,

86
1,

78
6 

4,
07

2,
39

1,
02

9 
6,

31
7,

82
7,

28
0 

11
,5

64
,7

32
,5

91
 

14
,1

12
,8

48
,1

27
 

16
,5

70
,9

76
,9

50
 

所
得

稅
稅
率

級
距
分

組
 

稅
額

扣
抵
後

之
應
納

稅
額

 
稅
式
支
出

 
組

別
 

家
戶

數
 

調
整
前
應
納
稅
額

 
A
、
受
撫
養
親
屬

1-
3
歲

 
B
、

受
撫

養
親

屬

1-
6
歲

 
C
、

受
撫

養
親

屬

1-
12

歲
 

D
、

受
撫

養
親
屬

1-
15

歲
 

E、
受

撫
養

親
屬

 
1-

18
歲

 
A
、

受
撫
養
親
屬

1-
3
歲

 
B
、
受
撫
養
親
屬

1-
6
歲

 
C
、
受
撫
養
親
屬

1-
12

歲
 

D
、
受
撫
養
親
屬

1-
15

歲
 

E、
受
撫
養
親
屬

 
1-

18
歲

 

0 
 

1,
53

9,
69

9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37

 
2,

50
5,

73
2 

24
,9

72
,2

10
,3

07
 

24
,0

18
,5

38
,7

31
 

23
,2

86
,6

14
,4

13
 

21
,7

84
,5

15
,7

80
 

21
,1

27
,1

16
,9

44
 

20
,4

89
,4

25
,6

90
 

95
3,

67
0,

07
3 

1,
68

5,
59

4,
89

1 
3,

18
7,

69
4,

52
7 

3,
84

5,
09

3,
36

3 
4,

48
2,

78
2,

11
1 

37
-9

9 
98

7,
21

6 
47

,9
84

,5
61

,6
63

 
46

,6
59

,3
92

,0
10

 
45

,7
55

,4
37

,8
07

 
43

,6
42

,4
10

,5
53

 
42

,6
09

,5
06

,1
96

 
41

,6
1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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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以調整綜合所得稅制度作為鼓勵生育政策之研究」 

專家學者第一次座談會會議記錄 

一、會議主席：開南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黃智聰教授 

二、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月三日 

三、開會時間：13 時 30 分至 15 時 30 分 

四、開會地點：臺北市青島東路一段 5 號 1 樓 

五、與會學者專家：（依姓氏筆畫排序） 

（一）、學者專家 

朱澤民（中央健康保險局總經理） 

何怡澄（政治大學財政系副教授） 

羅光達（政治大學財政系助理教授） 

蘇建榮（臺北大學財政系教授） 

（二）、列席：財政部、經建會官員 

六、討論大綱： 

（一）、請詳細介紹在綜合所得稅的政策中，不論在理論上或實務上

足以鼓勵國人提高生育誘因者。 

（二）、請分析前述足以提高生育誘因之綜合所得稅政策，其在臺灣

施行之可行性與適法性。 

（三）、若欲藉由前述政策以達成提高國人之生育率，請預判對臺灣

財政收入可能產生之影響程度。 

 

朱澤民教授的看法與建議 ： 

（一）請詳細介紹在綜合所得稅的政策中，不論在理論上或實務上足

以鼓勵國人提高生育誘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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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所稅工具區分成免稅額、扣除額及扣抵額（tax credit）三種，免稅

額的概念係為維持一個人基本生活所必需，現行規定是每人 77,000 元；扣

除額又分為一般扣除額及特別扣除額，一般人常將一般扣除額與特別扣除

額的定義混淆，一般扣除額的用意係要鼓勵你去做某一些事情，例如：捐

贈，另外像保險費，係給予因社會保險不足而購買商業保險的保費扣除

額，而不是給予社會保險（健保）的保費扣除額。特別扣除額才是有政策

上目的的考量，扣抵額則是直接給予稅額的扣抵。 

而生育的問題，要生幾個，那個是制度性的因素，很難用稅法去鼓勵

它，如果要鼓勵生育的話，應該用人口政策，而人口政策應該儘量用支出

面的方式，例如降低養育小孩的費用，在模型上就是機會成本的概念。這

就是政策上賦予所得稅太多的使命，結果造成所得稅的不公平。在租稅政

策上要鼓勵生育，我建議應該採用與支出有關的政策，就是扣抵額的概

念，現在綜合所得稅大概有 40%的人不必繳稅，而繳稅的人只有一半。如

果使用扣除額或免稅額的概念，則會變成有錢人享受較多的抵減利益，而

窮人生育多者因所得低，根本不需繳稅，反而無法享受到利益，所以用扣

除額或免稅額來鼓勵生育對高所得者來說不痛不癢，對低所得者來說則是

享受不到利益。 

若採行扣抵額，第一，可以用不影響邊際稅率的方式來做，例如：給

予每個小孩扣抵額，扣抵有餘還可退稅，但此種方式就還含有支出政策的

目的，行政成本較高，且行政程序會很麻煩。像英、美二國均有採用此種

方法，不過在臺灣現行綜所稅除了投資抵減有以扣抵額來獎勵投資以外，

其他並沒有以獎勵為目的之扣抵額，故如果要以此方式，行政成本會很

高。這裡可供研究團隊、經建會及財政部作參考。第二，可仿照現行綜所

稅七十稅以上的老人免稅額可多 50%，給予一定歲數小孩的免稅額提高一

定百分比，其優點為較簡單，而缺點就是對不用報稅的低收入戶來說則沒

有任何意義。使用特別扣除額的理論依據很薄弱，因為養育小孩的成本是

屬於免稅額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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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分析前述足以提高生育誘因之綜合所得稅政策，其在臺灣施

行之可行性與適法性。 

在適法性方面，若是支出面的政策，在現行的社會福利、人口政策的

法規已經可以達到鼓勵作用，只是可以再將補貼金額提高，在修法上，法

律面牽涉的層次比較高；若是租稅收入面，在租稅法定主義下，若係要提

高免稅額、扣除額、抵減額則必需要修法，而且在鼓勵生育這個大帽子下，

對民眾有利的法案要通過並不難，尤以目前正在進行中的賦改會亦可幫助

推動鼓勵生育的租稅政策。至於可行性方面，研究團隊只需制訂鼓勵生育

有關的政策方案及估計其財政、財務影響程度即可，至於在推行方面，則

是由政務員們決定的事，應係由政務官負起執行的責任。 

所以在我認為，租稅政策是很容易通過的，而支出面的政策，現有的

社福法令是已經足夠了，主要是讓民眾認為養育小孩其實成本沒有那麼

高。至於生育小孩的意願上，則視民眾認為小孩是消費還是投資而定，站

在國家的立場上，認為養育、培養小孩是人力投資。但要不要生小孩到底

決定於什麼，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決定因素，亦有不同的政策。  

（三）若欲藉由前述政策以達成提高國人之生育率，請研判對臺灣財

政收入可能產生之影響程度。 

可以用一種方式，就是以前年度的資料用現在的制度去算會影響多

少，例如現在是 97 年，則拿 94 或 95 年的資料去算。此部分係稅式支出

的估算，也有關財稅資料中心資料取得的問題，資料的處理、估算很複雜，

也必須非常熟悉檔案的格式，因此在資料的取得上需其他有經驗學者的配

合參與，也有賴高層的配合。  

 

蘇建榮教授的看法與建議 ： 

長久以來對於生育小孩係消費抑或投資，勞動經濟學者作了相當多的

研究但並未有一致性的看法，故鼓勵生育的理論基礎仍有待商榷。另一方

面，國家的人力政策主要可分為生育政策與移民政策，其中，生育政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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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經費龐大，所以，若欲增加人口以累積人力資本，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

推動移民政策較可減輕政府財政的負擔。 

即使鼓勵生育是政府的施政目標，應盡量避免採用租稅工具，否則稅

收流失會使導致公共支出的經費困窘，這對經濟的長期發展將有不利的影

響，故建議以育兒補貼型式而納入社會福利政策的一環。此外，對低所得

的家庭而言，租稅優惠對其意義不大，反而透過補貼以減輕其育兒費用，

更能達到鼓勵生育的目的。 

然而，若政府仍欲藉由租稅減免以提高生育率，則可併入薪資所得租

稅扣抵﹙Earned Income Tax Credit，EITC﹚制度之中，如此一來，低所得

的家庭才能享受到這項租稅優惠，但租稅制度會因此更加複雜，故希冀政

府避免將過多的社會責任與政策目標加諸在所得稅上。 

 

經建會官員的看法與建議： 

經建會在 520 新長官上任後，希望由稅制方面作改革，像鼓勵生育的

政策，經建會已經研究蠻久了，但每每提出方案到財政部就被擋下來，很

多到最後就不了了之。這次之所以會提不是認為稅制對鼓勵生育有效，主

要理由是報稅每年的事，我覺得報稅會考慮較多是中高所得者，但對中低

所得者他們不會想那麼多，他們會認為稅法中有這條可以有宣傳效果，因

為其他方面的政策都在做，希望稅制方面也稍微幫忙一下，與其花錢做廣

告宣傳生育，不如直接由稅收方面每年鼓勵，雖不見得生育率會提高，只

要不下降或下降幅度沒有那麼大，我們就認為它是有達到宣傳效果的。經

建會內部有稍微擬訂了幾個方案並做效果的分析，但還是需要學者來針對

幾個方案進行計量分析。另外在移民政策方面，目前並不是經建會主要推

行的方案。經建會主要希望這個報告能到賦改會並說服財政部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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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官員的看法與建議： 

財政部認為就稅法的對生育率的幫助是很少的，要不要生小孩不會因

為給予免稅額或扣抵額而改變生育意願,效果有限，在財稅申報資料上,依

所得稅的級距，不用報稅的約占 30%，而所得級距在 6%~13%將近 40%，

所得級距在21%以上的占了九成財政部不希望稅收的減少最後只能達到宣

傳的效果，而不是在鼓勵生育上有立竿見影的效果。生育與個人的偏好也

有相當大的關係，偏好很重要，不會因為外在的因素而有所改變，財政部

還是建議將生養環境及教育環境改善，或許用補貼的方式，也許用稅式支

出的方式使可支配所得提高，稅收會增加之後，就可來做人口政策的擬定,

這或許是較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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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調整綜合所得稅制度作為鼓勵生育政策之研究」 

專家學者第二次座談會會議紀錄 

一、會議主席：開南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黃智聰教授 

二、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98 年 1 月 13 日 

三、開會時間：9 時 0 分至 11 時 0 分 

四、開會地點：臺北市青島東路一段 5 號 1 樓（開南大學臺北教育中心，

如附圖） 

五、與會學者專家：（依姓氏筆畫排序） 

（一）、學者專家 

朱澤民（中央健康保險局總經理） 

何怡澄（政治大學財政系副教授） 

郭振雄（臺北大學會計系助理教授） 

羅時萬（臺北商業技術學院財稅系副教授） 

蘇建榮（臺北大學財政系教授） 

羅光達（政治大學財政系助理教授） 

（二）、列席：財政部、經建會官員 

六、討論大綱： 

（一）、針對本研究計畫所建議之各種鼓勵生育的綜所稅政策，所計

算出之對臺灣財政收入可能產生之影響進行分析與探討（相

關數據將在會議中提供）。 

（二）、針對上述所估算的模型與數據，提出可能的改善建議。 

（三）、請各位與談人提出各自對以綜所稅提高生育意願之相關政策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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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建榮教授的看法與建議： 

    方案一中免稅額的適用範圍從 0 至 18 歲似乎過於寬鬆，特別是就學

後之孩童應屬於兒童福利、教育或人力資源政策的對象，而非鼓勵生育政

策的目標，且對於就學後的孩童，政府可採取其他的政策工具以降低其投

資人力資本的成本，如義務教育延長為 12 年等，故建議可將適用範圍改

為就學前的孩童。而後續研究可將原先採用的綜合所得淨額變數改為稅前

所得總額變數，藉此計算出有效稅率並反映其真正的經濟能力，從而探討

政策的所得分配效果，更能了解受益對象的組成。另外目前的研究樣本並

未排除單身者，若可將樣本限縮為雙親或雙薪家庭，則更能看出政策的效

果。 

 

羅時萬教授的看法與建議： 

   對於低收入且無須納稅者而言，方案一的免稅額與方案二的扣除額之

優惠並無任何誘因效果，故此二方案的效果有待商榷，而福利政策或許更

為適當的政策工具。近年來有 26％的申報戶其所得淨額為 0，因此，提高

特別扣除額的優惠係多以高所得者為受益對象，此將產生有違社會公平的

疑慮，故認為方案三的租稅扣抵為一較優的政策。 

 

郭振雄教授的看法與建議： 

    若政府考慮退稅情形下，對於未繳納租稅的人，可嘗試估計此三方案

對其產生的影響，進而推估政府額外的稅收損失大小，提供決策者的參考

依據。而在目前尚未實行退稅制度時，這些無需繳稅而未納入研究範圍

者，其對研究結果便無影響。 

 

朱澤民教授的看法與建議： 

    鼓勵生育之人口政策應從制度面及支出面著手，透過完善幼兒托育照

顧制度與增加相關的社會福利支出，進而實質地降低父母的養育成本，藉



以調整綜合所得稅制度做為鼓勵生育政策之研究 

85 

此提高其生育之意願。此外三方案應將指數化納入整體的政策規劃，以反

應物價膨脹的影響。而生育與所得稅間的關聯仍有待探究，故欲透過租稅

優惠以鼓勵生育之政策須審慎評估其實行成效。 

 

經建會官員的看法與建議： 

    方案二中的特別扣除額可增列對於托育費用的扣除，藉此降低父母的

育兒成本。日後相關研究可將胎次因素納入研究範圍，從而了解其是否會

對政策造成不同的影響與結果，亦可作為政府是否鼓勵第三胎的生育之依

據。 

    目前生育率的下滑趨勢對未來整個社會的人口結構將有重大影響，所

以，若不盡速著手從各方面努力改變，將對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有

所不利。另外政府正嘗試透過各種人口或福利政策來刺激生育率，如懷孕

婦女的工作及薪資的保障、產假、彈性工時或生育津貼等，希冀亦能透過

租稅工具去加以鼓勵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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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調整綜合所得稅制度作為鼓勵生育政策之研究」 

經建會期初報告座談會會議記錄 

    一、會議主席：經建會人力規劃處處長 

    二、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 07 日 

    三、開會時間：17 時 0 分至 18 時 0 分 

    四、開會地點：經建會 

    五、與會學者專家：（依姓氏筆畫排序） 

（一）、學者專家 

朱澤民（中央健康保險局總經理） 

何怡澄（政治大學財政系副教授） 

楊子菡（臺北大學財政系教授） 

黃智聰（開南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羅光達（政治大學財政系助理教授） 

（二）、列席：財政部、經建會、內政部官員 

朱澤民教授的看法與建議： 

本人認為生育的問題是制度性的因素，很難用減稅法來鼓勵它，如果

要鼓勵生育的話，應該用人口政策，而人口政策應該儘量用支出面的方

式，例如降低養育小孩的費用，在模型上就是機會成本的概念。這就是政

策上賦予所得稅太多的使命，結果造成所得稅的不公平。在租稅政策上要

鼓勵生育，我建議應該採用與支出有關的政策，就是扣抵額的概念。若採

行扣抵額，第一，可以用不影響邊際稅率的方式來做，例如：給予每個小

孩扣抵額，扣抵有餘還可退稅，但此種方式就還含有支出政策的目的，行

政成本較高，且行政程序會很麻煩。像英、美二國均有採用此種方法，不

過在臺灣現行綜所稅除了投資抵減有以扣抵額來獎勵投資以外，其他並沒

有以獎勵為目的之扣抵額，故如果要以此方式，行政成本會很高。這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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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研究團隊、經建會及財政部作參考。第二，可仿照現行綜所稅七十稅以

上的老人免稅額可多 50%，給予一定歲數小孩的免稅額提高一定百分比，

其優點為較簡單，而缺點就是對不用報稅的低收入戶來說則沒有任何意

義。 

 至於特別扣除額部分，因為養育小孩的成本是屬於免稅額的範圍，所

以理論基礎很薄弱。若要進行數值模擬，可考慮採用薪資特別扣除額、教

育特別扣除額與幼兒特別扣除額三項。  

 

楊子菡教授的看法與建議： 

    對於以減稅刺激生育率，目前已有部分國家採行，實證文獻上也多認

為減稅對於刺激生育率有一定的效果，但所需耗用的成本很大。我認為對

於臺灣而言，由減稅的角度來探討鼓勵生育，是一個值得去深入探討的問

題。建議研究團隊在分析這個議題時，可以試著建立一個模型與行為方程

式，詳細計算與推估刺激生育的減稅措施，對於每個人的門檻效果為何？

舉例來說，我們可以發現新竹縣市的生育率是各縣市中最高的，那是因為

新竹縣市政府對於生育與撫育幼兒的政策相當完善，那麼到底對於每個人

而言，其願意生育的補助或減稅的金額為何？也就是說，政府至少要補貼

你多少錢才願意生育？這個問題或許可以供研究團隊再進一步去探討的。 

    另外，我發現北歐國家生育率特別高，否有其特殊因素或政策，值得

研究團隊再進一步去分析。 

 

內政部的看法與建議： 

各國對提升生育率採行的措施非常多元化，而非一個措施就可以達到

效果，至於要採行何種政策，當然必須考慮到國家財政的負擔。只要是列

在人口白皮書上的政策，政府應該會逐步加以推動，如果把小孩當作是一

種國家的公共財來看待，政府也就應該負擔一些責任，且沒有生育小孩的

人以後養老部分也是要由小孩來照顧，那沒有生育小孩的人在某種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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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應該要負擔更多的社會責任，這是一種合理的看法，所以我們應該將

人民的觀念做這樣的扭轉，考慮從這方面來加以推動。 

 

財政部的看法與建議： 

首先做些澄清，上次的座談會中，62 頁的所得級距 21%以上占了九成

是錯誤的，是 13%以下占了九成，即免稅額和扣除額有租稅不公平的現象。

基本上財政部這邊的立場還是認為效果相當有效，最後可能只有宣示效

果，不如直接採用補貼的方式。 

站在政府有充足稅收的立場下，假定生育行為不變的情況之下去作的

模擬分析，原則上出來的可能只是一個稅收損失的結果，而其效果可能看

不出來或者是很有限，因此在政策上是否有推行的必要值得再考量。 

在 52 頁提到研究團隊要在新增幼兒福利對於扣除額的部份，不是六

萬三而是七萬七，因為現在的常扣是七萬七，這邊的部分請注意一下。另

外在教育學費扣除的部分，調整程度只有參考公立幼稚園部分並未加入私

立學校部分，因公私立幼稚園的學費不同，且私立幼稚園多於公立幼稚

園，這邊建議將其一併加入研究中。 

 
經建會的看法與建議： 

一、目前臺灣的生育率已經非常低，不管是直接補貼還是從租稅面著

手，有沒有效果是其次，而是我們認為該做就要做！大部分的人不想養小

孩是因為養小孩會帶來很多麻煩和負面，因此，整個社會應盡可能協助願

意養小孩的人。不管是育兒措施、稅制支出或者是直接補貼，縱使民眾不

見得會為了補貼去生小孩，但是對於一個願意生育小孩養小孩的人，政府

一個月給三千元，卻是不無小補！ 

每個國家的生育政策要轉彎的時候，通常第一步都是從稅來考量，最

後在進入直接補貼；目前人口政策白皮書已經直接列入直接補貼了，而這

個計畫只單單探討所得稅部分，個人認為應該要把這計畫範圍擴大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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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講所得稅，也就是說國家的生育政策，到底是要直接補貼？還是用所

得稅扣減？還是兩個混和？ 

在稅制這方面，經建會已經跟財政部打了很多次交道，如果現在扣抵

的話，財政部不見得同意，而且在鼓勵生育部分，直接補貼的效果會比稅

更直接。個人贊成直接補貼下又實施稅制優惠，但其中牽涉到的問題很

多，尤其是財政問題，因為直接補貼已經造成很大的財政壓力，再加上稅

制優惠，政府財政恐怕負擔不起。此外，我建議在模擬的部分加一個生育

扣除額。至於免稅額的部份，我是滿贊同朱教授的意見。 

二、現行人口政策白皮書裡面，原來設有一個檢討所得稅機制，來減

輕家庭對於養育子女負擔的一個措施，但行政院因財處單位的反對因而將

其拿掉，使得現在沒有財稅檢討的案子。因此我們想突破這點，希望能夠

列在賦改會裡面來對這樣的議題作檢討，並放在所得稅整個修正檢討裡

面，甚至在修改所得稅裡占一席，這樣在我們人口政策白皮書中的相關措

施才能夠成立，此外在第 37 頁的地方，2007 年以後的人口政策白皮書裡

面措施已經都有了，請各位把它補正。 

三、因為當初我們要突破這構想，所以我們才寫出這樣的一個研究，

那我們自己本身組裡面的能力只能做到考量免辦這種結算申報跟就業之

後不再受扶養跟通貨膨脹，因此我們已用 EXCELL 推估所有費用，但長官

認為必須要在一個計量經濟的模型下完成，所以說將來我們最關心的就是

第 51 頁到第 52 頁以後，要如何來估算。 

四、考量到時間非常短，可能在一個半月後就要結案，從我看到前面

的部份，這次我們在作模擬的時候，若前面也可以把它分析和修正的話，

應可節省掉很多時間，如第一頁到第十頁有些小錯誤。另外希望到時報告

中可使用最新的資料。 

五、站在一個政府的角度，可以用的政策工具，不是只有社會福利，

其實還有一些在兒童政策影響生育的思維裡頭，應該還要在放入一個租稅

的考量，租稅也是一個工具之一。如果我們用租稅，我們要有一個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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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到底我們要損失和代價是多少？就像在談育兒津貼時也有做估算，當這

些數據都出來，包括我們這些研究都出來時，我覺得決策者就有比較多資

訊做選擇，甚至就是說很多東西都是可以搭配的。 

如果是一個育兒津貼，要排富的話，那排富花的成本，其實也有不公

平，就像現在有工作所得方案，那會造成一些問題，那財稅本來就不符合。

是否低所得者可利用原來的社會救助系統，用津貼方式去補助，至於中高

所得的就用租稅來考量，所以我們今天在談租稅，我們不要只是想對弱勢

都沒有用處，其實如果好好的加強社會救助那套系統，其實可以使用租稅

對中高所得的人比較有獲益藉此扭轉他這樣的偏頗，例如那時候我們有提

到專業的褓姆托育系統，托育補助。 

至於在模型二不是只有在減輕家庭的負擔，而是有另一個社會功能，

就是要扶持整個保母支持系統，因此目的若是在扶持保母支持系統的話，

我們有一個建議就是扣除額比照租金那一部分，對於中高所得的家庭，透

過稅制去鼓勵，等於是說可以把那些人納入保母系統，又可以逼迫他們繳

稅，而對一般低收入戶可能沒有錢請保母，所以享受不到這一部分，就可

以適用社會救助津貼的方式去補貼。然後既然有 7 萬 7，如果說只是把額

度作一個區隔，比如說 1 萬塊或是多少，這個 7 萬 7 也可等同於一個額度，

因為以保母系統來說，現在政府給的一般補助是 3 千元，弱勢的補助是 5

千元，反推回去的話，如果享受租稅 12 萬或 13%等同於約一萬多，而我

們是三萬多，所以說是否可在這裡增加一項，也許這樣的數據作參考，到

時可去說服社福團體，說明我們不是只有一直發錢，其實很多政策工具是

可以由政者來使用。  

 
黃智聰教授的看法與建議： 

因為我長期以來都有在關注這個問題，所以我就接下這個工作，為了

這個計畫可以做得讓國家單位滿意，所以我們也很盡力去找了一些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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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但由於準備資料時間很短，還是有一些錯誤和沒有資料更新的地

方，之後我們盡量進行修正以及更新，也請樓小姐給我們一些協助。 

至於朱老師給我們的想法很好，在這個部份，我們盡可能根據朱老師

的想法，排列循序的操作看看。而以剛剛楊老師的意見來說，因為門檻很

難估算，每個人的價值觀不一樣，基本上不可行，這個部份是個有趣的問

題，如果有資料還是可以試看看，試著去看看怎樣可算出多少的門檻可促

使民眾生小孩，但是目前為止我想臺灣沒有資料可以做，所以我們後來在

做這個部分是以既有的行為模式之下去做估算，剛剛副座提到很有趣的就

是說，我們只有估算到零到十八歲，事實上我們應該以十八年後為基準去

比較，如果這個政策做了十八年之後，我們應該要負擔多少成本，所以我

們想的是一個動態的情況。當然對已經生育的婦女來說，在獲得補貼後，

不會因為補貼再生一個小孩，甚至有些婦女已經不是生育的適當年紀，只

是說我們十八年後來看這個事情，那可能就看這是需要花費多少成本。 

直接補貼的部分我覺得是蠻重要的，只是說在那麼短的時間之內，要

落實可能會比較難一點。至於那褓母這一部份，如果褓母制度可以建立起

來，我個人覺得不錯，但若有些家庭本來就是不請褓母的，那保母政策就

可能會扭曲掉，導致一定要請褓母，再得到褓母給的收據去報所得。但主

要還是以我們的政策目標來看，我們只希望提出幾個目前的方案，然後去

算成本大概是多少，提供給上面的長官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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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調整綜合所得稅制度作為鼓勵生育政策之研究」 

經建會期末報告座談會會議記錄 

    一、會議主席：經建會人力規劃處處長 

    二、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98 年 1 月 20 日 

    三、開會時間：14 時 0 分至 16 時 0 分 

    四、開會地點：經建會 

    五、與會學者專家：（依姓氏筆畫排序） 

（一）、學者專家 

朱澤民（中央健康保險局總經理） 

何怡澄（政治大學財政系副教授） 

楊子菡（臺北大學財政系教授） 

黃智聰（開南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羅光達（政治大學財政系助理教授） 

（二）、列席：財政部、經建會、內政部官員 

朱澤民教授的看法與建議： 

    依據國外的研究來看，所得稅的政策會影響生育，但是效果不大，若

是這樣的話，是否可依據國外的情況，整理出一個彈性係數，來看目前是

二十萬人會增加多少人，給決策者一個參考的依據。其次，這個主題主要

是綜合所得稅，而綜合所得稅可以動的有免稅額、扣除額、扣抵額，免稅

額的觀點為生活成本，因照顧小孩生活成本會提高，所以將免稅額提高；

扣除額是從鼓勵的方向，利用扣除額來鼓勵生育；扣抵額則是類似獎勵投

資的作法，這些假設已經對照了個別的資料，所以這些資料應該是恰當

的。因此，報告中的稅收損失可供決策者作參考，而當中稅收損失的金額

相當大，是否將這些稅收損失做其他人口政策的應用會更有效，例如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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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請褓母，可對其補貼。此研究計劃提供了一些資料，而這些資料也有一

對一對應過了，因此與實際數值的誤差不會太大，可提供給長官作參考。 

 

楊子菡教授的看法與建議： 

    謝謝大家今天的報告，我從過程中學到了很多，也對研究團隊感到敬

佩，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把資料處理得很好，同時在模擬設計中將整個稅收

優惠可能的項目都列出。另一方面我也同意朱老師在現行的限制條件及資

料可行性情況下作的模擬，其成果也是相當的肯定。而我有一點建議，在

做出結果之後研究團隊可以做出更明確的建議，例如政府若要採行減稅政

策，可以有三個原則來遵行，也就是應符合簡單、項目集中、金額大，其

原因是一、為達到強烈的宣示性效果，減稅應簡單，項目最好在一至二項

即可且金額大，如此一來便可有強烈的宣示性效果。第二、在此三項原則

下其稅務行政成本低，處理上也方便。因此我建議在方案選擇時應考慮此

三項原則，才能有效達到政策效果。 

    根據以上考慮事項來看，我會建議方案三優先，也就是每生一個小孩

補助五千或一萬元，以六歲以下小孩為對象，我認為到十八歲的意義不

大，三歲可能不太夠。且方案三是採扣抵法，從公平方面來看不會產生反

累進性，而公平性正是專家學者們最關心的議題，而方案一的累進性則可

能較強，研究團隊可對此公平問題作更大膽的宣示。 

    另外關於政策有效性的問題，因目前是在假設生育行為不變下來做計

算，亦即政策若完全無效，在現行情況下稅收損失的代價為多少，未考慮

到政策有效性問題及評估政策實行後的改變，從成本效益分析來看，成本

已算出但效益部分牽涉模擬分析故無法得知，因此有無可能運用像黃教授

在 2002 和 2006 年所做計量模型中提到，每增加一千元免稅額可提高

1.2~1.4 生育率的百分比。運用其他現有資料代入來估算模擬分析的效果，

以得到效益部分的評估，可彌補前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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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一次也談到很多所得稅和補貼相關的政策是否有效，我較樂觀地

認為潛在的客戶群是存在的，只是不知道其規模大小，沒有人會因為減稅

或補貼而生小孩，但可能因為所得增加而有意願生育，因此所得稅有其間

接效果，只是這些潛在的客戶群是誰，規模多大，每個人 margin 多少，給

多少金額可以使遲遲不想生到願意生育是很有趣的議題。 

 

內政部官員的看法與建議： 

    對這份報告補充幾個地方，首先報告中提到先進國家一些獎勵生育的

政策，而新加坡目前最新的政策有增加稅賦的扣抵來獎勵生育，其中包括

家長的稅務回扣，也就是父母均可共用家長稅務回扣來抵銷應繳的所得稅

額，任何未用的回扣可用來抵銷來年的應繳所得稅額，相當於我們的扣

抵，和其他扣除額及在職母親扣除額。因此，研究團隊可考慮新政策改變

並再做補強。我們所做的模型是三個獨立的，而新加坡則是將方案二三混

和，因此研究團隊是否要對此模式作進一步分析。另外從整體的規劃來

看，集中三歲以下的津貼是否要擴大也應重新考量。 

 

財政部官員的看法與建議： 

    在賦改會裡面有一個議題，主要是對各項扣除額做一個檢討，各界對

綜合所得稅扣除的部分，到底要不要新增項目，包含一些立法委員的提案

或者是基於政策的考量所需新增的扣除額項目。而檢討到最後的結果，還

是認為在維持現行的扣除情形下去做金額的調整，如薪資特別扣除額、要

求扣除額還有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的部份去做一個調整，調整到最後也有

提稅法的修正案。其實在去年立法院已經三讀通過，也經總統公布。其實

也有很多立法委員，認為教育學費扣除額應該將適用對象擴大到學齡前的

幼兒幼托費用，也認為托育的費用可以當作一個扣除的項目。最後大家討

論的結果是，基於國庫稅收、租稅公平跟稽徵簡便的考量，財政部認為就

是把行政院版本的標準扣除額的額度稍微提高，由原本六萬變成是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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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夫妻標準扣除額的部分就乘以二，就變成是十四萬六。所以最後有這

樣的一個決議，還是從提高標準扣除額的方式去做一個目前的扣除額檢

討，希望可以適當減輕一些納稅義務人的負擔，而因為目前促進產業條例

在 98 年底會落日，在促進產業條例落日之後，有一些租稅減免會被取消，

所以政府會有相對的財源進來。至於目前所稅法的進度，已經有做一次修

正，也有針對現在研究的案子做一些討論，當然這次的研究計畫是特別詳

細的針對不同的方案去做模擬。 

    針對報告的資料，因為在受扶養親屬裡面不見得是子女，但我們是針

對子女，因為我們是要鼓勵生育，申報戶受撫養親屬也許不是直系的關

係，可能是親屬的關係，剛好年紀也落在我們要模擬的範圍裡面，這樣下

來可能會導致稅收損失影響就不太清楚，提出這一點讓研究團隊參考，看

看怎樣改善可以讓稅收損失更精準一點，但要估計對生育率有怎樣的影響

其實是很困難，這主要是一個決策面的考量，而就財政部的考量，還是希

望維持目前的項目，希望說適度調整扣除的金額，希望稅源不要流失太

多，增加稅收的部份也可以去給其他部會做一個補助的財源。 

 

經建會參事的看法與建議：  

    不管用什麼措施讓養育小孩公共化，讓生育率提昇，基本上我個人都

持贊同的意見，但在眾多政策裡面如何取捨，需要評估政府財政和政策效

果。我很贊同朱教授的意見，以現在的情況來說，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現

在都有做了，譬如說保母幼兒托兒部分。而以補貼這部份來說，還是從租

稅面的考量，在今天報告有提出來，可以所得扣抵就扣抵，不能所得扣抵

的就用補貼。所以我倒是很希望報告裡面可以在補充這一部分。基本上這

次的研究計畫報告，做的方向很符合單位的要求。就人口政策來說，在稅

制方面，我記得在民國 88 年曾經有提出來，後來因為財政部反對，這幾

年下來，我們都已經進入直接補貼，都已經在考慮幼兒，養一個小孩一個

月要補貼多少錢，甚至補貼到十八歲，十八歲我覺得太多了，我認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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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貼到三歲或者到六歲，六歲以上幾乎都是國民義務教育，十八歲以上就

有教育扣除，這樣沒有扣除的話就是在工作，所以我覺得這部份在人口政

策裡面可以補強。所以主要思考就是說我們現在直接進入直接補貼，雖然

還沒有全面做，但已經考慮要全面做。如果一個是從稅的角度思考，一個

是從補貼的角度思考，另一個是混合來看，由這三個方向去分析，這樣的

報告想必參考價值更高。而我個人的想法認為目前直接補貼已經出來了，

到時候育兒津貼應該一個月大概是三千，一年是三萬六，和稅制相比，直

接補貼帶給民眾的滿足程度更大，所以稅制似乎是不用去考量了。把育兒

費用的政策公共化，效果是其次，主要是站在公益的立場。 

    這個計畫也讓我了解各縣市的生育政策和育兒津貼，但現在因為各縣

市的育兒津貼，主要都是對弱勢者的補助，這是一種社會福利，就像是當

初推出消費券的時候，如果排富就是救濟性的，但要振興經濟卻是普及

性，而我們要鼓勵生育其實是普及性，可以說現在消費券救經濟，以後生

小孩救台灣。另外我要補充一下新竹縣市的部份，因為一般生育率，它跟

年齡結構會有關係，新竹縣市由於有科學園區，所以他的年齡結構會比較

偏向年輕，另外一個我們可以知道現在生育率下降和經濟體系有緊密關

係，所以我們可以想見今年生育率不會太高。 

    此外，我覺得新加坡的經驗我們可以學習外勞那部分，臺灣現在失業

情況這麼嚴重，對於發放育兒津貼的話，我們可以學習他們的育兒帳戶。

新加坡一開始從限制生育轉為鼓勵生育，一開始也是稅制，我一直在講稅

制都是一開始的方法接著在進入補貼 ，直接補貼用的錢很多，效果也比

較直接，稅制是比較間接的，說實在從稅制支出鼓勵生育的時機已經過去

了，因為我們現在已經進入直接補貼的年代了。 

 

經建會規劃組組長的看法與建議： 

    我們規劃組有提一個書面的意見，讓研究團隊來調整，像剛剛那個參

事講的一般生育率，在第一次期中會議也有提到，主要是希望用總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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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表達，我想長官們一致對研究團隊做出來的報告稱許有佳，這是我們第

一步的開始，當初整個研究的開始是因為長官希望拿到一個計量模型的資

料，而目前計量的模擬資料最基本的版本已經出來了，至於將來假如長官

希望扣抵的方式來做，也許是消費券的刺激。現在扣抵的限制為 18 歲，

也許將來他發現這要一百六十幾億，就是從今年開始從實施那天開始，懷

孕然後一年以後出生或從現在出生開始，全部都可以拿這個扣抵。因為這

次的模擬分析並沒有考慮胎次別，如果將來我們進一步需要的話，可以用

胎次別去乘上百分比。如果是給第一胎的人，到十五年以後才只有二十

億，這是我們現在初估，當然我們沒有像研究團隊用五百萬個樣本模擬， 

我們是用每年出生的數據跑出來，十八年以後或十五年以後只增加二十幾

億。我們很強烈的建議，在初步的修正以後，假如上面長官還有進一步的

指示，要更交叉的或是金額集中的類似等等，要再進一步的模擬的話，我

們人力處規劃組沒有辦法模擬的部份，還是必須委託教授們來做這些計

畫。也許這次計畫是上篇未來還有中篇下篇，只要有長官支持，我們可以

在來繼續下一篇，到時候把大家的意見加以彙整，我想這是國內對調整稅

制來鼓勵生育的最基本和最完整的資料了。 

 

經建會官員的看法與建議： 

    今天早上兒童局在研究兒童津貼的可行跟這個研究報告其實是可以

互相結合的，像剛剛幾位專家提到說政府部門最關鍵就是政策優先順序，

也就評估政策的成本效益。以台灣來說，由於考量最近政府的財源問題，

政府的優先考量也許是六歲以前。剛剛研究團隊有提到說，到時候報稅的

方式，一個小孩可以抵五千還是抵一萬，也許這是最符合成本的方式，直

接透過稅的方式救把它處理掉，但針對沒有報稅的人來說，該怎麼來處

理？那還有一個重點，對於沒有報稅的人，假如發給他現金，會不會實際

用在子女上面。像新加坡方面的政策就有他的意涵，站在政府的立場，要

鼓勵有就業的人生育，而將來政府鼓勵生育是多元的，一方面最符合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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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政府不用花太多成本去發放這些東西，又可以達到他的目標效果，

接著就是讓有就業還是沒就業的家戶來說，可以有比較多元比較友善的一

個措施。 

    兒童局跟我們經建會一樣，希望可以把這次的研究結果做一個比較，

他們現在主要在研究用社會保險或是稅式支出去做兒童津貼的支出，其實

研究團隊發現效果並不大，成本效益很難去評估，但要採取比較多元的措

施，因為現在不可能說只做稅制而津貼沒有做，現在應該採取比較混和的

措施。至於在各縣市部分，金門的資料沒有被放上去，應該補充一下金門

的資料。 

 

黃智聰院長的看法與建議： 

    感謝各位長官給我們這個機會做這個研究計畫，因為這個計畫讓我們

學到很多。我個人有個建議，在這個研究計畫中顯示這個政策效果不會太

大，但這個政策到底會不會有效，其實是長期以來一直在爭議的話題，如

果執行金額不是很大的話，或許政府可以試著推行這個政策做看看，因為

做了以後就可以比較，也就有一個定論了，也可以不要再爭議這個問題。

至於，第二個扣抵稅的部分，基本上我們沒有分所得差異，也沒有考慮到

社會福利，因為以稅來說，如果我們只是在鼓勵生育的話，我們不會考慮

到所得差異或是胎數的差異，本來我們要做不同胎次的，但是由於沒有這

個資訊，因為報稅戶裡面的資料都混在一起，所以基本上我個人認為 EITC

會比扣抵稅來的好，但我不知道對於 EITC，政府到底做多少研究。在 2002

年我有做一篇研究，這個研究的假設和現在計畫假設不太一樣，現在的計

畫只有分幾歲，而我之前的研究沒有幾歲以下的數字，所以算出來成本非

常大，免稅額增加是老人年輕人小孩都包括在裡面，而目前這個計畫只有

針對小孩。 

    在做這個計畫的同時，我個人有一個感受，假如目前這個計畫對增加

小孩有幫助的話，我比較擔心是誰的小孩增加了，我比較注重小孩品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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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孩數量，我們為了要增加小孩數量而增加很多政策，假如為了平等的

話，每個人都補貼一萬元，為了一萬元大家都拼命生小孩，父親在把錢拿

去賭博，反而造成一些社會問題，怎樣的一個稅制政策讓小孩數量增加的

同時品質也會提高，因為直接補貼這部份對小孩品質是沒有幫助的。 

至於新加坡的部份，是我們的疏忽，我們會再更新資料。剛剛戶政署

的長官說租稅流失太多，怎樣是太多要有個數據。直接補貼和稅以及混合

的部分我們沒有做到，理論上做一個比較，但沒辦法實際做成效的分析，

我們會再加進去，而新竹縣市的總生育率部分我們會再改。剛剛提到從出

生開始的政策，我覺得這不錯，但這很像買車要減三萬的效果一樣，宣布

下去後恐怕大家不買車了，就是會有時間效果的問題，這是一個值得探討

的問題。最後，整個計畫在看長官們怎麼決定，我們聽從指示，還有其他

意見我們也都會採納。 

 

經建會人力規劃處處長的看法與建議： 

我想做幾個簡單的結論，我想今天大家從這個計畫學到很多受益很

多。另外剛才院長提到說，到底要不要透過租稅減免鼓勵生育，也不是我

們決定的。當然大家有提到補貼，補貼是一個負的稅，現在已經進入社會

補貼的辦法，可以作為稅的另外考量。另外剛剛院長也提到這個，確實在

我們經建會做的，知道小孩品質的提高比數量的增加還重要，品質的提高

也替補小孩數量的減少，讓整個經濟的生產力不受到折損。剛剛也提到常

常去問賦稅署，到底減稅多少是太多，這不是問不出來而是答不出來，賦

稅署沒有辦法回答，但財政部長一定知道中心線在哪，可是不會講出來，

講出來多少人受到影響，就像剛剛說的預期效果。最後整個計畫通過的

話，到時候一定會有一個正式的版本，中英文摘要一定要寫，我們有一個

標準格式，到時候在送給老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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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
加
入
生
育
扣
除
額
。

 
本
研
究
採
納
委
員
意
見
，
從
鼓
勵
生
育
政
策
分
析
與
數
值
模
擬
兩
方
面
進
行

探
討
，
在
模
擬
時
，
亦
加
入
生
育
扣
除
額
進
行
討
論
。
詳
見
第
三
章
與
第
四

章
，
以
及

p.
55

表
12

與
p.

56
~p

.5
8。

 

4.
 

此
次
計

畫
的
時

間
相

當
短

促
，
建

議
將
報

告
中

的
錯

誤
修
正

與
更
新
，

並
使
用
最
新
的
資
料
去
做
模
擬
，
以
節
省
時
間
。

 
已
按
委
員
意
見
，
更
新
本
研
究
相
關
數
據
與
資
料
。
詳
見

P.
1~

P.
4，

以
及

P.
55

表
12

與
p.

56
~p

.5
8。

 

5.
 

在
模
型

二
部
分

，
若

以
保

母
支
持

系
統
為

例
，

建
議

將
扣
除

額
比
照
租

金
處
理

，
對
於

中
高

所
得

者
可
用

租
稅
考

量
，

低
所

得
者
則

用
社
會
救

助
津
貼
方
式
補
助
。

 

模
型
二
採
取
扣
除
額

調
整
，
是
預
計
在
所
得
稅
制
當
中
特
別
扣
除
額
項
目
增

加
若
干
鼓
勵
生
育
或

幼
兒
撫
育
的
扣
除
項
目
。
其
中
包
括
教
育
特
別
扣
除

額
、
新
增
幼
兒
撫
育
特

別
扣
除
額
，
以
及
薪
資
特
別
扣
除
額
進
行
數
值
模
擬
。

詳
見

p.
55

表
12

與
p.

56
~p

.5
8。

 

6.
 

第
五
章

於
第
一

節
中

說
明

免
稅
額

、
扣
除

額
及

扣
抵

額
三
項

工
具
之
優

缺
點
，

並
於
第

二
節

模
擬

分
析
各

方
案
下

不
同

情
境

之
稅
收

損
失
，
建

議
可
於

第
五
章

作
一

小
結

或
於
第

六
章
中

，
將

各
方

案
之
優

缺
點
及
稅

收
損
失
並
列
作
一
彙
整
，
俾
提
供
政
策
參
考
。

 

以
將
委
員
意
見
，
將
免
稅
額
、
扣
除
額
及
扣
抵
額
三
項
工
具
之
優
缺
點
與
稅

收
損
失
以
表
格
方
式
呈
列
於
結
論
（

p.
68
）。

 

7.
 

p.
4
第
二
段
所
引
用
之
本
會
人
口
推
估
數
為

95
年

發
布
資
料
，
請
更
新

為
97

年
發
布
資
料
，
人
口
負
成
長

20
27

年
到
臨
。

 
已
按
委
員
意
見
更
新
校
正
，
詳
見

p.
4。

 



 

 

101

以調整綜合所得稅制度做為鼓勵生育政策之研究

期
初
與
期

末
報
告

修
正

意
見
表
（

續
）

 

建
議
改
正
缺
失

 
本
研
究
改
正
說
明

 

8.
 

第
六

章
之

結
論

（
P.

66
）

所
建

議
之

新
加

坡
相

關
措

施
，

其
中

，
有

關

生
育
第

2
胎
以
上
之
父
母
可
僱
用
外
勞
，
目
前
我
國
家
庭
幫
傭
之
申
請

規
定
，
除
非
是
家
中
有

2
歲
以
下
的
三
胞
胎
，
或
以
「
點
數
」
累
計
超

過
16

點
才

擁
有
資
格
。
且
由
於
我
國
有
最
低
工
資
之
規
定
，
雇
主
仍
有

相
當
之
負

擔
。
因
此
，
此
建
議
如
何
在
我
國
實
行
仍
需
有
細
部
之
考
量
。

結
論
已
有
考
量
臺
灣
目
前
雇
用
外
籍
幫
傭
與
最
低
工
資
的
規
定
，
並
以
註
解

方
式
列
於

p.
67

註
53
。

 

9.
 

新
加
坡
政
府
設
立
兒
童
養
育
及
教
育
特
別
帳
戶
，
將
育
兒
經
濟
責
任
「
公

共
化
」，

是
否
是
指
之
後
的
兒
童
養
育
及

教
育
費
用
即
完
全
由
此
帳
戶
支

應
？
請

加
以
說

明
，

否
則

對
於
孩

子
出
生

即
需

用
錢

的
父
母

而
言
，
此

經
費
之
提
撥
將
成
為
另
一
負
擔
。

 

新
加
坡
育
兒
公
共
化
係
採
政
府
以
一
元
對
一
元
的
方
式
，
將
錢
存
入
兒
童
培

育
帳
戶
，
已
將
此
說
明
列
於
結
論

p.
57

註
54
。

 

10
. 
圖

1、
2
之
資
料
，
請
依
據
內
政
部
統
計
資
料
更
新
至

20
08

年
資
料
。

已
按
委
員
意
見
更
新
校
正
。
詳
見

p.
1~

p.
4 

11
. 
表

1
主
要
國
家
總
生
育
率
之

20
07

年
數
據
，
新
加
坡
、
日
本
、
南
韓
分

別
為

1.
29
、

1.
34
、

1.
26
，
請
修
正
。

 
已
按
委
員
意
見
更
新
校
正
，
詳
見

p.
3。

 

12
. 

p.
2
第
三
段
倒
數
第

2
行

，
我
國
「
生

育
率
居
全
世
界
倒
數
第
二
名
」，

若
係
依
據
表

1
主
要
國
家
總
生
育
率
數
據
之
分
析
，
應
說
明
為
「
表
列

國
家

」
。

若
係

依
據

美
國

「
人

口
資

料
局

」
（

Po
pu

la
tio

n 
R

ef
er

en
ce

 
B

ur
ea

u，
簡
稱

PR
B
）」

發
布
「

20
08

年
世
界
人
口
估
計
要
覽
」（

20
08

 
W

or
ld

 P
op

ul
at

io
n 

D
at

a 
Sh

ee
t）

資
料
，
我
國
婦
女
總
生
育
率
在
全
世

界
20

9
個
國
家
及
區
中
，
為
次
低
水
準

（
最
低
為
香
港
及
澳
門
，
皆
為

1.
0
人
）。

 

已
按
委
員
意
見
更
新
校
正
，
詳
見

p.
2。

 

13
. 

p.
85
、

p.
91
「
期
中
報
告
」
應
改
為
「
期
初
報
告
」。

  
已
按
照
委
員
意
見
修
正
於

p.
85
、

p.
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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